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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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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論文摘要內容： 

從聯合國貿易與發展會議之研究報告書指出，2002 至 2008 年期間，文化創意

產業在營業額及就業人口數方面均有成長，而各國均紛紛投入文化創意產業之發

展，台灣在此趨勢之下亦制定許多政策與計畫來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因此文化創

意產業將有可能成為全球下一波經濟產業。在此背景之下，本研究欲探討台灣之

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之結構與制定背景，並透過 5C 架構與文化經濟學為觀點，以檢

視文創法與文創產業發展政策之不足之處與應加強之重點並提出建議。 

本研究為政策內容研究，且以次級資料分析作為操作方法。觀點部分為 5C 架

構與文化經濟學，從中發展出本研究之架構作為檢視工具，其層面包括：結構/制

度資本、人力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供給(生產)面、需求(消費)面、周邊條

件面、文化發展策略與管理面、文化投資面，針對四個核心問題做回應：台灣發

展文創產業之各項條件、文化產業發展政策之分析、政府應在發展文創產業加強

提供之輔助、檢視當前文化創意產業政策重要議題。 

研究發現可歸納為四點，第一，文創法整體而言過於技術面，對於 5C 中之各

資本並未納入政策制定思維裡，對於文化經濟學裡之供給、需求、周邊條件並未

有一套完整之規劃；其次，文創產業不能僅靠文化產業政策，還必須有文化政策

與其它社會政策之搭配以強化 5C 理論中之各項資本；第三，政府在文化經濟學中

需求之部分著力較少，需要以更為積極之作為建立民眾之消費意願與習慣方能使

整個市場完善；最後，尚有許多議題是需要持續關注與思考，諸如文創院之角色、

建立數位匯流、簽訂兩岸文化協議、台灣是否需要十五項文創產業同時發展等。 

關鍵詞： 文化創意產業、產業發展政策、5C 架構、文化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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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2002-2008, UNESCO reports on creative industries pointed out that 

Creative industries account for higher than average growth and job creation, a number 
of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recognized this fact and started to develop 
specific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he report mentioned 
above, after Taiwan government promoted the national program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 the economy of Taiwan began to transform, and the life-styles of the people 
also began to change through the aspects of culture, creativity, arts and design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policy content analysis and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5 Capitals Framework and Cultural Economy , we examines the 
National policy and promotion model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in Taiwan, 
conclude by discussing the weakness of National policy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The thesis examines these factors, including: Structural / Institutional 
Capital、Human capital、social capital、cultural capital、Supply (production) side、

demand (consumption)、surrounding conditions、cultur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management ,cultural investment. Response for the four core issues: The development 
conditions of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aiwan、Analysis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Policy、Government assist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Current issues in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Cultural Policy. 

The results examines four conclusion: 
1.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Policy is too technical. 5 

capitals, the supply、demand and the surrounding conditions not included in 
the policy planning. 

2.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not only depend on cultural industries 
policy but also need other social policies to strengthen the capitals of 5 
Capitals framework.  

3. The Government needs more active focus on the needs, popular and habits of 
consumption, improve the market.  

4. There are still many issues that require sustained attention and thinking, such 
as the role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stitu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gital 
convergence, signed cultural ECFA, did the fiftee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need to development together or not? 

英文摘要 

Keywords：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ie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olicy, 5 
Capitals Framework, Cult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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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1.1.1  研究背景 

1.第四波經濟的興起─文化經濟 

回顧人類的經濟發展歷程，從早期依賴大自然資源的「農業經濟」，因蒸汽機

的發明使得人類從農業經濟轉向「手的經濟」，之後又因為電腦的出現與進步，再

度將人類從「手的經濟」帶向「資訊產業經濟」。然而下一波的經濟又是什麼？就

研究者所就讀的研究所發現，「文化經濟」有可能就是下一波經濟的巨星。為什麼

會有這樣的推論呢？原因在於歷經前三波的經濟發展之後，人們累積財富的速度

比過去來得要快速，閒暇時間也變多的情況之下，人們開始會去規劃這些「私人」

時間，已達到馬斯洛需求層級中的自我實現；另一方面由於機器取代了大部分的

人力，而使得現今社會面臨著人力過剩與貧窮的問題，而文化經濟具有舒緩此一

問題的特性。若是從國家安全(文化多樣性)的角度來看「文化經濟」，因資訊與通

訊技術的進步而使得國與國之間的疆界不再那麼明顯，彼此之間的文化交流變得

頻繁，區域文化逐漸被強勢文化所同化，例如美國文化深深的影響著全世界、原

住民文化逐漸被漢人文化所取代等，這些現象對於人類的發展是有害的。因此基

於人類追求自我實現、舒緩勞力過剩問題、人類發展安全等理由，第四波的經濟

有可能以文化為主。 

依 據 聯 合 國 貿 易 與 發 展 會 議 （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2010 年創意經濟報告書」（Creative Economy Report 2010）指出，

全球文化創意相關產業出口貿易總金額由 2002 年 3,758 億美元增加至 2008 年

7,271 億美元；另根據文建會統計有關我國文化創意產業概況，2002 至 2008 年

期間我國文創產業營業額由 4,353 億元上升至 5,694 億元、從業人口亦由十六萬

餘人成長至十九萬餘人，無論國內外文創產業的發展均呈現成長趨勢，顯示該產

業未來頗具發展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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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國紛紛發展「軟實力」 

而文化經濟之所以被人注意乃是因為有英國此一成功案例，英國過去曾經為

輝煌一時的工業大國，卻因為未能持續進步而衰退。在首相布萊爾的領政之下，

推行一系列的文化政策，使得老舊的工業區重獲生機，以藝術定位國家未來的走

向使得國內觀光蓬勃發展，每年都為英國創造可觀的財富。此一案例使得各國開

始關注文化經濟並群起效尤，比方說鄰近台灣的日本與韓國就是最鮮明的例子。

其中尤其是韓國，於 1997 年從一個破產的國家到現今在全亞洲帶起一陣「韓流」，

這短短十幾年的時間能有如此大的變革，部分原因正是因為將國家定位為「文化

立國」，從而進行的一系列改革與努力。 

而文化經濟又被稱作「軟實力」，此一概念是相對「硬實力」，「硬實力」指的

是有形的軍事力量而言，而「軟實力」則是指無形的文化。為何要發展「軟實力」？

這是因為它相對於硬實力的壓迫感繼而使人抗拒，文化的感染力較易於為人所接

受，從而使得國與國之間透過軟實力的交流而達到自我文化認同與進步，對國家

安全而言也因此獲得保障。且文化經濟的價格定位不再是傳統的成本定位方法，

而是取決於消費者情感的接受與否，因此文化產品或服務常常售價遠高於一般市

價，這也是為什麼各國紛紛發展自己的軟實力以讓他國易於接受本國的文化商品

或服務，以利於從中進行獲取利潤。 

3.台灣對此趨勢的回應 

在西方有英、法兩國的成功案例之下，鄰近的日本與韓國也各自走出自己的

成功案例，而對岸也正在積極的於第十三個五年計畫中訂出文化政策的情況之

下，台灣若是未能把握住這個可能是未來的重點產業的發展機會，則有可能隱沒

在這個世界舞台之上。因此在近幾年來紛紛推出許多的文化產業政策，終於在民

國九十九年元月八日頒布台灣第一部文化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以因應全

球發展文化產業的趨勢，期能藉此為台灣創造出下一個明星產業。 

1.1.2  研究動機 

1.台灣尚未有針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的完整評析 

由於《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的推出是台灣首部針對文化產業發展且具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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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位階的完整規範，對於台灣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具有一個重要的歷史意義。雖然

此部法案推出時間不久，且正式實施時間為頒布該年的八月三十日，因此我們尚

未能見到此部法案所帶來的成效為何？不過卻能通過自身對於文化產業的了解而

對《文創法》的不足之處進行推測，以嚴格的眼光對這部法案提出修正的建議以

完善此法，並提升其對所欲發展的文化產業的實質助益。 

研究者於本研究的最初研究方法設計是以質性的訪談方式進行，並將受訪對

象分為產、官、學三類，但是於九十九年七、八月的電話邀訪中發現，本研究主

題由於太過新穎，官方內部尚未有完整的了解；而產業界則頂多聽過此法的名稱，

於其內容則一知半解；至於學界則限於學者自身專業領域的關係，無法對該法進

行通盤的評論。基於上述限制，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改以研究者針對《文化創意

產業發展法》以及文化產業相關政策進行其評估。 

在現有的相關評論裡，研究者尚未見過一篇針對《文創法》所進行的完整評

論，許多的評論多半是作者就自身的學術專業針對法案中的某個項目進行評論。

在學術論文中，不乏介紹台灣文化政策的發展，但這些政策的討論都是在《文創

法》推出之前，並且未對政策本身作評論。在這樣的研究背景以及評論缺乏之下，

給了研究者一個研究動力以及機會。 

2.評析台灣現有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以作為政府未來改進之方向 

本研究所採取的知識基礎分別為 5C 架構以及文化經濟學，有鑒於《文化創意

產業發展法》其本質而言乃是一部建立一個市場所需的各個要件的法案，因此選

擇這兩個知識基礎以作為評論《文創法》的架構，從更為宏觀的層次來檢視台灣

的文化產業政策，相信會對有更多的發現。由於所選擇的理論基礎是契合該法案

的主要目標，加上這兩個理論基礎的高度凌駕於政策之上，相信所得出的評論是

更有遠見且完整。 

1.2 研究問題與目的 

1.2.1  研究問題的界定 

由於《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以及文化產業發展的其他相關政策的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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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立文化產業的商業機制，因此本研究從此一角度出發來檢視台灣現有的這些

政策究竟在這些要素上各有哪些規範？而這些規範對於市場的建立又有哪些助

益？這些規範是否還有不足之處可以改進？還有哪些是政策應該規範而現有政策

未盡之處？並藉由 5C 架構以及文化經濟學的理論架構作為研究的框架，以輔助研

究者檢視研究對象。而 5C 架構所包含的面向包括：結構/制度、人力、社會、文

化資本；文化經濟學則分列出五個面向，分別為：供給(生產)、需求(消費)、周邊

條件文化發展策略與管理、文化投資，依此兩觀點來對目前已有與未有之文化政

策進行評論與提出建議，是屬於政策內容評估性的研究。 

1.2.2  研究問題的結構 

本研究主要問題可區分為四大主題：台灣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之各項條件為

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有哪些助益？政府應在發展文創產業加強提供哪些輔

助？檢視當前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有哪些重要議題？ 

1.台灣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之各項條件為何 

台灣現今如火如荼的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各界學者專家們也紛紛提出各種看

法與意見，不過尚未有人以系統化之觀點來觀照整個問題並找出各項之優缺點，

因此本研究將從 5C 架構與文化經濟學挑選出觀察構面，藉以檢視現今台灣有哪些

條件是適合發展文創產業？哪些條件不利於發展文創產業？如何對這些條件進行

補足與加強的地方？ 

2.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有哪些助益 

現有的文創產業計畫以及新制定的法律勢必對於文化產業之發展產生影響，

但是這些影響層面包含哪些則不清楚？可能有哪些是需要政策協助卻未有所規

範？政策本質之品質為何？藉由這些問題來對文創產業政策進行個別的深入探

討，並評論台灣當前文創產業政策。 

3.政府應在發展文創產業加強提供哪些輔助 

前述兩個問題當中能夠找到許多政府還可以再加強或補充之部分，因此在產

業發展條件及政策助益所延伸出來之問題就是政府在這當中還能有哪些作為？政

府應該如何以什麼樣的態度來看待文創產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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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檢視當前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有哪些重要議題 

透過 5C 架構與文化經濟學之構面與指標能夠找出當前發展文創產業所面臨之

各種議題有哪些？而這些議題當中又有哪些議題是眾中之最？從這些議題當中政

府又應該扮演什麼樣的角色或思維？ 

1.2.3  研究目的 

本研究藉由 5C 架構與文化經濟學作為理論基礎，並對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法》與文化產業相關政策作一完整的評論以及提出改進建議。就知識成長方

面而言，本研究為第一篇針對台灣文化產業政策採取系統化研究的學術論文，可

謂此研究領域之先河，對於未來從事此領域研究之後進具有指標之意義；在實務

應用方面，本篇論文由於採用較為宏觀的理論基礎，以此基礎下所提出的政策評

論與建議，相信對於未來完善文化產業政策具有助益。 

1.3 研究範圍與限制 

1.3.1  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以及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相關

之政策，其中又以《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為主要檢視與評論的重點。由於本文

所關注的焦點在於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政策，因此在此範圍之外的文化政策

為輔助說明之用，而不作深入之探究，例如文化資產保存法、文化藝術獎助條例

等。另外有鑑於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往往具有跨部會與跨領域的特性，在政策上也

因此常配合其它相關規範搭配，所以在檢視與評論方面，本文僅就與發展文化創

意產業的直接相關之規範作討論。 

1.3.2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限制在於以研究者對於此議題之了解程度來進行評析，就說服力而

言，研究者並無相關實務之經驗與背景，所提出之見解容易淪為泛泛之見，無法

鞭辟入裡的舉出法規的缺失，導致無法達成本研究的目的；就論文本身而言，此

篇研究為碩士論文，但處理之議題具有博士論文之水準，因此在評論的深刻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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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度無法如博士論文般面面兼具。因此讀者在閱讀本文時還請海涵！ 

1.4 研究方法與流程 

1.4.1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體為民國九十九年二月三日正式頒布，並於該年八月三十日實施

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研究者曾試圖以問卷訪談法作為研究方法來探討官

方、產業界、學術界三方對於「文創法」的助益程度以及可改進的部分，但是在

邀訪階段卻發現沒有人完整的瞭解此一議題，因此研究者決定改變研究方法以進

行本研究。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採用「次級資料分析法」(secondary data analysis) ，而

在運作方法上則近似於個案研究。次級資料分析法是指蒐集並分析政府機關或民

間機構所提供之政策運作資料，以選擇必要資訊；個案研究法指的是從個別政策

問題之背景、解決方案、實際後果進行深入研究，以期獲得解決某項特殊政策問

題之共同知識。藉由文建會官方網站提供的資料、產業發展年報、網路新聞、部

落格、論文、期刊等資料的蒐集來對本研究做一通盤的瞭解，以「做了些什麼」、

「做得好不好」、「做得夠不夠」、「還有哪些是應做而未做的部分」作為問題意識，

並以 5C 架構與文化經濟學作為理論基礎，並以此發展出來的研究架構來檢視這些

資料。 

從公共政策研究領域上的定義來看，本研究既不完全屬於政策方案研究之政

策分析，也不完全屬於政策執行效果之政策評估的定義，因為本研究乃採用特定

觀點為研究工具來對文創產業政策進行分析與預測性評估，在這裡實際上扮演著

輔助之角色，所以在第二章中，政策分析與政策評估將作為同一概念進行解說。  

1.4.2  研究流程 

本研究流程是先確立研究主題之後藉由文獻蒐集並閱讀的方式確立研究架

構，本研究於此過程中決定以 5C 架構與文化經濟學這兩個觀點作為知識基礎，從

中確定檢視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的構面，進而建立本文的研究架構。與此

同時，對台灣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資料進行蒐集與閱讀，且依照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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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對這些資料進行分析與撰寫，最後將分析結果做一總結，並針對台灣當前於此

架構尚有哪些不足之處提出建議。其論述如下圖 1.1 所示： 

 

 

圖 1.1：研究流程圖 

(本研究整理) 

撰寫論文 

次級資料蒐集與分析 

建立研究架構 

文獻蒐集與探討 

研究問題與目的確立 

確定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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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研究架構之提出 

2.1 政策分析 

2.1.1  定義 

學者的定義尚未趨於一致，主要係因為所強調的研究重點及範圍不同之故。

大體言之，有兩種看法：其一認為政策分析在研究分析決策的制定過程(著重規劃

階段)；其二認為政策分析應對政策從規劃、執行、至評估所有三個階段均予以分

析。在此依本研究的目的、性質對後者加以介紹。 

戴伊(Thomas Dye, 1976)認為，政策分析就是找尋政府作那件事，為什麼作那

一件事，它作了之後有什麼不同？簡單的說，政策分析就是「描述與解釋政府活

動的原因與結果」。政策分析涉及公共政策因果的系統化認定、應用推理的科學化

標準、尋求知識的可信性與類化性。是以政策分析的內涵包括「政策決定研究」

(policy determination research)。戴伊顯然主張政策的制定、執行、及評估均可加以

分析研究。 

寇德(E.S. Quade, 1975)表示，就政策分析而言「分析」這一字眼涵義甚廣，意

為利用直覺與判斷，不僅對政策的每一構成部分加以檢視，並設計其他新的可擇

方案。其分析活動包括從對問題的正確認定，政策的制定，以至對政策執行後的

評估研究。 

此外，但恩(William N. Dunn, 1981)也贊同寇德的看法，而對政策分析作如下

的界定：「政策分析乃是一門運用多種研究調查及論辯方法，以製造並變成政策相

關資訊，藉以在某種政治環境中解決政策問題的應用社會科學。」 

以上這幾位學者均主張政策分析的內涵應擴及政策制定、執行與評估的整個

過程，意即其分析範圍不以規劃階段為限。而國內學者吳定亦贊同此觀點，並對

政策分析作出界定：所謂政策分析係指應用科學知識與推理方法，採取分析的理

論架構，對政策的形式、執行與後果加以系統化的研究，以累積政策相關知識，

俾助於政策問題的有效解決。 

依實務性特質來說明政策分析，則政策分析的目的在於對當今政府所面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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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危機做出回應。若是針對此一概念做進一步具體的解釋，則認定政策分析

是一種應用性的社會科學學科(an applied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而且不僅侷限於

一般敘述性學科(general descriptive theory)的發展以及試驗。政策分析是超越傳統

學科的，不但藉由結合、轉化多元學科的本質、方法的途徑來解釋經驗性的規則，

同時也製造出可以在特定政治情境中用以解決問題的政策相關資訊。更重要的是

政策分析的目標不僅在於製造「事實」；並且也試圖製造有關價值與行動偏好的資

訊。 

政策分析是一種科學與藝術結合的工作。就科學性而言，因有關政策分析的

許多理論、原則、技術、方法等，均由實證資料累積而成系統性知識，可供政策

分析者斟酌應用；就藝術性而言，政策分析不是一套可放諸四海皆準的知識與技

巧，常須因人、因時、因事、因地而制宜。同時，在進行分析時，亦常受主觀判

斷及不確定環境因素影響。 

政策分析主要依據以下三種問題發展出政策相關資訊以及似真性論證

(plausible arguments)：一、價值(values)：檢測問題是否確實獲得解決；二、事實

(facts)：可用以限制或強化價值所發會的作用；三、行動(actions)：採取某種行動

將可以造就某種特定價值。 

政策分析的普遍性程序為敘述、預測、評估、推介(開處方)，若依行動進行之

前(ex ante)與行動發生之後(ex post)來劃分，應用於行動發生之前的分析為預測與

規範性資訊；應用於行動發生之後的分析則採用敘述與評估。預測與規範適用於

處理未來的問題，而敘述及評估主要是對過去所發生的事件提出關懷。本研究由

於處理的是現今台灣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現況，以及針對其可改進的部分給予建

議，因此較屬於政策分析裡的評估，而評估的意義在於產生出有關過去與未來政

策價值的資訊。 

1.政策分析的特徵 

政策分析的本質，具有以下四項主要特徵： 

(a) 政策分析是整合性與科技性的(Integrative and Interdisciplinary) 

政策分析除需確定並查驗一個公共問題的各種面向(dimensions)外，尚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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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問題發生的原因及其後果的複雜性。在進行分析時，必須同時列舉各種可擇方

案及其可能被忽視的間接效果(indirect consequences)。另外，它還需廣泛採用各專

業性學科的知識與技巧，並考慮國內外環境及政府的相關因素，對政策的可擇方

案加以綜合判斷。簡言之，政策分析必須綜合各種相關資料，以科際性的知識，

利用數量方法及推理方法以解決某一公共問題。 

(b) 政策分析是預期性的(Anticipatory) 

政策分析的重點置於未來必須達成的「決定」上，故應注意環繞於某一論題

四周的不確定因素(uncertainties)，尋找該論題新的注意重點，以助於重新界定該論

題。 

(c) 政策分析是決定取向的(Decision-Oriented) 

作為一位政策分析者，其工作應將公共問題導向預期的注意方向，或導向它

們實際發生的情況。因政策決定者所面臨的問題是情勢性的及真實性的，是必須

加以解決的，而非抽象的或哲學性的問題。故政策分析家應為決策者提供可擇方

案及其成本利益分析。 

(d) 政策分析是服務對象取向的(Client-Oriented) 

政策分析者必須要為決策者確定各類服務對象所偏好的可擇方案及其假設、

價值、成本利益等。因此，政策分析對社會各類團體的需求、政黨的衝突與折衷

等，具有服務的功能。 

據上述特徵可知，政策分析者在進行分析工作時，是有特定對象、目的、方

法的，但並不因此就認定他同時必須是一位政策倡導者(advocate)。就他本身職責

而言，他應闡明所有可擇方案之贊成者與反對者的價值前提，同時認定並估量事

實與價值而勿遽下結論。換言之，應將可擇方案的選擇權留給決策者。 

2.良好政策分析的要件 

對於構成良好政策分析的要件，目前還缺乏共同的看法。原因之一乃是政策

分析不像若干理論科學的方法一樣，對若干事項具有共識。所謂良好的研究應具

下列特質：研究結果可以類化(generalization)；以經由精確測量而得的高品質資料

為根據；盡可能對研究過程加以控制；研究須與理論解釋及科學法則相結合。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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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政策分析者彼此間並未存在此類共識：缺乏政策分析的「範型」(paradign)；標

準與規範未獲一致的贊同；研究發現無法類化；資料貧乏且未經精確測量；研究

過程甚難控制；缺乏一套政策理論作為深入研究解釋的根據等。 

雖然良好政策分析要件的建立有上述的困難，但政策分析者在工作時又不能

不有所遵循，所以巴茲曼(Barry Bozeman, 1979)提出若干要件，以作參考： 

(a) 具備充分的資訊 

(b) 充分認識政策的本質 

(c) 採取科學的研究方法 

(d) 重視政策分析的科技整合特質 

(e) 政策分析應具有診治性的功用 

3.政策分析與政策研究 

就政策科學之內容與過程而言，政策分析與政策研究並不相同，因為政策分

析是一種綜合政策相關資訊的技術工具，它透過政策分析技術的過程，將政策選

案及政策偏好建立一項量化和質化之比較基礎，作為公共政策決策之指導方向，

故為一種預測及推介性質之事前作業；而政策研究則是著重科學的方法來描述政

策現象及現象之因果關係，故為一種政策推動後之工作。 

2.1.2 評估 

1.功能 

評估具有幾項功能，首先是可以為政策績效提供具有信度與效度的資訊，換

句話說，可藉此得知政策行動的採行將造成某種價值、需求以及機會獲得何種程

度的滿足；其次，評估致力於對於潛藏於目標或目的中的價值進行澄清與批判，

而對目的與目標的適當性進行系統性的質疑則有助於對價值提出批判；最後，在

評估的過程中，分析師可能會應用其他的政策分析方法，包括問題建構與推介，

其評估結果也有可能造成新政策選案的產生。 

2.評估的意義 

魏斯(Carol H. Weiss, 1972)認為，評估一個彈性的字眼，任何一種判斷都屬於

評估。即某人以某種明示或隱示的標準檢視並權衡某一種現象，包括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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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觀念等。但恩(William Dunn, 1981)則以為：「評估乃是一種政策的分析程序，藉

以製造有關政策在滿足某問題之需要、價值或機會時之需要、價值或機會時之績

效的資訊。」 

美國公共衛生協會(The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對評估所下的定義

如下：評估乃是決定達成預定目標的價值或成功數量的程序。它至少包括下列數

步驟：制定目標、確定用以衡量成功情況的適當標準、確定用以衡量成功情況的

適當標準、確定並解釋成功的程度、建議進一步的活動計畫。 

學者林水波與張世賢(民 71)對政策評估的看法則為：「政策評估指評估某一現

行政策，其在達成目的上的效果；並利用研究設計的原則，來區辨某種情境內，

究竟是政策本身或者其他因素所形成的效果；最後企圖以修正現行政策的方式增

進其效果。」 

學者吳定(民 73)對政策評估的定義則是：「由政策評估者利用科學方法與技

術，蒐集政策執行的相關資訊，與政策原定的目標標準相比較，藉以了解政策執

行的影響，作為改進政策執行的依據。」 

本文使用「評估」一詞，但將一般人所使用的其他名詞，如衡量(measurement)、

評價(assessment)、評鑑(appraisal)、考核(review)等，視為同義詞。 

3.政策評估的種類 

對於政策評估的種類學者們的主張並不相同，而學者吳定(民 82)認為可以從政

策運作階段以及所強調的重點加以分類，大致可將政策評估分成三大類：預評估

(pre-evaluation)、過程評估(process evaluation)、結果評估(outcomes evaluation)。本

研究為針對台灣文化創意產業政策進行內容評估研究，並且屬於預測性評估之研

究，並採用特定觀點所進行之研究，而非完全符合政策評估意義上之任一項。 

4.評估的標準 

對於政策影響評估一般標準的看法，各個學者並不相同。而吳定(民 82)認為但

恩(William Dunn, 1981)及波伊斯特(Theodore H. Poister, 1978)等人的討論較為周

延。因此研究者在此以其看法為依據，其分述如下： 

(a) 效能：所謂效能乃是指某政策達成預期結果或影響的程度。效能所指涉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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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並非政策是否按照原定計畫執行，而是政策執行後是否對環境產生期望的

結果或影響。 

(b) 效率：所謂效率是指政策產出與所使用成本間的關係，通常以每單位成本所

產生的價值最大化，或每單位產品所需成本的最小化為評估基礎。 

(c) 充分：所謂充分是指政策目標達成後，消除問題的程度。 

(d) 公正：所謂公正是指政策執行後指導與該政策有關的社會上資源、利益及成

本公平分配的程度。 

(e) 回應：所謂回應是指政策執行結果滿足標的團體需求、偏好或價值的程度。 

(f) 適當：所謂適當是指政策目標的價值如何、對社會是否合適、及此些目標所

根據的假設的穩當性(tenability)如何。 

依照波伊斯特的看法，以上所舉的六項一般評估標準是有其重要層次的。最

重要者為適當、依次為回應、公正、經濟的效率、效能、技藝的效率、充分。 

2.2 產業發展 

2.2.1  產業競爭優勢取向 

Porter(1980)在經過分析研究十個國家的經濟與產業之後，認為產業的發展有

其特定因素，這些因素可能會加強本國企業創造國內競爭優勢的速度，也可能造

成企業發展遲滯不前。同時，不同因素之間的相互影響，亦會造成產業型態的改

變。因此，他提出鑽石體系理論(如下圖所示)來解釋產業的發展情形，此架構將產

業發展的基本因素分為六個主要部份，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與支援產業的

表現、企業策略、架構與競爭對手、機會以及政府。 

(a) 生產要素 

主要為國家在特定產業競爭中有關生產方面的表現，如人力資源、自然資源、

知識資源、資本資源與基本建設等優劣條件。 

(b) 需求條件 

主要為本國市場對該項產業所提供產品或服務的需求，其意義在於它是產業

發展的動力，從國內市場的性質(如客戶的需求型態)、國內市場的大小、成長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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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從國內市場需求轉換為國際市場需求的能力等三點來看，它會刺激企業改進和

創新。 

(c) 相關產業和支援產業的表現 

主要指相關產業與上游產業是否有競爭力，在很多產業中，一個企業的潛在

優勢是因為它的相關產業具有競爭優勢，因為相關產業的表現與能力，自然會帶

動上、下游的創新和國際化。 

(d) 企業策略、結構與競爭 

主要為產業內企業的組織與管理型態，以及市場競爭對手的表現。 

(e) 機會 

某些特定的條件出現會改變產業發展的機會，如基礎科技的發明創新、傳統

技術出現斷層(如生物科技、微電子科技)、生產成本突然提高(如能源危機)、全球

金融市場或匯率的重大變化、全球或區域市場需求遽增、國外政府的重大決策與

戰爭等。 

(f) 政府 

政府透過政策工具與手段會改變產業的競爭環境與條件，如政府的補貼政策

會影響到生產因素、金融市場的規範或稅制會影響到企業的架構、反托拉斯法有

助於國內競爭對手的崛起、法規可能改變國內市場的需求情形、教育發展可以改

變生因素及政府的保護收購更可能刺激相關產業興起等。而產業的發展也會帶動

政府的投資意願與態度，因此在分析政府的政策時必須參考其他條件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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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鑽石模型 

資料來源：Porter, M.E. (1980), “The Competitive of Nation＂1 

 

2.2.2  從韓國影視文化產業的發展檢視政府的角色與作為 

為說明政府在新興產業發展當中之角色以及其如何以政策工具提供協助，考

慮到國家背景、文化相似性以及其近來在國際展現出的努力成果，因此本研究以

韓國發展影視文化產業的案例作介紹。韓國全國人口總數為四千七百萬人，約為

台灣的總人口數的兩倍，而其國家的整體情況與台灣有許多的相似之處，且台灣

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部分做法即是參考韓國，例如設立文創院，其即仿效

韓國的文化產業振興學院。由於近來亞洲各地皆興起一股「韓流」，其表現在電影、

電視、流行音樂、電玩遊戲上，因此本節將介紹韓國的影視文化產業的發展概況，

以說明發展產業裡政府在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1.經濟 

1997 年亞洲金融危機的爆發，其中韓國因過度投資與外債負擔沉重、企業與

                                                
1 Porter, M.E., “The Competitive of Nation”, The Free pre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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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融體制的欠佳、「財閥」問題等因素而陷入經濟危機。為解決國內經濟問題，韓

國前總統金泳三於 1997 年 11 月 22 日公開宣布向國際貨幣基金(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提出資金紓困的申請。雖然之後的三年韓國陸續獲得 IMF、世

界銀行及亞洲開發銀行等國際金援約 583 億 5000 萬美元的資金紓困，卻在此期間

的經濟政策須聽由 IMF 的擺佈，形同失去經濟自主權(許家豪，民 95)。 

之後韓國前總統金大中上任後，針對 IMF 所提出的問題進行一系列的經濟改

革，從企業重整、吸引外資、金融改革等層面重新調整韓國的經濟體質。在其執

政期間將電視、電影、線上遊戲視為發展文化產業的重點項目，另與通訊產業及

光電面版產業作為國家發展策略裡重要的三項產業。1998 年 10 月 20 日，韓國前

總統金大中在「98 文化節」紀念會上指出要將文化產業發展成為「21 世紀核心骨

幹產業」，更提出「文化立國」的目標。為達到此一目標，韓國制定出一系列的相

關政策： 

(a) 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於 1999 年公佈，將文化產業定位為與文化商

品的生產、流通、消費有關的產業。 

(b) 文化產業發展五年計畫：從 1999 年到 2003 年，計畫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主要於法律、人才、組織、資金等基礎上努力；第二階段

主要為發展外向型產品、開拓海外市場、提高國際競爭力；第三階

段則是建立文化產業園區，已形成群聚與規模化產業經營。又於 2001

年左右制定了《文化產業前景 21》、《文化產業發展推進計畫》等，

以加速文化產業的發展。 

(c) 立法保障：除了 1999 年訂定的《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之外，並先

後對《影像振興基本法》、《電影振興法》、《著作權法》、《演出法》、

《廣播法》、《唱片錄影帶暨遊戲製品法》做部分或全面的修改以配

合發展文化產業。 

而韓國推動文化產業的中央主管機關為文化觀光部(MCT)，主要負責監管文

化、藝術、宗教、體育、觀光、青少年事業等方面事務，其下設有藝術局、文化

產業局、文化政策局等次部門來負責相關業務。2000 年成立「文化產業振興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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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並於 2001 年將原本的「文化產業支援中心」改為「文化產業振興學院」(Korea 

Culture ＆ Content Agency, KOCCA)。每年國家編列折合新台幣約三十億元預算以

發展電影、動畫、廣播、線上遊戲等文化產業。 

為了發展文化產業，韓國文化部門每年的預算佔全國總預算的百分之五左

右，僅次於國防與教育的預算。另外國家還設有多項的基金，例如文藝振興基金、

文化產業振興基金、資訊化促進基金、廣播發展基金、電影振興基金、出版基金

等，與民間企業共同合作投融資的方式來發展文化產業，並制定稅收減免、信貸

等優惠政策。透過解決資金募集問題使創業者勇於創業，對民間企業家而言則增

加投資的吸引力，以 Porter(1980)的鑽石模型來說，則是改善產業的生產要素。 

在智慧財產的評價以及融資部分，韓國產業資源部設有韓國技術評價院與韓

國技術信用保證基金(Korea Technology Credit Guarantee Fund)，於 1997 年設立專業

科技評價機構 TAC(Technology Appraisal Centers)，其職責在於提供企業對於智慧

財產權或是公司遠景及技術的可商業性評估，以便於企業的融資。TAC 會提供完

整的信用保證服務，針對申請企業進行全面的評估以確保投資的回收。此外韓國

政府把公營金融機構與鑑價機構、技術保證基金做連結，提供無形資產高效率的

融資 (黃鈞澤，民 93)。 

2.電影 

韓國於七 O 年代曾制定「配額制」以保障國內電影產業的發展，然而隨著九

O 年代冷戰結束後市場自由化的影響，美國、香港、歐洲電影瓜分整個韓國約百

分之八十的市場，使得韓國電影曾經一厥不振。雖然於 1999 年因為韓國獨特的民

族意識下維持了「配額制」
2，使得韓國電影於該年達到百分之四十的市佔率，但

期間政府的措施則是更值得我們探討的部分。 

在投資方面，由於電影的票房難以以一般投資電子科技產業或其它為我們所

熟悉的投資來進行評估，這也形成投資者「錢進」電影產業的阻礙。而前述所提

到的「電影振興基金」則適時的扮演了投資的角色，其基金會的成員多是「韓國

電影振興委員會」的成員(KOFIC)，能夠為投資者的資金進行把關並投資較有獲利

                                                
2 2006 年 7 月 1 日起，因美國的壓力之下使得韓國不得不推出新的「配額制」，從原本每年國片播

映天數從 146 天減少到 7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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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的電影，另外政府也會率先投資以提升投資者的信心。韓國在推動投資電影

的計畫時也正逢一個機會點，那就是歷經金融風暴之後投資人普遍對於傳統信心

不足之際，此項政策吸引投資人的投資而成為發展電影產業的有利條件。而企業

的投資也將企業管理的概念導入電影拍攝以及建立標準作業，使得製作電影變得

更有效率與快速。 

而在九 O 年代韓國電影之所以能夠由衰轉盛乃是由於有足夠的人才，這些人

才為學習電影紛紛到海外學習，而政府也有計畫地讓優秀人才到日本或美國受

訓，回國之後同業之間激烈的競爭促使韓國電影水準的提升，而被淘汰的人才則

會轉而進入電視圈發展，這些人才多半在攝影、動畫、特效、製片、美術設計等

有所專攻，韓國的電影與電視因此日漸茁壯。從 Porter(1980)的鑽石模型來看，電

影九 O 年代的市場開放使得國內電影從業人員不得不精進，而國內電影人才從國

外學習的新知又激化國內同業的競爭，這兩方面同時提升了企業策略、結構與競

爭的條件。 

在電影學校的教育裡相當重視創新與活潑，且要求學生在追求電影的藝術性

時也不要忘了其商業性。電影振興協會也提撥輔導金給這些學生，協助他們製作

實驗短片、紀錄片或藝術獨立片。因此在電影的發展上，除了能夠具有市場的產

值而獲得報酬之外，更因具有充裕資金的條件下而勇於創新求變，形成一股正向

的循環。 

3.電視 

前述提到電影界的人才若是遭到淘汰則轉入電視圈，而使得電視的製作上導

入電影的製作方式而提升了電視的水平，這些都能夠在導演、劇本、技術、製作、

行銷等層面表現出來。而另外一個促使韓國電視發展的原因是資源的集中，在韓

國電視頻道只有二十多個，這二十多個頻道可共享四千七百萬人的廣告市場大

餅，而有線電視則是近五年才開始發展，因此有較多的資源來製作戲劇。而政府

為了防止電視台間彼此的惡意獨占與圍標也會巨額的投資電視劇，並對製作過程

予以協助。在政策保障與財源穩定的條件下，韓國電視台能嘗試許多創意的製作

並培養相關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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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來其戲劇出口地區多是使用漢字的地區，如大陸、台灣、香港、日本、新

加坡、越南。且因海外市場的成功與總體產值的增長，使得電視台願意投入更多

製作費用並更加嚴謹的製作戲劇而形成正向的動力。 

4.動畫 

另外韓國的動畫也值得一提，因為韓國的動畫產業與台灣的動畫產業發展歷

程非常相似，雙方早期都是以代工來獲取動畫製作的經驗，而韓國雖然擁有比台

灣多一倍的四千七百萬人的內需市場，不過動畫產業具有針對某個年齡層的產業

特色，所以在國內市場尚不足以支撐該產業，還必須透過國外市場的開發來維持

產業的發展。而韓國動畫產業存在著一個優勢，那就是仍然持續為日本動畫工作

室以及好萊塢做代工，為國內動畫產業保有一定的製作水準(Kwon, 2006)。 

在九 O 年代初期，韓國的動畫產值還不及台灣宏廣動畫公司年營業額，不過

經過前述所提到的一連串文化政策的實施之後，使得韓國在 2002 年時，國內動畫

公司達到二百二十家，而產值約為台灣的三倍(何琪瑜，民 92)，目前產值僅次於美

國與日本，位居世界第三。  

政府對動畫產業提供的協助則有：制定法規強制寬頻業者播放一定比例的國

產動畫；從文化部設立三百三十億美元的基金中，提撥三億美元直接投資於動畫

產業，並以低利貸款、租稅優惠與出口補貼等方式協助業者創業並出口產品；在

國際推廣方面，政府積極帶領廠商參與國際競賽以及展覽，拓展韓國動畫產業的

國際市場，並於 1995 年開始每年舉辦首爾國際動畫節(SICAF)，以達成觀光與動

畫推廣的目的；文化產業振興院在動畫產業則扮演營運、宣傳和推廣的角色，並

且管制日本動畫的進口。 

在動畫人才的培養方面，政府成立了「產業人才培養委員會」，專司人才培養

的相關計畫制定與協調；設立「教育機構認證委員會」，實行認證制並對優秀人才

予以獎金鼓勵。文化觀光部和產業資源部分別設立「韓國卡通形象文化產業協會」

與「韓國卡通形象產業協會」來負責創作以及市場開發(許瓊予，民 90)。教育課程

從劇本寫作、原/動畫製作、後製特效等無所不包，並為拉近學校與產業間的差距，

老師大多來自於業界，優秀學生畢業即可直接進入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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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韓國政府的角色 

我們在此將從 Porter(1980)的鑽石模型來看上述韓國政府在發展影視文化產業

的案例。 

(a)生產要素 

對於發展中的產業而言，最需要的就是建立起生產與需求兩者間的聯繫，而

生產要素的建立主要是人才的培養與資金的投入。而韓國在培養產業人才是相當

有計畫的在進行培養，比如將國內優秀的人才送往該產業相當發達的國家，或者

是藉由代工的方式持續與該產業的強勢國家密切合作以吸收學習別國的經驗。而

資金的來源除了政府提撥發展文化產業的資金之外，還成立許多的基金會來集合

政府與民間的資金來專門發展文化產業裡的類別產業，而基金會的組成人員多是

該類別產業的專家，對於投資基金如何運用扮演了守門員的角色。此外，尚有制

定稅收減免、信貸等優惠政策來鼓勵創業以及吸引民間企業的投資，使得這些文

化從業人員能因與其他產業的交流而獲得管理相關的知識，間接培養其自立的能

力。 

(b)需求條件 

韓國習慣施行保障名額的方式確保國內產業的發展，不過這種做法是雙面

刃，必須視環境條件而使用，例如早期韓國的電影市場是封閉的，因此造成國內

電影因不須擔心票房而導致產業發展的停滯或衰退；其後被迫開放使得國內電影

產業不得不進步，而當國內電影開始進步時，國內早有一群由保障名額制度培養

的消費群在那等待消費。雖然此間還有韓國獨特的民族性影響著需求條件，但更

因從民族的認同感來看待，國民為何較樂於消費國內電影，更多的因素應是對於

國內電影的認同與共鳴。 

(c)相關產業和支援產業的表現 

此一條件與韓國政府有計畫的培養人才相關，由於韓國政府培養文化產業的

類別產業人才皆是從整個價值鏈的所需人才進行培養，因此產業鏈中的銜接能夠

彼此配合。而前述提及到電影人才若是遭到淘汰便會轉入電視來發展，而電視與

電影之間的差異並不大，因此常常看到電影拍成電視連續劇或者相反的情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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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電視與電影之間的支援之外，動畫與線上遊戲也常常彼此交互的支援發展，而

韓國推行的租稅優惠或金融政策等，使得這些產業有越來越多的人投入，在國內

相關產業的強烈競爭之下，促進國內類別產業的發展。 

(d)企業策略、結構與競爭 

若是將政府視為一個企業，則韓國政府對於發展影視文化產業而言，則可追

溯到 1998 年韓國確立以「文化立國」的國家方針，而其後依據此政策方針陸續制

定頒布或修改的《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文化產業發展五年計畫》、《文化產業

前景 21》、《文化產業發展推進計畫》、《影像振興基本法》、《電影振興法》、《著作

權法》、《演出法》、《廣播法》、《唱片錄影帶暨遊戲製品法》等政策法案，皆可視

為此策略的配套做法。 

而政府設立推動文化產業的中央主管機關為文化觀光部(MCT)，則負責監管文

化、藝術、宗教、體育、觀光、青少年事業等方面事務，其下設有藝術局、文化

產業局、文化政策局等次部門來負責相關業務，這樣配置則是韓國政府發展影視

文化產業大致的組織結構。而為了推廣國外的市場，韓國政府甚至設立機構研究

他國國民消費的喜好，例如「韓國廣播振興研究院」重點研究韓國影視產品在中

國消費的狀況。 

在競爭方面，因九 O 年代經濟風暴的影響，韓國不得不開放國內市場，這使

得他國較強勢的商品湧進國內市場。而國內產業面對外來商品競爭則必須思考因

應之道，從而到國外學習經驗與知識，歸國後國內同業彼此競爭，在如此競爭的

環境之下讓存留於該產業的從業者都是該產業的翹楚。 

(e)機會 

九 O 年代所經歷的經濟風暴使得韓國政府不得不考慮對國內的經濟政策進行

改革，因此針對 IMF 所提出的改革建議進行全面的修正，並且在此時期確認「文

化立國」的政策方針，將文化產業、通訊產業、光電面板產業三者是為國家未來

的發展重點，此外對發展文化產業相關的法令、計畫、政策進行一系列的規劃與

修訂。在這一系列的過程裡，韓國政府接受國外經濟協會的協助而重新正視國內

的主要經濟問題，從根本上重新建立體制，此後的影視文化產業的發展即是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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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下發展，因此九 O 年代的金融危機對韓國而言既是危機也是轉機。 

在這個時期韓國由於經濟必須仰人鼻息，因此國內的市場被迫開放。而電影

產業曾經因市場的開放導致市佔率只剩下百分之二十，電影界不得不向國外學習

相關知識，而國內的「配額制」雖然曾經輔助其電影發展，時日久了反而成為韓

國電影產業發展的絆腳石，卻因為被迫開放市場而不得不與國外電影競爭，而給

了電影產業活化的機會，加上此時期的相關政策的制定使得韓國電影因此發展起

來。另外，過去的「配額制」也養成國內固定的觀影人口，當國內電影重新振作

時，這一批需求市場早已經就緒，因此韓國電影的發展在此時期抓住了得天獨厚

的機會點。 

(f)政府 

在前面的介紹當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韓國政府在發展影視文化產業裡是無所

不在的，原因在於發展一個新興產業或者重新塑造該產業的環境是必須投入大量

的資源，唯有政府能夠傾全國的資源來建立鑽石模型中的各個層面。除了資源的

配置之外，政府還必須以政府的層次為該產業發展的願景建立起相應的基礎建設

以及相關的法規，以提供該產業能夠順利自行發展的條件，必要時甚至給予保護。

簡言之，政府在產業市場機制失靈或者市場尚未建立時，必須適時予以任何必要

的措施與資源。 

2.2.3  小結 

台灣在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時，政府究竟在此扮演了什麼樣的角色？以韓國發

展影視文化產業的例子裡我們可以看到，韓國政府以國家的高度規劃著發展該產

業所需的各種幫助並強力的執行。從 Porter(1980)的鑽石模型來看韓國政府在各個

構面各有怎麼樣的努力以形成所謂的「韓流」。而本研究則是探討政府為發展文化

創意產業所制定的政策有哪些？這些政策對於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又有哪些幫助？

是否還有什麼是政府應做而未做的部分？在本節，藉由韓國的案例來說明一個產

業的發展裡，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2.3 5C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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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5C 架構的發展背景與概念 

近年來，國際組織和公部門的政策制定者越來越關注創意產品和服務形式正

成為國際貿易的重要部份。另外，創意經濟或個別國家創意領域的增長已成為顯

著的現象(UNESCO, 2000; Howkins, 2001)。總之，創意已被認為是一個新的經濟驅

動器，以產生財富和就業、維持世界城市的發展、科技的改變、商業創新和提升

個別城市和國家的競爭力(Landry, 2000; DCMS, 2004, 2002, 2001)。因此對已發展

和發展中國家有強烈的需求來設計分析工具以測量國家的、城市的或團體的創造

力，並需要許多努力不懈來發展新指標來評估不斷改變的社會性質和檢驗個別社

會不同的發展途徑。 

在 2002 年，Richard Florida(2002)在《創意層級的增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書中闡明了一個完整的新架構來評估創意經濟。在這個探索性研究裡，

Florida 指出創意經濟的增長和階層組成正在改變，其從 1950 到 2000 年間轉變了

美國社會。他主要發現強調個別區域的創意階層之地理性集中的新興模式。根據

他的「創意資本理論」，創意階層中心意指「可能是經濟贏家」，他們成功產生優

質的工作和經濟成長，因此更提升了個別地區的區域優勢。他的理論解釋區域經

濟成長奠基於「3T」-人才、科技和寬容-他指出創意人偏好「對新思維多元、寬容

及開放」的地方，且區域創意資本的存在和集中，「依次導致創新率的提升、高科

技企業的形成、工作的產生和經濟成長」。 

然而，在歐洲或美國有關創意階層的集中度和高科技產業的成長有關，但在

亞洲社會背景下的經濟發展和創造力的動態關係也許不同。因此，香港經濟特區

政府相信作為本土經濟驅動器的創造力應會導出不同的經濟發展途徑。其認為為

了衡量亞洲地區的創造力，必須考慮到社會的背景、中小企業為主及非經濟的其

他因素，以有效衡量地區或國家的創造力，並可提供政府用來制定創意總體政策

的綜合參考指標。最後提供資料與建議給政府機構/部門以改善政策制定與政策執

行，促進評估績效和政策規劃以及提升地區或國家對其創意領域情勢的瞭解。 

有鑑於本研究為文化政策的分析，其文化政策正是為了提升生文化創意產業

以成為未來台灣的經濟支柱，因此需要一個適用於亞洲社會背景的研究架構，並



 

 24

且宏觀的檢視影響創造力的各領域的決定因素。而香港經濟特區在其《A Study on 

Creativity Index》的文化研究報告裡所提出的 5C 架構正好可作為檢視台灣文化政

策的工具。 

2.3.2  5C 架構的內容與意涵 

創意活動能使用和應用「創造力活動的循環」的概念來詳細規劃。創作並賦

予某樣東西新的和有價值的能力是一個社會領域的內部流程。意味著個人、私人

企業和公部門能發展自己的私有技能、知識及資源並把時間及投入於不同形式的

創意活動。創意是一個社會過程，持續形成且約束於價值、標準、常規並構成「社

會資本」、「文化資本」，還有「人力資本」的發展。創意能力嵌入在社會背景的三

個形式的資本，它的表達能被促進或以有效和易懂的設施、機構、市場和社會引

擎來約束，或簡言之「結構/制度資本」。累積這些不同型式資本的效應和交互作用

即是「創造性的成果」，它能夠以經濟的產出、激勵活動及其他任何形式的創意商

品、服務及達成度來測量。 

5C 架構基本概念的構成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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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C 模型圖 

資料來源：創意指數研究
3 

 

這個架構定義出 CI(Culture Index, CI)的範圍，以邏輯架構來介紹重要的概念

和組成。這個模型的主要特徵有： 

(a) 四個形式的資本(結構/制度、人、社會和文化)是創造力增長的決定因素 

(b) 累積這些決定因素的交互影響的效果會表現在創造力的結果或產出項目上 

 

CI 模型有三個特殊的運作原則： 

                                                
3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 http://www.hab.gov.hk/en/publications_and_press_releases/reports.htm。

創意指數研究(民 94)，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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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交互增強關係：決定性因素之間的關係不是順序關係的；而是同等重要且相互

增強。儘管創造性能力和想法能夠造成創造力產出的增加，不同形式的資本和

創造力成果之間的關係應不是等同於簡單的「因果關係」公式。增加創意經濟

的活力，例如鼓勵更多的創意作品和創新以及吸引更多投資來發展人、社會和

文化資本。 

(b) 多層面的資本觀點：CI 的組成概念顯示出不同決定性因素反映出個別形式資本

的情況和改變的動態，創造力結果也是。拿創造力成果來舉例，我們測量創造

力社會的經濟貢獻、創意的和其他創造性活動的產出顯示。至於發展人力資

本，私人和公部門的研發、知識工作者的教育成就投入，一如人力資本流動可

以被測量 

(c) 創造力、經濟和社會之間的動態關係：CI 被設計來獲取在本地經濟和社會裡不

同層面的創造力及其影響。它提供分析師和決策者一個工具來評估執行創造力

社會的成果，且檢驗提升創造力成長的主要貢獻因子的發展的相對優劣勢。 

 

1.結構/制度資本 

CI 架構與八個類型的社會條件密切相關：法律制度、貪污程度、表達意見的

自由、資訊與通訊技術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基礎設

施、社會和文化基礎設施、社區設施、金融架構還有企業管制-組成「結構/制度資

本」(Structural/Institutional Capital Index, SICI)。它確認社會經濟和文化條件提供團

體一個社會背景使創造力得以發生。更重要的是，它們為創造力提供發展和保護

的社會背景還有確定其它形式資本的效用性及分佈性條件。 

架構也包括一組分類指標如「資訊及通訊技術的基礎設施」、「社會和文化的

基礎設施」、「團體特色」、「財務基礎設施」和「創業精神」。社會與文化設施或機

構像是 NGO (非經濟組織)的生命力和文化設施像是公共圖書館、表演場地或博物

館這些社會和文化的發生地。它們的團體可利用性和範圍是社會和文化資本發展

的重要條件。同樣地，電腦的滲透及住戶網路的通路與在商業世界裡社會聯繫的

可獲得設施、資訊和思想交換的傳播。一個地方的這些設施若不完善將限制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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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參與及提升創意活動的普及，相反的可能意味著對使用和更多良好的有形

條件的重大改變有助於創意的發展。 

企業和金融基礎措施是兩個重要改變經濟環境型態的創意經濟因子。亞洲主

要是由中小企業(Small-and-medium firm, SME )構成，其提供一個社會背景來助長

創業精神，且使亞洲企業在商業運作上發展出很大程度的適應性和靈活性。這個

條件也許適合新興創意經濟的結構，對中小企業特別是生產符號商品或提供增值

服務的快速成長。在亞洲發展金融市場也扮演了提升創意經濟的關鍵角色。財務

資源加強經濟創新和生產。區域的高科技產業、資通技術或創意產業的活力和發

展許多取決於這些資源的流量。 

2.人力資本 

投資人力資本早就被認識到是提升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在已發展和發展中

國家已有廣泛的一系列研究，標準測量人力資本奠基於教育程度，似乎暗示其對

國家短期的 GDP 和長期經濟發展有正面影響。Richard Florida(2002)甚至指出區域

的創意階層集中度能吸引更多「人才」(指個人擁有高教育程度)且更進一步運作、

提升經濟的繁榮。 

人力資本流動性是一種運動形式。我們相信短暫停留的人口越多(以外地勞工

為單位)，對文化交流、技能交流、知識及新構思的產生更為有利。居民的進來、

離開和移民數量，在另一方面也顯示人口移動的其他層面。一般認為觀光客進入

的數量能強化其指標，這也意味著地方的吸引力及友善程度，且同樣的，這些條

件有利於國際文化的交流。相對的，外流人口(像居民出境或移民)能夠使人聯想到

文化的交流和大量的國際曝光。 

總之，「人力資本指數」是由三個分類指標組成。首先，測量研發支出和政府

在教育的支出，我們檢驗團體對發展「知識銀行」所提供有利的社會背景的程度。

其次，測量研發人員和高程度人口的規模，這個分類指數顯示團體成長和知識工

作者的可用性。最後，我們所描述的人力資本和人口移動率的觀點能顯示不同社

會條件有利於文化的交流、技能與知識的交流和國際曝光。人力資本發展的品質

將增強其它形式資本的優勢和對集體創造力的成長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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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會和文化資本的概念 

假設我們相信 Florida 所提出的 3T-包容指數-其特性是創新與研究的重點。其

指數捕捉少量具體但關鍵評估世界城市創意優勢的層面。現今，技術和人才是創

意經濟不可或缺的資產已被廣泛承認，不管城市文化社會背景的吸引、調動及持

續創新都是等同重要的。在 Florida 和 Tinagli(2004)的研究結果顯示，高度的「包

容」與其他人才和技術還有國家總體經濟活力指標是密切相關的。 

香港設法以建立區別社會背景的兩個層面概念的方式增加其指數。第一層面

涉及到學者所稱的「社會資本」。指的是一地的人所沉浸的社會網絡。許多國家於

1970 年代的一股研究浪潮中，一再顯示信任、互助和合作與充裕的社會網絡有密

切相關，有利於提高集體福祉、社會表達和公民參與的意識。Putnam(2000)更說：

「社會資本的創意價值源於人們的連結」。而其創造指標在以下領域： 

(a) 一般信任 

(b) 制度信任 

(c) 互惠原則 

(d) 功效意識 

(e) 合作性 

(f) 接受多元化和包容的程度 

(g) 對人權的態度 

(h) 對外地移民的態度 

(i) 對現代價值的支持 

(j) 自我表達 

(k) 政治活動的參與 

(l) 社會活動的參與(包括義務工作、參與社會活動的障礙，會涉及組織的會

員資格和社會接觸的頻繁程度) 

 

第二個層面是附屬於「文化資本」中，有利於創造力的社會背景。此項目在

學術著作裡被廣泛的定義與使用。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1979)對文化資本的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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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是指「受過教養的情操和文化競爭力」，揭露了文化商品的消費和他們消費方式

的特性。他指出文化習性與偏好在社會主體的團體裡，文化傾向緊密連結教育資

本、欣賞力、社會教養與社會根源。然而，近十幾年來此項目被新的意義和解釋

所豐富。例如 Colin Mercer(2002)提出新的架構來檢視當代社會的社會和文化結

構，文化資本被視為問題解決和驅動創造力還有文化消費或參與方式的資源。因

此，文化資本觀念指的是許多具體的活動和有關文化素質、每日生活裡的藝術和

創意。 

本研究採用 Mercer(2002)和創意團體指數研究對文化資本優勢的新解釋，同意

民眾在團體價值的創意活動不是直接和經濟回報有關。這類創意活動通常表現他

們自己但不侷限於不同形式的藝術和表演，以創新的態度作為表現自己每日工作

和社會活動的生活背景。 

2.3.3  5C 架構在本研究的應用 

本節參考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4所建立之 5C 架構的內容：創意的

成果、結構/制度資本、人力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來說明這五的層面的內

涵如何應用於本研究。 

1.創意的成果 

5C 架構原為測量創意的「經濟貢獻」、「經濟領域的發明活動」及「非經濟效

益」，這三個層面所設立的指標主要覆蓋範圍包括： 

(a) 創意產業的經濟貢獻 

(b) 投身創意產業的勞動人口範圍 

(c) 創意產業的貿易總額 

(d) 電子商貿的經濟貢獻 

(e) 商業層面的發明能力 

(f) 在創意領域和藝術與文化方面的創意活動(非經濟指標) 

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與「《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行動計畫

                                                
4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 

http://www.hab.gov.hk/en/publications_and_press_releases/reports.htm，創意指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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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2 年》這兩個台灣現今最重要的文化產業政策，正是將文化創意產業視為台

灣未來經濟發展的主力產業，因此本研究以 5C 架構作為觀察台灣文化產業政策的

理論基礎之一。檢視現有的文化產業政策對於這些指標是否採取了相關的規範？

按照 5C 架構的思路，台灣還有哪些做法是該加強的？這些指標在台灣的情況大概

是怎麼樣？以此作為本研究的呈現。 

2.結構/制度資本 

本研究之結構/制度資本由四個指標所組成，分別為： 

(a) 法律制度 

(b) 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 

(c) 金融架構 

(d) 企業管制 

從這四個指標來看台灣當前的現狀是怎麼樣？而文化政策裡是否對於這些指

標有所規範或加強？在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時，哪些是政府極須努力的部分？此部

分是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基本條件，也是政府能夠以公權力加以努力的部分，因

此有必要對此進行深入的瞭解。 

3.人力資本 

在文化創意產業裡，文化的素養及創意的發想是極為重要的，而這些都是由

人所產生的，因此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最重要的是這些人力資源的素質及技能是否

被培養或訓練就成為關鍵。此外，人力資本的流動性能夠激盪出不一樣的創意，

不同文化與思維的交流下，常常能夠產生令人意想不到的結果，也藉此能夠增加

國際的曝光度。除了人才國際間的交流之外，各領域間的人才流動也能夠產生類

似的效果，創意不僅是指發明，也包括了現有的技術或服務的重新整合，藉著各

領域人才的相互合作與刺激，有利於創意的發想與實踐。在 5C 架構的思維下，可

以從以下三個層面來看： 

(a) 國內教育的情形 

(b) 人口結構組成之型態 

(c) 人力資本的流動 



 

 31

從這三個層面來看台灣的文化政策對人力資本所採取的規範有哪些？是否有

不足的地方？這些規範是否符合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所需？檢視政府在這部分的規

範尚有哪些是能夠再加強的地方？並對此作出評論。 

4.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 

由於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具有密不可分的性質，因此在此將兩者合併在一起

做說明。在此可以從以下幾點來檢視： 

(a) 社區設施 

(b) 表達意見的自由 

(c) 社會及文化基礎設施 

(d) 接受多元化和包容的程度 

(e) 對人權的態度 

(f) 對外地移民的態度 

(g) 對現代價值的支持 

(h) 自我表達 

雖然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無法單憑政府之力所能夠進行改變，但仍有些著眼

點是政府能夠給予幫助的。據此，本研究將對台灣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做一番檢

視，提出台灣文化政策在此提出了哪些做法？其努力的程度是否足夠？尚有哪些

作為在 5C 架構的思維中是尚未規範的？並對此作出評論。 

2.4 文化經濟學5 

文化經濟是一個新興的學術研究議題。這可以從「文化經濟」此一術語的使

用並未統一看得出來。不同的學者往往有不同的術語，除了文化經濟之外，還有

Scott Lash 與 John Urry 的符號經濟(economies of signs)、Sharon Zukin 的象徵經濟

(symbolic economy)等。中文的術語使用情形也是如此，例如文化工業、文化產業、

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y)、文化創意產業等的流行，意味著人們對文化與經濟二

                                                

5
胡惠林、李康化(民 92)，文化經濟學，上海文藝。 

主張文化經濟是當代資本主義新型態的發展模式，並不是說過去文化與經濟是各自獨立存在的社會

領域。相反地，Weber、Simmel、Sahlins 等人的研究已指出，文化與經濟二者在人類社會中一直存

在著特定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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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關係越來越重視，但是，若不釐清這些詞彙本身所代表的意涵，反而只是增加

觀念的困惑與誤解。 

文化經濟、符號經濟、象徵經濟、創意經濟等指涉的，是整體的經濟體系層

次，而文化創意產業、文化產業與文化工業等指的，則是特定的產業部門。舉例

來說，現在的人買車，像是在表現生活哲學、生活品味、社會地位等，汽車被賦

予相當多的文化象徵意義，但汽車的製造本身，並不是為了文化，而是為了交通

運輸。那些利用文化創造附加價值的產業，不屬於文化產業的類別項目，而應看

作是與文化產業有密切關係的相關產業。 

相對的，文化創意產業、文化產業、文化工業等詞彙，是用來描繪那些以文

化為主要勞動過程與產品內容的特定產業，如出版、表演藝術等。雖然文化的創

作往往是奉「為藝術而藝術」為圭臬，但文化的活動與事物，會連帶產生特定的

經濟效益，例如創造產值與提供就業機會。面對當代越來越強烈的文化產業化趨

勢，如何看待文化與經濟愈趨複雜的結合關係，已有更多元的觀點被提出，法蘭

克福學派批判理論的文化工業觀點只是其中之一。 

文化與經濟關係的討論，這方面的研究論述一直存在於社會學領域中，基本

上，可區分成三大研究範疇： 

(一) 探討經濟發展的文化脈絡因素 

(二) 探討經濟發展對文化發展的衝擊 

(三) 探討文化場域的經濟運作方式 

相對於上述這些思想觀念與研究發現，當代文化經濟研究不同的地方在於，

它主張文化經濟是資本主義新型態的發展模式。它強調文化是當代資本累積與創

造利潤的緊密結合關係，在 Scott Lash 與 John Urry(1994)在合寫的《符號與空間經

濟》(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一書中有充分的論證。 

文化經濟是比知識經濟涵蓋範圍更為深廣的發展模式，此一概念突顯出來文

化對當代經濟更為全面的影響。Lash 與 Urry(1994)的反思性累積概念6，讓我們了

                                                
6 Lash 與 Urry 提出的反思性累積(reflexive accumulation)概念，強調當代經濟活動非常依賴知識/資

訊密集的使用與投入，藉此持續資本累積。Lash 與 Urry 指出，反思性累積不能被化約成只是知識

/資訊的加工處理(knowledge/informational processing)，因為投入反思性累積過程中的並不是只有知

識/資訊，還有符號/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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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到促成當代文化與經濟共同的構成元素，可以說是文化活動與經濟活動的共同

命脈：文化活動是在創造符號，而現今的經濟活動則是在創造符號價值。不是功

用好壞(使用價值)或是價格高低(交換價值)而是產品的符號價值，成為現今資本主

義有效的獲利基礎。 

2.4.1  供給面 

文化供給是指文化生產部門為了滿足社會的文化需求而在一定時期內，向社

會和市場提供的文化產品和商品的數量。它與文化需求相對應，它作為文化經濟

活動一個重要內容，與文化需求共同構成文化經濟的基本矛盾運動。 

文化供給一般可分為商品性供給和非商品性供給兩種類型。商品性文化供給

是指文化生產部門在一定的時期以一定的價格向文化市場提供文化商品的數量，

人們要獲得這類商品和精神享受的滿足，只有通過支付一定的價格，以貨幣交換

形式才能實現，而本研究對象主要是著重於這類供給的建立；非商品性文化供給

是指文化生產部門向社會無償提供文化產品的形式和數量，主要表現為社會公益

性文化供給和為營造社會文化環境而提供的文化供給。非商品性文化供給與需求

者之間不發生經濟上的主體行為，不帶有經濟交換關係，而本研究對象對此著墨

較少。 

對 Lash 與 Urry(1994)而言，文化活動與經濟生產的界線在現代社會越來越模

糊。現今的資本主義從產品的生產、流通一直到消費，皆密集地使用設計(design 

intensive)。運用美學的設計包裝，為產品添加符號元素，以便讓產品能夠鑲嵌進

文化系統中，成為消費者慾望的對象。在這一點上，當代文化經濟研究逆轉文化

工業的主張：不是「文化必須是商品」，而是「商品必須是文化」。傳統文化工業

觀點主張，文化生產越來越像是一般製造業在製造商品，製造業提供規格化的鑄

模以大量生產文化商品。當代文化經濟則是主張，商品必須以文化作為其製造的

鑄模，讓商品成為符號的承載者，而成為消費的對象。 

2.4.2  需求面(消費面) 

任何生產都是為了需要，任何市場都是由需要引起的消費和分配而形成。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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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就沒有生產；沒有需要也就沒有市場。在生產和市場之間，需要是紐帶、

是橋樑。根據社會需要來組織生產和市場，這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運行的

一般規律。物質經濟是如此，文化經濟也是如此。文化需求是人們為了滿足各種

精神生活需要而形成的對文化產品和商品的要求，並通過一定的量表現出來。 

由於需求構成的不同，現代文化需求一般可分為商品性需求和非商品性需求

兩種類型。非商品性文化需求是指人們無須支付價格就可以實現的需求。這種需

求主要表現為社會公益性文化需求，它由文化生產部門無償提供文化藝術產品而

實現，其目的是滿足社會公眾對生活環境的良好文化氛圍的要求。在這類需求中，

由於需求和需求實現之間沒有發生任何交換關係，一般來說這類文化需求並不成

為文化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對象，而本研究對象亦不涉及於此，因此這裡所指的需

求是指商品性文化需求而言。 

商品性文化需求是指人們通過購買手段，支付一定的價格，以貨幣交換方式

實現的需求。在這類文化需求中，由於需求動機的不同和購買結果的不同，又可

分為投資性文化需求和娛樂性文化需求。投資性文化需求是指著眼於人的人文品

格的培養和文化素質發展的需求，其目的是通過貨幣的投資行為實現貨幣的保值

和增值；娛樂性文化需求是指滿足以感官享受為特徵的需求，它不以貨幣的保值

和增值為目的，而是追求瞬間的享受。在這個過程中雖然會涉及人的人文品格的

塑造，但無論是需求動機還是需求效果，它與投資性文化需求還是有明顯的差異。 

2.4.3  周邊條件 

世界各國文化經濟管理體制的模式儘管不盡相同，但有一點是大體一致的： 

1.政策法規導向：政府制定各類文化政策法規，是繁榮文化的重要前提。 

2.多渠道籌集資金：國外文化發展的經濟來源主要有三個方面，分別為各級政府的

直接或間接的投入、社會(包括企業和個人)的廣泛贊助、文化單位自營收入。 

(1) 各級政府撥款：政府的資金主要投向四個方面。第一，建造和修繕大型

文化設施和標誌性建築，以代表城市的經濟和文化發展水準：第二，資

助公益型文化單位；第三，用於保護文化遺產和扶持高雅藝術；第四，

開展對外文化交流和藝術教育。除直接撥款外，各國政府還經常採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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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會形式。 

(2) 鼓勵社會解囊相助。 

(3) 文化機構自創收入。 

3.科學高效的管理：在激烈的競爭中，文化團體的管理是否科學、高效，關係到它

們能否在市場上站穩脚跟。國外文化機構的成功管理，具有以下兩個共同的特點。 

(1) 充分尊重文化藝術發展的規律。國外文化團體特別強調領導者應是內

行，懂得該門藝術發展的特殊規律，使文藝團體能堅持自己的藝術追求，

形成良好的藝術風格。 

(2) 人事制度鼓勵競爭。國外文化團體的人事管理遵循「優勝汰劣，適者生

存」的原則，實行演職員聘任制，這樣既便於人才流動，也有利於競爭。 

4.廣泛普及的基礎教育。廣泛普及文化藝術教育，從根本上提高國民的文化藝術素

質，也為藝術人才脫穎而出創造有利的環境。 

2.4.4  文化發展策略與管理 

文化策略和文化發展策略是兩個既互相聯繫，又存在許多差別的概念。就一

般意義而言，文化策略包含兩個意義項：一是關於文化的策略，即關於文化本身

的策略；二是關於文化應用的策略，即策略主體把文化用作實戰策略目的的手段

和工具。前者與文化發展策略相疊合，或者說就是文化發展策略的簡稱；後者則

與政治策略、經濟策略並列，成為國家策略系統的三大支柱，為國家策略服務，

與文化發展策略存在邏輯關係。 

文化發展策略是策略主體關於文化自身發展的一種長遠設想、整體規劃和政

策安排。在實施一項文化策略時，如果現存的文化策略資源缺乏這樣的準備，那

麼，就必須創造出一個能滿足這樣的文化策略的文化內容和文化型式來。這個時

候，能否創造出這樣一種文化的內容和形式，就具有關係到文化策略實施能否成

功或者是否可行的決定意義。要從根本上解決這樣的策略需求，就必須從長遠的

發展看問題，因此，文化策略的實施必然導致文化發展策略的提出，即關於文化

本身的發展策略的提出。 

在選擇文化發展策略新目標的同時，也就必然對新的文化制度提出相應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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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改革要求，包括政府文化管理制度和產業組織制度兩個方面，這就構成了文化

制度策略目標的重要內容。 

「國家文化發展策略」也稱總體文化發展策略，它是以國家為策略主體並為

全國的文化發展服務的一種策略。國家文化發展策略具有四個特徵：適用範圍廣、

導向性強、穩定性大、具有國際對應性。從某種意義上說，國家文化發展策略就

是在一定的國際文化環境中形成，並適應參與國際文化競爭需要而制定的。 

2.4.5  文化投資 

作為文化經濟發展的重要生產建設要素，文化投資是對整個文化經濟和社會

發展有一定影響的一個重要領域，是國家文化增長和文化經濟增長的一個基本推

動力。在一個時期內，對文化投入的多少，不僅決定了文化發展速度的快慢和結

構的大小，而且也決定了文化對經濟的影響作用的大小。 

文化投資是一定的經濟主體為獲取社會的、經濟的效益而投入貨幣或其它資

源於文化產業的經濟活動。它包括人力、物力、財力和時間等。在這種經濟活動

中金融資本的運用具有特殊的意義，因而文化投資也指一種特種資金文化金融投

資。作為一種綜合性經濟實力，文化投資的規模、速度、結構和數量，在很大的

程度上決定了文化經濟發展的規模、速度、結構和數量。在一國的文化力和擁有

的文化資源既定的條件下，文化經濟增長水平率的高低，在相當大的程度上直接

決定於文化投資的總量水平的高低。文化投資總量控制率的大小，是影響文化經

濟增長程度的基礎性要素。其中，作為文化經濟的主體和文化產品的生產者、創

造者，人力對文化經濟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對文化的人力投資主要包括人

員投入的規模和智力投入的質量。物力投資包括生產資料和生活資料。 

2.5 研究架構  

本研究試圖以 5C 架構與文化經濟學來評析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的內

容，以 5C 架構檢視台灣在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中的四個資本當前狀況是如何、政府

現有的政策如何提升這四個資本、是否還有哪些做法可以加強這四個資本；以文

化經濟學的觀點來看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市場的政策目前有哪些規範、這些規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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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如何、是否還有哪些可以努力的部分。本節將就 5C 架構與文化經濟學所挑選之

指標做一總結並據此提出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圖。 

2.5.1  5C 架構 

5C 架構中，本研究在結構制度資本方面設立以下觀察指標： 

(a) 法律制度 

(b) 企業管制 

(c) 金融架構 

(d) 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 

藉此檢視兩岸智慧財產權之認定、著作權人組織法之應用、孤兒著作權法設

立之影響、消費補助以及降稅、鼓勵文創從業人員創業、軟(硬)體資源之提供、成

立文創基金、吸引投資等議題。 

人力資本觀察指標則有： 

(a) 國內教育的情形 

(b) 人口結構組成之型態 

(c) 人力資本的流動 

從中檢視藝術專業人才與產業經營管理人才教育、十二年國民教育實施之影

響、台灣人口結構、外籍族群之融入等議題。 

社會與文化觀察指標則有： 

(a) 社區設施 

(b) 自我表達 

(c) 表達意見的自由 

(d) 社會及文化基礎設施 

(e) 對人權的態度 

(f) 對外地移民的態度 

(g) 對現代價值的支持 

(h) 接受多元化和包容的程度 

這些指標用以檢視台灣對新(舊)事務之態度、對外來族群之態度、自我表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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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國家硬體設施(博物館、藝文中心、表演場所、圖書館、地方文化館、社區

營造…以及在各國之辦事處)、軟體資源(故宮文物、節慶習俗、傳統技藝與工藝、

多元宗教等議題。 

2.5.2  文化經濟學 

本研究將文化經濟學分成五個層面：供給(生產)、需求(消費)、周邊條件、文

化發展策略與管理、文化投資。在供給(生產)部分，檢視文化與商業之結合及建立

市場機制之議題；需求(消費)部分則檢視政府如何在此以政策工具刺激藝文消費；

周邊條件部分則用以檢視群聚、融(投)資、文建會之定位、政府資源等議題；文化

發展策略與管理部分，則檢視拓展通路、產業鏈之連結、文創院之設立、「產業有

家，家有產業」政策議題；文化投資部分檢視的是政府提供哪些政策工具吸引投

資之議題。 

2.5.3  研究架構 

本節依據 2.3 5C 架構與 2.4 文化經濟學的理論基礎分別從中挑選設立本研究的

檢視構面，從 5C 架構當中找出影響創造力成果的四個資本：結構/制度資本、人

力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從文化經濟學當中設立五個政府建立市場所需輔

助的五個層面：供給(生產)、需求(消費)、周邊條件、文化發展策略與管理、文化

投資。透過這幾個構面來檢視台灣文化產業發展之各項條件、文化創意產業政策

之分析、政府應再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加強提供之輔助、檢視當前文化創意產業政

策重要議題。其研究架構可由圖 2.3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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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整理)

供
給(

生
產)

結
構/

制
度
資
本 

需
求(

消
費)

周
邊
條
件

文
化
發
展
策
略
與
管
理 

文
化
投
資

人
力
資
本 

社
會
資
本 

文
化
資
本 

5C 架構 

1. 台灣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之各項條件檢視 

2.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之分析 

3. 政府應在發展文創產業加強提供之輔助 

4. 檢視當前文化創意產業政策重要議題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 

文化經濟學 



 

 40

 

第三章 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3.1 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發展序列及其目標、策略、計畫 

本節針對台灣過去至今有關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相關政策與計畫及其內涵做

一陳述，並依照時間軸由遠至今之方式分別對：《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創意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愛台十二建設》、《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透過此一介紹以了解台灣文創產業政策之發展歷程以及主要目標。 

3.1.1  2002 年行政院提出《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此計畫實施期程由 2002 至 2007 年，由十項子計畫所組成，其中與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相關的子計畫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其計畫願景乃是開拓創意領

域，結合人文與經濟，發展具國際水準之文化創意產業。其所欲達成的目標可分

列如下： 

 文化創意產業提升營業額為一點五倍；由 4,200 億元提升至 6,400 億元。 

 文化創意產業提升直接就業機會為一點五倍：由十八點六萬人提升至二十八

萬人。 

 娛樂教育及文化服務佔家庭總支出比重由 13.5％提升為 15％。 

 文化創意產業作品參加國際競賽得獎提升為二倍；由四十二件提升至八十四

件。 

 文化創意產業區域性國際品牌提升為五倍；由三項提升至十五項。 

1.發展策略與措施 

人的投資是所有建設和發展的基礎與目標。面對未來的挑戰，首先要強化國

民因應全球化的競爭能力、營造國際化的生活環境和全民學習的條件；此外，下

一代的體魄健康與文化涵養是國家社會的基礎，而建立全面性的終身學習體系、

推動志願性的社會服務，並整合包括政府體系在內的學習資源，更是政府決心落

實的目標，以期建構台灣成為創意活力的新社會。 

2.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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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備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機制 

(a) 強化推動組織與協調機制 

(b) 建立網路流通整合機制 

(c) 整合發展活動產業 

(d) 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機制 

(2) 設置文化創意產業資源中心 

(a) 設置教學資源中心 

(b) 成立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c) 規劃設置創意文化園區 

(d) 成立國家影音事業發展中心 

(3) 發展藝術產業 

(a) 人才延攬、進修與交流 

(b) 創意藝術產業 

(c) 數位藝術創作 

(d) 傳統工藝技術 

(4) 發展重點媒體文化產業 

(a) 振興電影產業 

(b) 振興電視產業 

(c) 發展流行音樂產業 

(d) 發展圖文出版產業 

(e) 整合媒體產業資訊資源 

(f) 發展數位休閒娛樂產業 

(5) 台灣設計產業起飛 

(a) 活化設計產業推動機制 

(b) 開發設計產業資源 

(c) 強化設計主題研究開發 

(d) 促進重點設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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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創意家具設計 

(乙) 創意生活設計 

(丙) 紡織與時尚設計 

(丁) 商業設計 

(戊) 建築設計 

(e) 台灣設計運動 

(a) 設計大展活動 

(b) 設計理念與教育推廣 

(c) 國際推展與交流 

3.1.2  2009 年《創意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 

此計畫於 2009 年 5 月 14 日獲行政院院會通過，執行期程為 2009 年至 2013 年。

主要是針對台灣當前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優勢、潛力、困境及產業需求提出

推動策略，期能達到以台灣為基地，拓展華文市場、進軍國際，打造台灣成為亞

太文化創意產業匯流中心之願景。 

策略 

方案之推動策略分為二大部分，「環境整備」與「旗艦產業」。「環境整備」主

要是對於所有文化創意產業整體面臨的共通性問題，思考因應策略，著重於健全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相關面向，包括：經費的挹注、融資及創投機制、法規面的

鬆綁及制度面建立、擴大國內外市場、建立文創合作平台及人才培育等。其目的

是希望建構對所有文創產業皆友善之發展環境，使相關產業皆能獲得適當之輔導

及協助而成長，並進一步培養成為明日之旗艦產業。 

「旗艦產業」部分則是從現有各產業範疇中，選擇較為成熟、具產值潛力、

產業關聯效益大的業別，包括電視、電影、流行音樂、數位內容、設計及工藝產

業，針對其發展特性及需求提出規劃，予以重點推動，期能在既有基礎上再作強

化及提升，並藉以發揮領頭羊效益，帶動其他未臻成熟的產業。對於未納入旗艦

產業的業別，尚須加強扶植及輔導，即藉由「環境整備」各項專案的執行，建置

產業共通性之良好發展環境，讓其得以成長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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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計畫之執行方式 

在「行政院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指導下，成立「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

辦公室」推動與執行各項工作。其分工由文建會、新聞局、經濟部共同負責，文

建會負責「環境整備」與「工藝產業旗艦計畫」；新聞局負責「電視內容產業」、「電

影產業」與「流行音樂產業」；經濟部負責「設計產業」與「數位內容產業」。有

關此行動計畫之執行組織與分工如下圖 3.1 所示： 

 

圖 3.1：文化創意產業發展行動方案之執行與分工圖 

資料來源：文化創意產業發展行動方案 98-102 年核定本7 

                                                
7文化創意產業發展行動方案 98-102 年核定本，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民 98)，台北：文建會，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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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2009《愛台十二建設》 

愛台十二建設是依據「區域均衡發展」、「營建產業創新基礎環境」、「打造城

鄉新風貌」、「加速智慧資本的累積」、「重視永續發展」五大基本理念所規劃。其

目標為擴大國內需求、改善投資環境、強化經濟體質及提升生活品質。十二項建

設中的「智慧台灣」項目提到，對於文化創意產業將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設置文化創意及數位內容產業專業園區；由國家發展基金撥出一百億元以創投方

式投資，投資文化創意產業之相關企業；編列充裕預算，獎助文化創意及數位內

容產業業者進行國際拓銷，參與國際性展覽。 

1.策略 

三大主軸：產業創新、新興產業、政策鬆綁。 

四兆回台：將國人存放海外財富四兆多元台幣吸引回台投資。 

五萬就業：觀光、金融與醫療等服務業每年至少可新創五萬個工作機會。 

2.計畫 

對於文化創意產業將成立「文化觀光部」，訂定「文化創意產業旗艦計畫」；

在北中南東皆設置文化創意產業及數位內容產業專業園區，並在南部地區如台南

成立「孔子主題園區」；由國家發展基金撥一百億元以創投方式投資文創產業；訂

定「新時代創意人才發展方案」，並提供創業貸款幫助青年創意工作者創業。 

3.1.4  2010 年頒布執行《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2010 年 2 月 3 日正式頒布，並於該年 8 月 30 日與子法正式實施。文創法計分

四章（總則、協助及獎補助機制、租稅優惠、附則）共三十條，依據文創法之規

定，文建會及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於六個月內完成十三項子法訂定及

相關配套的作業，包括：一、文化創意產業內容及範圍；二、財團法人文化創意

產業發展研究院設置條例；三、國家發展基金投資文化創意產業之審核、提撥機

制與績效指標等辦法；四、文化創意產業協助、獎勵及補助辦法；五、補助學生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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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賞藝文展演或藝文體驗券發放實施辦法；六、鼓勵文化創意事業以優惠之價格

提供原創產品或服務辦法；七、獎勵或補助民間提供適當空間予文化創意事業使

用；八、公有公共運輸系統之場站優先提供予文化創意產品或服務辦法；九、公

有文化創意資產之出租、授權、收益保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十、文化創意

產業產生之著作財產權為標的之質權登記辦法；十一、著作財產權人不明或其所

在不明之利用辦法；十二、營利事業捐贈文化創意事業抵稅及；十三、文創法施

行細則等等(文創法詳細內容請參照附錄一)。 

3.2 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體系概述 

最早出現有關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計畫為《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這是文化創意產業首次列為台灣未來發展之重點產業。在這個計畫裡著重培養文

化創意產業所需之人才來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並以設置文化創意產業資源中心的

方式作為達成目標之行動。在建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機制的部分則分別從組織與

協調機制、通路的整合、發展活動產業的整合以及智慧財產權機制的強化來著手。

計畫裡也將藝術產業、媒體產業、設計產業作為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對象，實則

已包含當時文建會所定義之十三項文化創意產業。 

其後又推出《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此計畫劃分為兩個部分：「環

境整備」與「旗艦產業」。在「環境整備」部分較《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又更明確的針對市場的建立而劃分出五大重點：經費的挹注、融資及創投機制、

法規面的鬆綁及制度面建立、擴大國內外市場、建立文創合作平台及人才培育。

並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重點放在工藝、電視、電影、流行音樂、設計、數位內

容產業上，且由文建會、新聞局、經濟部三部會分別負責。 

與《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同期的《愛台十二建設》則計畫推動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並設置文化創意及數位內容產業專業園區以利於文化創

意產業的發展。資金部分則計畫由國家發展基金撥出一百億元以創投方式投資文

化創意產業之相關企業，並編列預算以獎助文化創意及數位內容產業業者進行國

際拓銷與參與國際性展覽。此計畫並提出將成立「文化觀光部」以作為文化創意

產業之專責機關，並訂定「文化創意產業旗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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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0 年訂定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為第一部台灣當前具有法律位階之

文化創意產業法，在此之前，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主要是以國家產業發展的

計畫之一的方式存在。此法為台灣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之法源依據，其下尚有八個

配套子法與之相輔。《文創法》共分四章，分別為：總則、協助及獎補助機制、租

稅優惠、附則，共三十條。而《文創法》與其配套子法預計將對文創產業的供給

面與需求面產生影響，其針對之項目分列如下： 

1.協助投資文化創意產業 

2.設立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 

3.加強對文化創意事業融資、保證之功能 

4.協助文創事業發展 

5.培養藝文消費人口，擴大文創市場 

6.租稅優惠 

7.空間再利用，串連區域產業，創造產業群聚 

而八項配套子法則可分列如下： 

1.文化創意產業內容及範圍 

2.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協助獎勵或補助文化創意事業辦法 

3.學生觀賞藝文展演補助及藝文體驗券發放辦法 

4.文化創意產業原創產品或服務價差優惠補助辦法 

5.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促進民間提供適當空間提供文化創意產業使用獎勵或補

助辦法 

6.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公有文化創意資產利用辦法 

7.營利事業捐贈文化創意相關支出認列費用或損失實施辦法 

8.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施行細則 

而整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之架構如下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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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架構 

資料來源：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暨相關子法彙編
8 

 

3.3 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的主要結構與特色 

《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其執行策略及個別計畫可由下圖 3.3 所示： 

                                                
8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暨相關子法彙編，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民 99)，台北：文建會，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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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計畫架構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官方網站
9 

                                                
9文建會官方網站 http://www.cca.gov.tw/artnews.do?method=findById&id=122285253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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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續)：《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計畫架構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官方網站 

 

其中促進重點設計發展與台灣設計運動又可分列如下圖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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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設計產業計畫架構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官方網站10 

 

從上面的架構圖我們可以得知，《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主要著重於

機制的建立、硬體設施的設置、各個文創產業類別的發展。 

《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後，又由行政院文建會、行政院新聞局

及經濟部等部會分別執行其後續計畫： 

3.3.1  文建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第二期計畫(2008-2011)」 

將聚焦於藝文產業的扶植及創新育成，強化交流平台及地方推動能量，扶植

青年藝術家，建置數位創意銀行，並結合產、官、學界相關資源，並以第一期初

步建置之五大創意文化園區及公益園區為基礎場域，推動產業扶植、輔導及創新

育成之相關計畫。整體計畫架構如下圖 3.5 所示： 

                                                
10文建會官方網站 http://www.cca.gov.tw/artnews.do?method=findById&id=122285253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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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第二期計畫(2008-2011)」計畫架構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官方網站11 

 

                                                
11文建會官方網站 http://www.cca.gov.tw/artnews.do?method=findById&id=122285253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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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新聞局「振興流行文化產業方案(2008-2011)」 

為培育台灣影視、圖文出版、流行音樂人才，重整台灣流行文化發展環境，

繁榮本台灣流行文化消費市場。其策略包括：一、藉由獎勵業者創意、人才、資

金、行銷等措施，建立具台灣本土特色的品牌形象；二、積極獎勵輸出台灣流行

文化產品，並藉由國際行銷打開海外市場；三目標市場設定為中國市場、歐美學

習華文華與熱潮的利基市場及鄰近亞太市場。整體計畫架構如下圖 3.6 所示： 

 

 

圖 3.6：「振興流行文化產業方案(2008-2011)」計畫架構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官方網站12 

                                                
12文建會官方網站 http://www.cca.gov.tw/artnews.do?method=findById&id=122285253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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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續)：「振興流行文化產業方案(2008-2011)」計畫架構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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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續)：「振興流行文化產業方案(2008-2011)」計畫架構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官方網站 

電影產業服務

業衝刺計畫 

修正電視法 

推動「台灣電影策略投資及輔導五年計畫」 

建立影視融資貸款制度 

培育商業電影人才 

推動 UniTaiwan 電影國際推廣業務 

強化媒體行銷、拓展國片人口 

舉辦「台灣國際影視博覽會」 

蒐整電影產業資訊 

強化整合機制 

持續推動「電影產業振興計畫」 

建立影視投資機制 

電視產業衝刺

計畫 

建立製播分離制度 

政策鼓勵國內電視業者購置台製節目 

補助優良節目外銷翻譯配音費用 

輔導製作業公協會 

建立影視融資貸款及投資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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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續)：「振興流行文化產業方案(2008-2011)」計畫架構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官方網站 

 

3.3.3  經濟部「台灣設計產業翱翔計畫(2008-2011)」 

打造台灣成為亞太地區具有知識運籌能力之創意設計重鎮，其策略包括：一、

協助產業建立設計合作體系、跨領域合作機制，及設計創新管理制度，提供全球

設計情報及協助產業國際設計運籌等，來協助台灣產業的持續創新發展；二、加

強拓展設計的服務市場，擴大設計應用領域與國際市場的需求；三、加強國內設

計人力的設計與行銷管理能力，並協助產業引進國際設計師資源；四、整合國內

設計相關資源，全力辦好 2011 年世界設計大會，加強台灣優良設計與國際接軌。

整體計畫架構如下圖 3.7 所示： 

 

設置台灣電視節目行銷常設組織 

國家影音產業資訊平台 Web2.0 化 

與知名媒體合作製播台灣主題紀錄片 

培育招募各類置作業相關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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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台灣設計產業翱翔計畫(2008-2011)」計畫架構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3 

                                                
13文建會官方網站 http://www.cca.gov.tw/artnews.do?method=findById&id=1222852531859。 

推動技術創新設計應用，提升產業競爭力 
協助傳統產業

提升設計附加

價值 
協助業者提升設計資源管理能力，強化設計應用效能 

辦理商業設計輔導，提升商業設計發展 

協助科技產業

全球設計市場

運籌 

建立設計管理制度，增加產品市場競爭能力 

連結國際設計資源，協助產品創新開發 

辦理設計人力媒合與流通，提升設計國際能量 

協助設計服務

業開發市場 

開發華人區域設計市場，強化服務輸出能力 

辦理國際市場行銷活動，展現台灣設計能量 

擴大國內設計應用領域，增加設計服務業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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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續)：「台灣設計產業翱翔計畫(2008-2011)」計畫架構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台灣過去文創產業分別隸屬於四個部會所管理，其產業類別與所屬管理機關

可由下表 3.1 所示： 

 

表 3.1：台灣文創產業類別與其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 產業名稱 

視覺藝術產業 

音樂及表演藝術產業 

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 

文建會 

工藝產業 

電影產業 新聞局 

廣播電視產業 

促進設計研究

創新應用 

強化國際設計

整合人才 

協助傳統產業

提升設計附加

價值 

運作設計研究平台與網絡，提供設計研究資源 

辦理設計產業調查研究，研擬設計發展策略 

強化設計行銷人才，協助設計市場開發 

培訓傳統產業設計管理人才，提升產品開發能力 

培訓科技產業國際設計人才，強化產業國際化程度 

辦理國內外推廣活動，展現台灣設計能量 

參與國際設計事務，建立台灣設計知名度 

推廣台灣設計優良形象，參與國際獎賽建立 DIT 標竿 

辦理未來趨勢主題研究，協助產業設計開發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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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產業 

廣告產業 

產品設計產業 

視覺傳達設計產業 

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經濟部 

數位內容產業 

內政部 建築設計產業 

資料來源：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官方網站14

                                                
14文建會官方網站 http://www.cca.gov.tw/artnews.do?method=findById&id=1222852531859。《文創法》更

將文創產業劃分為十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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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解析與評論 

4.1 從 5C 架構來看文化產業發展政策 

4.1.1  台灣當前的創意成果 

1.台灣設計產業於國際競賽的表現 

繼 2010 年台灣在具有「設計界奧斯卡獎」之稱的德國 iF 產品設計獎中，得獎

數七十六件、金獎三件，共七十九件的成績之後，2011 年則有九十五件得獎、金

獎七件，共一百零二件的佳績15。今年此獎乃從全國四十三個國家的兩千七百五十

六件產品中選出九百九十三個獎項，其中台灣獲獎數超越韓國，僅次於地主德國

與日本，全球排名第三。而 iF 金獎則是從九百九十三件得獎產品再選出五十件，

而台灣有七件獲得此殊榮，金獎獲獎率高達百分之十四16。值得一提的是，德國 iF

設計獎是以設計品質、完成度、材料選擇、創意度、環境影響、功能性、功效、

使用能、安全、品牌價值以及普遍可能性作為評審標準17，而台灣能在此標準下獲

得全球第三的成績，說明台灣的設計產業在全球而言，是具有發展之潛力。 

另外，設計界的四大獎：德國 iF、紅點(red dot)、美國 IDEA、日本 G-MARK，

台灣學生的作品在去年紅點所公佈的設計獎中，也首度獲頒「best of the best 大

獎」，並第一次角逐「世界年輕設計師大獎」；而美國 IDEA 獎 2010 年得獎名單裡，

台灣從四 O 七件產品的決選中，獲得四個銀獎、兩個銅獎，共六個獎項的成績，

也是歷年最佳紀錄
18。而台灣設計產品從 2003 至 2008 年在這些知名設計獎之得獎

數則如下表 4.1 所示： 

 

表 4.1：台灣設計產品 2003-2008 年國際得獎數統計 

獎項名稱 獎項類別 年度 

                                                
15

戴瑞芬(民 100)，台灣設計 iF 搶 7 金 總獲獎率近四成，中時電子報，2011 年 3 月 1 日，藝文。 
16陳宗慶(民 100)，德國 iF 設計獎 我奪七金，工商時報，2011 年 3 月 4 日。 
17

胡慧寧、湯佳玲(民 100)，我勇奪 iF7 項金獎，自由時報電子報，2011 年 3 月 3 日。 
18中國時報報訊(民 100)，讓台灣創意開花 締造設計力三贏，中時電子報，2011 年 2 月 27 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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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產品設計 5 14 36 66 37 76 

產品設計金獎 0 0 1 3 1 1 

包裝設計 0 0 0 0 0 6 

視覺設計 0 0 0 3 18 16 

德國 iF 

合計 5 14 37 72 56 99 

產品設計 0 2 19 33 35 57 

產品設計首獎(Best of the 

Best) 

0 0 1 2 0 5 

視覺設計 0 0 0 2 10 4 

德國 red dot 

合計 0 2 20 37 45 66 

美國 IDEA 產品設計 0 1 5 1 4 5 

日 本

G-Mark 

產品設計 11 36 38 38 28 31 

年度得獎數 16 53 100 148 133 201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2008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年報19 

 

從上述的例子裡，我們可以推論出台灣在設計領域裡是具有強大的創造能

量，因為這些參與國際競賽的設計作品是經由國內金獎篩選淘汰之後的佼佼者，

而在國際競賽之中又與多國的優秀作品競爭，並在總體表現獲得全世界第三名的

肯定，由此證明台灣的設計產業是值得發展的，其背後的創意能量更是發展文化

創意產業的核心，若是能夠好好的保持並激發這種能量，才具備有發展文化創意

產業的條件。 

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研究者認為最重要的是創意人才之養成。軟實力意味著

我們不再依賴大規模的生產設備、極力降低生產成本、公式化的產品售價、單一

                                                
19 2008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年報，經濟部工業局(民 98)，台北：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辦公室，

1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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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建立完整的價值鏈、企業重要性凌駕於個人，而是個人的創意程度影響了該

產品或服務的價值，消費者個人感覺與之產生的共鳴決定其價格，因此人才的優

劣對文創產業之發展佔有絕對影響力。且創意產生之後，透過跨領域、跨媒介之

轉化，將創意做無限的延伸以達到利益之最大化，方才是發展文化創以產業之目

的。 

2.如何運用與激發此種創造能量 

從前面的設計產業近年在國際競賽的成果間接顯示，台灣具有發展文化創意

產業良好之創造能量，但是如何運用此種創造能量並激發更多創意以延續這種能

量，則更是需要我們加以思考的重點。從過去許多例子我們不難看到，創意經由

不同媒介之轉化能夠為該創意創造許多價值，例如由書籍出版轉化為電影、電視、

繪畫、電玩、動漫、音樂劇…，即是顯明的例子。那麼，接下來要思考的是，我

們要如何為文化創意加值，是否要培養各個領域的文創人才以便追求文創加值之

最大化？如果這麼做，以政府有限的資源以及國內市場條件能夠支撐十五項產業

同時發展嗎？如果不這麼做，台灣文創產業所能創造的產值是否能達到「成為台

灣下一波經濟產業」之目的？ 

至於激發創意以延續創意的部分，則有賴於該產業之從業者數量是否足夠、

其素質是否優良。投入該產業之人數與素質決定了產業的活力，當該產業投入人

口眾多無形之中意味著其競爭程度的提升，在此種環境之下，人人無不竭盡心力、

激盪創意以求創新與突破，進而形成新進人才願意投入而創意產品或服務能夠得

以持續提升之良性循環。但若是產業並未有此種環境，則政府有義務主動介入以

建立此種循環。 

3.政府應該如何培養此種環境 

政府在此需要做的事是先找出哪幾個產業與創意人才直接相關，並透過行銷

人才之方式推介給大眾與投資者。研究者認為不是每一個創意產業都對創意人才

有強烈的需求，比方說電影、電視、出版、數位內容、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

產業對創意人才的需求也許並不如其他產業來得強烈，更多時候是需要技術性的

人才，因此政府對這類產業的輔助重點應擺在技術性人才的培養上。界定完這些



 

 62

產業所需要的是哪種類型的人才之後，政府接下來要做的便是怎麼行銷這些人

才，像技術性的人才也許以團隊的方式推銷比個人行銷來得吸引人，例如國外電

影經常以某某特效團隊打造某部電影作為宣傳即是此種辦法；而個人行銷的例子

則可以像演藝圈打造明星般來進行，而造星運動也是台灣的強項，應將他們打造

明星的經驗應用於文創產業中以獲取大眾的高度關注。 

而建立一個展現之平台就是政府需協助的重點，政府可以藉由定期頒發大型

獎項的方式吸引國人之目光而達到行銷的目的，就如同出版界的金鼎獎、電視界

的金鐘獎、電影界的金馬獎…等。台灣的設計產業能量具有良好的發展空間，應

該抓住這個優勢來大力行銷，目前知道政府將民國一百年定為設計年並舉辦各種

活動，但重點是如何延續這些活動而不至於淪為煙火式的慶典。從過去台灣舉辦

的世運、聽奧與花博之成功案例來看，台灣絕對有舉辦世界級展覽或活動之能力，

或許台灣也能創辦一個國際級或是亞洲區之設計獎項，在這些獎項或展覽之舉

辦，無形之中能夠將這些人才或團隊行銷給業主以獲得資金，另外也能塑造出國

內設計產業的正面風氣並培養國民對設計之鑑賞能力，從活動的舉辦也能從國外

人才吸取經驗並刺激國內人才之創意，而其他產業可以視未來發展狀況逐一的建

立這類活動。至於是全交由政府主辦或是官民合辦乃至民間主辦，政府可以分階

段性作業來處理。 

對於民眾而言，欲促成他們對文創產業之商品進行消費則與個人生命經驗與

鑑賞能力息息相關，而消費恰是發展文創產業最重要的一部分。除了前面所提的

辦理大型獎項與展覽等活動來吸引大眾的目光之外，政府應該透過教育的方式使

消費者擁有對文創產品鑑賞之能力，如此消費者與作品才會有共鳴、才會有消費。

關於這部分可以從國民教育開始做起，從這些學子的培養有助於創造端與消費端

之建立，對於社會人士則可藉由社區大學、藝文中心、網路、數位匯流等平台來

教育民眾對文創作品的鑑賞力。 

4.1.2  從結構/制度資本論檢視台灣文化產業發展的條件 

1.智慧財產權 

(1)兩岸智慧財產權之認定(《海峽兩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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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國為各自為文化產業或創意產業界定定義時，美國則將之定義為「版權

產業」，據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文化產業之定義，乃指「結合創造、生產與商品化

等結合方式，其本質上，是具有無形資產與文化概念的特性，這些文化內容基本

上受到著作權的保障，其形式可能是商品或服務」。因此想藉由文化或創意所產生

的服務或產品來獲取利潤，並且保障文化或創意工作者的生活且持續創作，建立

完善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機制是相當重要的，尤其是現今面臨各國發展自身的軟實

力以及科技日新月異的發展，如何建置符合國情與適用時當代之規範就變得極為

迫切。 

《海峽兩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協議》於民國九十九年六月二十九日簽署。原本

依 WTO 規定，雙方都應該給予對方國民待遇及最惠國待遇，包括開放進口、互惠

保護智慧財產權等。不過，台灣實際上並沒有對中國大陸產品依 WTO 規定開放進

口，中國大陸也不想在國際上形成兩岸對等地位之印象，而沒有依循 WTO 爭端解

決機制與台灣進行談判，因此台灣必須再透過此法的簽訂來保障我國產品獲利。 

《海峽兩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協議》，內容主要包括20：   

(a) 相互依各自規定，確認對方專利、商標及品種權第一次申請日的效力，並積

極推動做出相應安排，保障兩岸人民的優先權權益。 

(b) 建立共同打擊盜版及仿冒之合作機制。 

(c) 直接由台灣本地相關產業公、協會辦理著作權認證，不必透過香港進行著作

權認證。 

(d) 建立主管部門的溝通平台，建置「專利」、「商標」、「著作權」和「品種

權」四個工作組。 

由於台灣內需市場小向來為產業發展所需面對之問題，政府冀望藉由同文同

種之優勢以及未來趨勢等考量，從而一系列計畫著重於大陸市場之連結。然而大

陸對於尊重智慧財產權之觀念上仍有相當大的改進空間，如今透過兩岸簽署《海

峽兩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協議》確實能夠為台灣文創產品提供保障，但其前提是台

                                                
20章忠信(民 99)，海峽兩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協議對台灣文創產業發展之新助益，著作權筆記，2010

年 8 月 24 日，http://www.copyrightno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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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文創產業之產品素質能否優於大陸且被接受，尤其在對岸於十二五計畫經濟裡

亦將文創產業視為重點發展產業，台灣更應審慎思考台灣優勢並予以加強。此外，

台灣地理位置與東南亞、日本、韓國(南韓)鄰近，應可著眼於這些市場的開發，或

許對於台灣文創產業的刺激與提升能夠有所幫助。 

(2)著作權人組織法之應用 

在這裡要提的是「著作權法」條文第八十一條與八十二條有關於《著作權集

體管理團體條例》的通過。此法於民國九十九年一月十二日於立法院三讀通過，

同年二月十日，總統令修正後公佈。此法乃明令著作權集體管理團體的設立、組

織、權利義務、獎勵、輔導與監督、罰責等等規範。目的是將個別的著作權人集

合為一個團體，共同為著作權把關與監督，以集體的力量來確保著作權人的利益。

配合九十九年六月二十九日與大陸所簽訂的《海峽兩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協議》，

未來兩岸面臨有關智慧財產權之爭端時，能以「機關對機關」、「機制對機制」

的方式解決。 

由於跨國的智慧財產權之爭端或訴訟光靠個人或企業之力來爭取是有限且困

難重重，如今透過此協議的簽署能建立「機關對機關」、「機制對機制」的溝通

平台與協處機制。對於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而言，此協議對於打擊盜版之相關議題，

諸如非法的音樂下載、電影下載、出版版權、商標等是有所助益的。惟目前兩岸

間的文創產業交流主要還是以電影與設計產業為主，台灣若有心將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為台灣下一波的經濟產業，仍需積極拓展國外之市場並建立一套交易機制。 

(3)孤兒著作權法設立之影響(《著作財產權質權登記及查閱辦法》、《著作權人不明

著作利用之許可授權及使用報酬辦法》) 

有關著作財產權之「孤兒條款」置於《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二十三條與

二十四條，研究者認為並不恰當。《文創法》屬於有關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最高

規範，應就其目標作方向性、指導性、關聯性的條文規範，例如「有關智慧財產

權之相關定從其相關法源」之語；而《文創法》裡的「孤兒條款」應該置於《著

作權法》裡作規範。章忠信也提到，如此易使民眾及行政或司法機關因無法在著

作權法中查到，而忽略這兩個議題之處理與因應，未來法令修正與解釋也將面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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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21。 

2.產業發展相關制度 

(1)消費補助以及降稅 

為促進產業消費端的消費意願並培養消費者，政府提出了補助文創產品或服

務之價差與針對中、小學學生發放的藝文體驗券。在《文化創意事業原創產品或

服務價差優惠補助辦法》中規定，欲申請價差補助之事業應於產品或服務開始對

外提供三年內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審查標準將考量產品或服務之原創程度、產

品銷售或服務提供計畫之可行性、刺激消費之效益程度、曾經獲獎或評鑑入選之

情事，而補助額度則依年度經費預算及申請案件與金額數與同一文創事業曾申請

價差補助之件數及成效來決定。 

至於《學生觀賞藝文展演補助及藝文體驗券發放辦法》當中，卻出現中央主

管機關得考量國家政策、財政狀況或偏遠、資源不足等因素，另訂各款補助之優

先順序；此外，得考量藝文展演數量、價格、種類、地點等事項，訂定補助條件、

額度及比率。似這樣的條文放置於《文創法》中，研究者認為是非常突兀且奇怪

的，尤其就目前而言，藝文體驗券仍屬於實驗階段且針對表演藝術產業為優先執

行對象，執行資金來源沒有保障且執行成效未知的情形之下，這一條更像是計畫

或辦法的文字不應該存在於具有法律位階的《文創法》內，其存在意義較似一種

主張或宣示的作用。 

(2)鼓勵文創從業人員創業 

為使創作者能夠創業，政府將資金依數額分為國家發展基金與文建會來負

責。數額規模較小的交由文建會協調中華郵政，提供總額度兩百五十億新台幣作

為貸款資金，並由中華郵政就提撥專款部分遴選適當之公、民營銀行辦理核貸事

宜。貸款範圍包括： 

(a) 有形資產：指從事投資或創業必要取得之營業場所(包含土地、廠房、辦公室、

展演場)、機器設備、場地布景、電腦軟體設備(包含辦理資訊化之軟硬體設備)。 

                                                
21章忠信(民 99)，不該在文創法出現的著作權條文，關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創意產業，2010 年 1

月 8 日，http://ccindustry.pixnet.net/blog/post/25628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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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無形資產：指從事投資或創業活動必要取得之智慧財產權(包含專利權、商標

權、著作財產權等)。 

(c) 營運週轉金：指從事投資或創業活動時必要之營運資金。 

(d) 新產品或新技術之開發或製造 

(e) 從事研究發展、培訓人才之計畫 

貸款額度則分為一億元以下與一千萬元以下兩類，其核貸額度均以申請計畫

實際需要之八成為限。而申請人委請經濟部工業局合格登錄之無形資產鑑價機構

或數位內容鑑價服務中心認可之鑑價機構所為之資產鑑價報告，得作為核貸的參

考。至於數額規模較大的投資案則交由國家發展基金，依據《文化創意產業運用

國家發展基金提撥投資管理辦法》所規定，申請投資金額超過一億元交由國發基

金負責，其投資金額同樣以該投資計畫總金額之百分之四十九為限。 

然而依據申請金額規模來分屬不同機關審核之做法以及投資金額不超過某個

限定，對於文創從業者而言，資金不足之部分必須另從他處尋找。對於較具知名

度的創作者而言，或許尋求其他資金來源較為容易，然而對於沒有知名度以及新

近人才就沒有那麼容易。政府若欲扶持文創產業，現階段應該著重於這類創作者

來做全額的資助，理由在於目前投資管道尚不完備，創作者募集資金有相當大的

困難，而思考募集資金將分散創作者對於作品的專注程度進而影響完成進度。政

府或可著重幾個重點產業並限定申請人資格來做全額補助，為新銳人才或具有潛

力之作品提供一個無虞的環境。 

(3)軟、硬體資源之提供 

在《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公有文化創意資產利用辦法》載明，所謂公有文

化創意資產乃指不動產以外，其他有形、無形之公有圖書、史料、典藏文物或影

音資料等資產。其利用方式包括出租、授權、委託發行、合作設計、代工製造及

其他可發揮文化創意資產對外利用效益之方式。申請者須支付一定金額，而管理

機關可保留其收益之百分之五十專戶保存管理，並專款專用於管理維護、技術研

發及人才培育事項。 

然而對於多數文創產業而言，這樣的規範幫助有限，諸如電影、廣播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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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行音樂、視覺藝術等，幾乎用不到此一法條所帶來之助益，應該可以將此法條

放置於辦法之中做規範即可。而這些政府所管理之文創資產應該與數位內容及教

育做結合，透過此種方式提升培育國民之文化素養，而這個部分應該由政府主動

與文創產業合作並執行。研究者認為厚植國民文化素養遠比將之授權或出租給文

創業者收取些微收益，乃至轉化為商品或服務販售給消費者來得更為實際，以此

俾能對文創產業之發展產生良性助益。 

3.其它政策與辦法 

(1)鼓勵民間成立文創基金並予以補助 

為了發展文創產業，其資金的募集以及充足與否是政府首要之務，除了政府

投資之外還需要仰賴民間自發性的投資，為了對具專業經營能力之文創產業加強

投資以促進產業發展，政府還訂出《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辦理加強投資文化創

意產業實施方案作業要點》。由於文建會未來視其需要而委託專業管理公司辦理相

關投資案之投資評估、審議核決及投資後管理事項，將受委託之專業管理公司分

為：創業投資事業、金融機構、中小企業開發公司、僅投資文化創意產業之創業

投資事業者，分別設定其資格，以確保政府這些投資機構的健全體質。 

而政府與這些投資機構的合作原則有幾點：第一、各投資案合計公股股權比

例以不超過該被投資事業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四十九為限；第二、投資範圍限於國

內文化創意業者，但不得投資上市、上櫃公司；第三、專業管理公司投資已發行

流通股份之累計金額，不得超過該公司受文建會委託管理投資額度百分之二十。 

觀其所有文創產業政策，研究者發現政府所提供的投資管道仍舊以過去慣常

之政策工具為主，並未提出更多元的投資管道來協助文創產業。台灣由於多為中

小企業為主，若希望透過國內資金之募集來協助大型創意作品之完成，確實有其

困難，因此還必須從國外找尋投資者，而如何建立起國外資金進入我國文創產業

就成為政府應該思考的方向。而國內投資向來作風保守，若欲建立起國內投資文

創產業之風氣，就需要多個成功且賺錢的例子，政府另一個職責就是塑造出這樣

子的投資風氣與環境。 

(2)減稅與免稅吸引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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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所提供之《文化藝術事業減免營業稅及娛樂稅辦法》除了能夠刺激消費

者消費之外，對於鼓勵部分文創產業業者創業以及吸引外資也具有其幫助。規範

中提到文化藝術事業之展覽、表演、映演、拍賣等文化藝術活動者，得向文建會

就其勞務或銷售收入申請免徵營業稅及減徵娛樂稅之認可予以認定而獲得娛樂稅

減半課徵或免徵。而對於文化事業以外之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學校，臨時舉辦

之展覽、表演、映演等文化藝術活動時，也適用於此辦法。 

而此一法條較適用於音樂及表演藝術產業，這對於該產業之發展具有相當程

度之幫助。然而，這一類產業在發展過程上往往風險較大且低獲利，但是對於精

神層面的培育卻具有極為重要的份量。因此，對於協助表演藝術產業的發展，政

府應該無償的給予資金的援助，而補助對象應該具有發展潛力之團體為主，良好

發展之團體可以試著使其依照市場機制運作，而差的團體則交由市場予以淘汰，

而中間且具發展潛力的表演團體才是政府應該大力協助之對象。 

(3)政府其它文化政策 

自從文化產業第一期計畫《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於民國九十六年

結束之後，第二期計畫《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發案》也於民國九十八年

開始實施，其實施期限至民國一百零二年止。此乃依據第一期所建立的條件基礎

上，第二期計畫將計畫分為「環境整備」與「旗艦計畫」兩部分來進行。然而，

就旗艦計畫而言，這六個產業(電視、電影、流行音樂、數位內容、設計、工藝)

都要發展其產業環境，就台灣的內需市場小及有限的資源之下，是否全部文創產

業都有發展的需要實在值得深思。 

此外，《文創法》實質上過於著重於產業的建立，而未對國民文化的增長及方

向做說明，而相關的文化政策諸如文化資產與文化藝術如何與國民的文化增長相

連結也未有相關計畫，尤其對於某些非營利或低獲利的文創產業，他們需要的是

政府無償的幫助，而這些在現有的規範當中都沒有訂定，這不禁令人擔憂在一味

的追求文創產業的發展同時，市場機制將犧牲文化藝術的深度與厚度，文創工作

者將成為這樣商業活動下的附庸，而國民的文化水平也未能有所提升。因此，政

府未來須對這類問題多所關注並給予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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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政府為推動數位內容產業，然而其相關的數位匯流卻還未建置完成。

目前政府根據行政院於民國九十九年七月八日通過的「數位匯流發展方案」將修、

立法分為兩階段。第一階段先放寬電信、廣播及網際網路跨業經營限制，在 2012

年底前將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衛星廣播電視法、電視法修正案送請立

法院審議；第二階段於 2014 年底前完成數位匯流架構立法，2015 年達成數位匯流

目標。此方案主要推動六大主軸，分別為：整備高速寬頻網路(交通部)、推動電信

匯流服務(經濟部)、加速電視數位化進程(NCC)、建構新興視訊服務(科顧組)、促

進通訊傳播產業升級(經濟部)、調和匯流法規環境(NCC)；另外還有二十一項推動

策略、七十八個辦理措施
22。 

而官員說，要做到真正電信、廣播電視及網路三網合一，必須修法鬆綁跨業

經營門檻，取消有線電視分區經營限制並同意全區經營等；取消電信、無線及有

線電視跨業經營上的限制。而為了加速無線廣播電視數位化，民國一百零一年將

全面收回無線電視台類比頻道，轉為數位頻道，另外 NCC 也正在研擬數位機上盒

的補貼政策23。行政院在民國九十九年十月十二日決定成立「數位匯流專案小組」，

組成跨部會整合之任務小組，包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經濟部、交通部、

新聞局等與推動數位匯流相關的政府單位，並投入九十五億元24。 

不過就其規劃中，預定於 2014 年底前完成數位匯流架構立法，並於 2015 年達

成數位匯流之目標，研究者認為不太可能達成。理由在於立法過程所要面臨之問

題並不亞於《文創法》，兩者同樣面臨的是一個未知的市場，其法案之建立是利是

弊都不清楚，加上數位匯流所面臨的是三種固有的產業勢力，如何制定出有利於

消費者的市場機制且合乎這三項產業業者的期待委實不易，更遑論執行一年即可

達成預期目標。不過，從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角度來說，政府有意著手數位匯流

的整合仍是值得嘉許的，畢竟數位匯流的建立與否對大多數的文創產業都有著密

切的關係。 

4.1.3  從人力資本論檢視台灣文化產業發展的條件 
                                                
22蘇秀慧(民 99)，政院砸 95 億 發展數位匯流，經濟日報，2010 年 10 月 17 日。 
23呂雪慧(民 99)，數位匯流 103 年中立法，工商時報，2010 年 10 月 13 日。 
24褚瑞婷(民 99)，數位匯流要起步 「法規先行」是重點，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 國政評論，2010 年

10 月 25 日，http://www.npf.org.tw/post/1/8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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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 

(1)藝術專業人才應學習產業經營管理知識 

在此以國內三大國立藝術大學：台灣藝術大學、台北藝術大學、台南藝術大

學作為分析之重點。台灣藝術大學有五大學院：美術(美術學系、書畫藝術、雕塑、

古蹟藝術修護)、設計(視覺傳達設計、工藝設計、多媒體動畫藝術、創意產業設計)、

傳播(圖文傳播藝術、廣播電視、電影、應用媒體藝術)、表演藝術(戲劇、音樂、

中國音樂、舞蹈)、人文(藝術與文化政策管理、藝術與人文教學)；台北藝術大學

則有七大學院：音樂(音樂學系、傳統音樂)、美術(美術學系、美術史、藝術跨域

研究所)、戲劇(戲劇系、戲劇設計)、舞蹈(舞蹈學系、舞蹈表演創作、舞蹈理論研

究所)、電影與新媒體(電影創作、新媒體藝術)、文化資源(傳統藝術、藝術行政與

管理、建築與古蹟保存、博物館、藝術與人文教育、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文

創國際藝術碩士學位課程)；台南藝術大學則有四個學院：音樂(音樂學系、中國音

樂學系、民族音樂、鋼琴伴奏合作藝術)、視覺藝術(材質創作與設計、造型藝術、

應用藝術、建築藝術、藝術創作理論)、音像藝術(應用音樂、音像紀錄與影像維護、

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音像藝術媒體中心)、文博(藝術史學系、博物館學與古物維

護)。 

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學校所開設之課程雖然彼此之間有部份重疊，但是彼

此各有強調的重點與著重之部分，對於整個產業發展所要著重的人力資本提供了

良好的土壤。但是就發展文創產業的角度而言，目前最需要對文化創意與經營管

理知識兼具之複合型人才，而這是目前課程內容安排上極需努力之部分。過去，

文化創意者與經營管理者之間因為彼此思考方式之差異，而常常造成合作上之困

難，因此有必要從人才培育的過程當中給予經營管理方面的常識或知識，以便於

日後與經營管理人才合作或自行創業之能力，對於推動整個文創產業之發展也能

有所助益。 

(2)經營管理專業人才應學習藝術產業知識 

與前述相反，經營管理學校可以試著加入文創相關之學程供這類人才了解文

創工作者之價值觀。由於文創作所專注的並非效率、速度、產值、行銷等經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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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方面的議題，因此造成雙方溝通之困難，經營管理者必須從對藝術創作的過程

與知識方面著手，從而了解藝術創作之生態。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各個文創產業

之間的運作模式不盡相同，因此在課程安排上必須要鎖定幾類運作方式相仿，甚

至專精於某一類之文創產業做教學，方始經營管理人才能夠深入掌握該文創產業

並有利於產業所用。有關於學校與產業之間的連結而言，台灣多數大學向來無法

與企業有密切之連結，對於目前積極發展文創產業而言還有賴於學校之努力。 

此外，有鑑於近幾年來我國與東南亞國家交流有越來越頻繁之趨勢，這些體

現在我國外籍勞工與新娘及其所生子女上，因此大專院校或許應該成立相關之研

究中心來研究這些國家之文化，從這些研究當中來加強我們對於這些國家人文面

之認識，並作為文創產業進入東南亞市場之準備。而政府可以提出優惠政策以吸

引東南亞優秀之文創人才進駐台灣進行交流，甚至於到台灣大專院校進行授課，

透過此種交流俾能夠刺激更多創意之產生。 

(3)十二年國教的實施對文創產業發展之助益 

雖然在國民義務教育已經有在推行美學教育的部份，但是在九年國民教育之

下，學生必須在第八年的時候面對升學之準備，甚至於第七年就開始能力分班，

到高中又很快地要面對大學的升學考，因此美學之教育往往會因此而中斷。而如

今，十二年國民教育之實施使得學生擁有更多的無壓力或低壓力的時間，為加強

國民美學素養提供一個良好的契機，而我們如何利用這個機會來安排這些課程就

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 

在政策中，政府提出了發放體驗券的方式促使學子能夠個人或共同參與藝文

活動，並藉由這樣的方式養成消費藝文之習慣。但是，這樣的做法並未從最根本

的問題加以改進，國民不消費某些藝文活動是因為看不懂，這些藝文內容無法觸

動消費者使他消費，並進而獲得美好經驗以養成固定之消費習慣，因此如何培育

學子們的藝術品味遠比發放消費券來得更為有效。不過，各個學校對於課程安排

不盡相同，而授課教師所專精的領域也有所差別，因此要怎麼做就成為各個學校

需要思考之問題。 

研究者認為，學校間應該可以聯合起來聘僱不同專業領域的美學教師，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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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美學教師就在這些學校負責教授自己專精之領域，並藉由自己動手做或是參與

活動的方式將所學實際應用，將對學生產生某種藝術啟蒙之作用。而政府在此應

該要做的事是，如何將發展文創產業與教育政策做搭配，文創領域所涉及層面之

廣泛，相對的也需要眾多之政府部門與政策之配合與協調，而《文創法》僅提到

較低層次的作為，並未具有一部法律位階的政策所應有之水準。 

2.人口結構 

(1)台灣本國居民之人口結構 

據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25截至民國一百年二月的調查結果發現，我國人口

數為 23,164,457 人，而在幾個發展文創產業較為成功的國家來看其人口數，據 2008

年世界前五十大人口國排名來看，南韓排名第二十六名，當時人口約有 48,379,392

人；英國排名第二十二名，人口數量為 60,943,912；法國排名第二十一名，人口數

量為 64,057,790 人；泰國排名第二十名，人口數量為 65,578,534 人；日本排名第十

名，人口數量為 127,288,419 人。人口數量攸關國家的內需市場有多大，在 2008 當

時的資料排名，台灣排名第四十八名，人口數量為 22,997,695 人，從這個規模來看

台灣欲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其內需市場並不足以撐起所有文創產業，勢必從中挑

選幾個重點產業來發展方是上策。 

在民國一百年所統計的資料顯示，原住民人口數為 513,640 人，從縣市別來看，

花蓮縣 90,965 人，占原住民總人口數 17.71％，其次為台東縣 80.157 人，占 15.61

％，再其次為桃園縣 59,534 人，占 11.59％。相對於台灣總人口數而言，原住民人

口總數相對的少很多，加上目前原住民目前分為：邵族、鄒族、布農族、賽夏族、

泰雅族、阿美族、魯凱族、排灣族、雅美族、卑南族、賽德克族、太魯閣族、噶

瑪蘭族、撒奇萊雅族十四族26。而這十四族各有其文化與特色，從這樣的人口數量

要傳承其文化並推展有其困難，這當中除了閩、客族群相對多數的人口所致，其

中最重要的是當時戒嚴時期的歷史因素，使得各族群有趨於同化的現象。 

而近年來，政府開始尊重各個族群的文化，而成立許多委員會以及電視台，

並在小學教育中安排學習母語的課程。但是對於保存原住民文化而言，這些政策

                                                
25

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http://www.ris.gov.tw/。 
26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官方網站 http://www.apc.gov.tw/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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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不夠，而發展文創產業正是需要族群的文化多樣性，而原住民文化是台灣最有

國際辨識度的文化，政府應該投入更多的資源來幫助原住民尋找這些被遺忘的資

產，同時也能增加台灣文創產業的多元性。 

若從年齡結構來看，台灣零至十四歲人口數為 3,600,686 人，占總人口比率 15.54

％；十五至六十四歲人口數為 17,073,975 人，占 73.71％；六十五歲以上人口數為

2,489,796 人，占 10.75％；至於二十歲以上人口數則為 17,954,911 人，占 77.51％。

這樣的資料顯示說明台灣正開始走向老年化社會，尤其零至十四歲人口數的銳減

將影響台灣各個產業，文創產業當然也不例外。政府目前提供許多補貼的政策鼓

勵人民生育，但是問題的癥結在於社會的不安定、薪資水準不足以支付養育費用、

年輕人家庭觀念的轉變等大環境因素，並非政府力所能及，而這也成為發展文創

產業的不利條件。 

台灣這種人口結構無法依靠鼓勵人民生育來解決，勢必以吸引國外居民來台

定居之方式抵擋人口結構瞬間老化所帶來之問題。從長遠的眼光來看文創產業之

發展，台灣應該提出優惠方案或計畫以吸引周邊國家人民來台灣長期定居，尤其

是以中高水準之創意族群為主，而此議題必須及早規劃以避免未來緩不濟急。但

是就目前觀察而言，政府並未將此作為施政方向，仍然以補助或減稅之方式鼓勵

人民生育，而這些問題乃是整個大環境之趨勢，政府當局需考慮不一樣的做法來

因應時局。 

(2)台灣外籍之族群 

流動族群的部分，依據內政部移民署出、入境人數資料顯示，民國一百年一

月桃園與高雄機場出境之外籍族群
27分別為 249,779 人與 15,120 人；入境人數則分

別為 209,808 人與 14,107 人；該月出、入境總人數分別為 459,587 人與 29,227 人。

而港澳居民於民國九十九年總出境桃園、高雄機場人數，香港與澳門分別為 699,872

人與 45,509 人；總入境桃園、高雄機場人數，香港與澳門分別為 611,361 人與 46,874

人。從歷年出、入國人數統計表不難發現，每年出、入台灣的外籍人數有逐年攀

升的現象，對於文創產業的人力資本而言，頻繁的透過不同文化之間的交流與衝

                                                
27 這裡不包含大陸、港澳人士及無戶籍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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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是有助於激發創意的產生。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民國一百年一月的在台外僑主要國籍統計資料顯示，目前

外籍人士在台總數量約有 405,943 人，其國家人數由多至少依序排名為：印尼(約

146,114 人)、越南(約 82,494 人)、菲律賓(約 73,386 人)、泰國(約 66,324 人)、美國(約

8,949 人)、日本(約 7,114 人)、馬來西亞(約 4,291 人)、韓國(約 2,596 人)、加拿大(約

2,052 人)、印度(約 1,226 人)、英國(約 1,146 人)、緬甸(約 938 人)、新加坡(約 784

人)、法國(約 768 人)、德國(約 694 人)、南非(約 639 人)、澳大利亞(約 671 人)、柬

埔寨(約 380 人)、紐西蘭(約 258 人)
28。 

而資料顯示，我國外籍勞工主要來自於印尼、越南、菲律賓、泰國等東南亞

國家，但是台灣對於這些與我們密切來往的國家卻未加重視，其文化與歷史對絕

大部分的台灣人來說都相當的陌生，這對於拓展文創產業市場而言，是政府應努

力的方向，而不是汲汲營營的想憑同文同種的文化進入大陸市場，卻忽視與我們

密切往來的東南亞國家。對於文化的交流上，認識東南亞這些國家的文化與歷史

才能真正為台灣累積文創的能量，而這些國家的發展並未如大陸般快速，產業進

入比較不會有被反噬的危機，若能將這些國家集合起來視為一個市場，或許比以

進軍大陸市場來得保險且有利於國內文創產業的發展。 

另外在外籍配偶與大陸(含港澳)配偶人數的部分，從民國七十六年一月至民國

一百年一月底為止，外籍配偶人數約 147,026 人；大陸、港澳地區配偶約 298,087

人，總外籍配偶數量約有 445,113 人。外籍配偶除了緩解國內近年來生育率下降與

人口老化等問題，從九十九年外籍配偶子女就讀國中、小人數的統計資料顯示29，

當時總計有 176,373 人，其中中國大陸占 63,430 人、越南占 60,937 人、印尼占 28,663

人，此三國婚生子女佔據大多數。而對於文創產業來說，其所生的子女未來將成

為新一代的台灣人，能夠為台灣帶來新的發展與刺激。然而從移民署所提供的移

民照顧輔導成果統計表來看，我們無法看出政府在這方面的輔導是否有效與足

夠，若是這些外籍配偶與其子女能夠更好的融入台灣社會，除了減少社會事件的

                                                
28內政部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096729&ctNode=29699&mp=1。 
29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15423&CtNode=3635&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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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生之外，對於國家的安全、商業貿易、文化發展等都能有所收穫。 

(3)族群融合之過去與未來 

台灣過去發展的歷程中經歷了荷蘭與西班牙統治、鄭成功時代、清領時期、

日據時代到民國政府撤遷來台，期間經歷多國文化的衝擊與刺激，加上幾波大規

模的移民潮，造就了台灣獨特的社會風氣與文化。但過去由於一黨獨大加上閩、

客族群佔台灣族群大多數的關係，導致原住民文化長期未受到關注，雖然近年政

府開始尊重台灣多元的族群特色，但原住民人數數量減少以及長期受到同化的關

係，許多的文化已經消失，若是能夠更早的關注此議題，台灣能夠擁有更多獨特

的文化資源可供運用。 

如今台灣社會也正有一批新的移民定居台灣，對於台灣而言，過去的歷史造

成的損失不應該在今日尊重各族群多元性的社會下重演。台灣政府若欲發展文創

產業，重視各民族的文化差異性並推廣這些文化是政府應該積極處理的項目。近

年來台灣生育率下降以及人口老化的問題嚴重，為了維持台灣的競爭力，我們必

須藉由外籍人士的入籍或是透過經常性的流動人口來因應。從統計資料上，我們

近年的流動人口數量有增加的趨勢，政府應該可以從這樣的趨勢來制定文化政

策，使台灣民眾能夠增加國際視野以及塑造文創產業的環境；而國內與東南亞國

家的互動從勞力的提供到外籍配偶的嫁入都越趨頻繁，台灣應該把重點放在與這

些東南亞國家的交流上，這對台灣發展文創產業而言是有其優勢且對於文化多元

化有著正向的作用。 

為了使外籍配偶及其子女更有效的融入台灣社會，地方政府可以與民間社福

團體與學校、家庭等多方面建立起合作機制，從校園生活之關注了解其子女在學

校生活之情況；透過社區大學只教育讓外籍配偶們與國內民眾了解彼此文化及語

言；舉辦活動並以此作為宣導與教育之方式灌輸民眾這些外來文化，並能夠建立

地方特色以及激發文創能量；協助外籍人士成立互助會之類的法人社團，俾能有

效使其融入台灣社會也有助於政府之管理，諸如此類之作法都能有助於新住民更

有效的適應台灣生活以及社會之安定，這還有賴政府之努力。 

4.1.4  從社會資本論檢視台灣文化產業發展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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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會風氣 

(1)台灣對新、舊事物之態度 

台灣是屬於一個島國，其社會乃是由各個族群所組成，其中經歷過兩大波大

型的移民潮，這樣的環境與歷史使得台灣社會普遍呈現著勇於接受新事物與冒險

的精神。而早期遷居來台的移民最早是由強盜、囚犯、商人、漁夫等組成，其後

的移民乃是跟隨國民黨軍撤退來台的軍人以及其家眷或一般家庭，而這些遷台移

民後來也成為台灣族群裡幾個最主要的族群。因此從民族性來說，台灣人民不太

遵守規範且勇於挑戰權威就成為一大特色，但若是從發展文創產業的角度而言，

這樣的民族性卻有益於創意的產生，加上社會普遍鼓勵自行創業，即便失敗也不

會遭到社會的輕視，使創業者能夠將失敗當作下一次創業的基石，最明顯的例子

就是台灣中小企業林立，而較少出現如日本或韓國般的大型企業。 

而這幾個主要組成族群思想上主要為儒家思想，加上戒嚴時期以教育為手段

的思想控制與同化，使得人口相對弱勢的原住民受到較大的衝擊，許多原住民的

思想與觀念漸漸的與華人一般，直至近年來，國人體驗到多元文化的重要性而開

始鼓勵各個族群成立相關機構或協會來保存自身的文化，但這樣的體認來得太

慢。而閩、客族群雖然憑著人口數量的優勢而免於較大的影響，但是其語言政策

的遺毒則影響其下一代，許多主流的媒體、機關、公司行號等，普通話成為主要

的語言，閩南話、客家與則為次要語言，而部分閩、客子女則對於自己的母語有

限的或根本無法聽、說。現今推行的新文化運動就是透過學校教育的施行，讓學

子重新認識自己的文化，這也是在為文創產業的發展所需要的資源作準備。  

(2)台灣對外來族群及其文化之態度 

正因為台灣本身是一個移民社會的關係，台灣人民對於外來族群的接納度也

相當的高，這方面從台灣被統治的歷史當中也能看出端倪，從當初荷蘭與西班牙

的統治、清領時期、日治時代，這些外族來台殖民時，雖然有部分的抗爭行動，

但是追溯其原因，多半乃是統治者的不仁才會引起大規模的抗爭，否則台灣居民

對於外來民族以及其政權並未有排斥的現象。即便與日本在當時產生許多的抗爭

活動，然而時至今日，台灣人民對於日本的情感仍有兩種不同的看法，而普遍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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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接納的態度。 

近年來，台灣產業需要大量而低廉的勞工，以及對於社會較底層人民婚配的

需要而從東南亞各國引進，但是這些年來，我們卻對東南亞文化一無所知或是所

知有限。這部分原因來自於台灣國民普遍國際觀不足的因素所造成，其重要因素

則來自於媒體素質的低落，新聞總是圍繞著台灣政治打轉，不然就針對許多假議

題作一連串的報導，導致國民眼界普遍猶如井底之蛙。此外，政府近年來過分強

調大陸市場的重要，也使得人民聚焦於大陸。這些因素造成我們忽略東南亞國家

對我們的重要性，而他們的文化與歷史更是我們所應該關注的焦點，因為他們是

台灣的未來發展重點。 

(3)台灣人民自我表達之情形 

由於我國憲法保障著人民的言論自由以及前述所提到的民族性，台灣人民非

常樂於談論自己的想法與觀念，近年加上資通訊技術的發達，年輕一代更將網路

作為一種傳播的媒介以展現其創造力。從台灣電視節目類型來看，除了戲劇之外，

談論性節目當屬於次多的類型，從新聞台、娛樂台、綜合台裡不乏這類型的節目，

談論的主題五花八門，甚至出現「大嫂團」、「名嘴」這類名詞。而近年來的選秀

節目與才藝表演節目也大行其道，而這些節目也成為素人想展現自我的管道，再

在說明了台灣人民渴望表達自己的意願。 

2.國家建設(資源) 

(1)博物館、藝文中心、表演場所、圖書館、地方文化館、社區營造…等閒置空間

與數量 

從九十九年行政院主計處統計的資料顯示
30，九十八年共舉辦 5 萬 5,267 個藝

文活動，平均每天約一百五十一個，較九十七年增加 9.0％，其中以影片最多，占

18.9％，音樂類居次，占 14.8％；各類藝文活動出席人次為 1 億 6,291 萬人次，較

九十七年增加 18.6％，平均每人與 7.1 次，亦較九十七年成長 1.1 次。文化機構與

資產部分，九十八年底公立公共圖書館計五百四十一所，全年利用率 63.3％，較

九十七年增加十一點四個百分點；博物館及民俗文物館各四十九所；國樂團及交

                                                
30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15423&CtNode=3635&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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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樂團分別減為四十三團及二十四團；古蹟則有七百一十二處。 

就台灣小國寡民的特色而言，這些硬體設施以的建置數量目前足夠供給表演

藝術產業之使用，問題在於如何安排場館的使用率以及設備的維護予以提升。過

去政策積極的建置表演藝術的場館，但是這些場館卻未能發揮最大化與最佳化的

使用，造成大多數的時間處於閒置狀態，而館場設備甚至因為多年使用或疏於維

護致使老舊與損壞進而影響演出品質，這是政府應該多加注意的地方，而非大興

土木的增建場館，況且對於大多數文創產業而言，場館的建置並無法為其帶來幫

助。而就圖書館而言，目前社會在發展雲端技術，圖書館未來之功能勢必轉變，

因此建置圖書館並非唯一提升國民文化素養的管道，政府因而著眼於雲端技術與

數位匯流的基礎建設。 

地方政府可以試著找出地方特色結合這些地方場館，並以複合式經營之概念

重新賦予這些場館新生命。例如圖書館未來可以與餐飲業結合，成為一種時尚生

活之符號；表演藝術場館可以和地方表演藝術團體簽約成為定期合作夥伴來提升

場館利用率，並對當地居民提供優惠或免費之待遇，以此使團體與硬體設施融入

當地居民日常生活達到發展文創產業之目的。而政府可以透過數位匯流向大眾宣

傳這些活動，並將各縣市舉辦之成效作為績效考核之指標，以年度規劃預算作為

誘因鼓勵地方政府積極推動當地藝文活動。 

(2)各國辦事處之數量 

從台灣在各國駐華代辦處
31的數量來看，政府可以運用這些駐點機構來推展台

灣的文創產業，透過當地代辦處來與當地的通路商做媒合以推廣我國文創品牌，

並協助辦理競賽、展覽、販售、人才交流等事宜，這些作為是目前政府為突破內

需市場問題所能做的努力。而鄰近的東南亞國家雖然多半仍處於發展中，但由於

地理的鄰近以及近年來的密切往來，政府應該以長遠的眼光來經營與東南亞國家

的關係，未來將有機會以相近的亞洲文化優勢來拓展我國的文創商品與服務。 

4.1.5  從文化資本論檢視台灣文化產業發展的條件 

1.軟、硬體資源及傳統民俗 

                                                
31中華民國外交部官方網站 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xItem=11624&CtNode=1426&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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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宮 

台灣相較於大陸而言，由於過去的國、共內戰歷史因素，國民黨軍當時撤退

來台時，將眾多的珍貴藏品運到台灣，並且安置於台灣的故宮博物院，雖然其來

台數量就當時總藏品當中不見得是最珍貴的，就數量也非佔當時總藏品量的大多

數，然而大陸經歷過文化大革命時期，這使得這些在台藏品獲得較完善的保存，

也使台灣成為日後想要了解傳統中國文化的文化工作者或是觀光客必來的觀光資

源之一。 

其館藏大致可劃分
32為：繪畫、書法、圖書、文獻、陶瓷、銅器、玉器、珍玩，

八類。而從 2002 年開始，台灣開始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故宮也開始結合科技發

展出動畫、數位典藏以及圖像授權的方式與民眾接觸，這些做法讓我們發現跨領

域的結合能夠創造出產值，並以符合時代的需求讓民眾重新接納這些古董。雖然，

故宮實際的館藏數量究竟有多少並不清楚？但若是以現有的各種文化創意產業分

別來做跨領域的結合，或是作為新創意作品的靈感啟發，相信其對於文創產業發

展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2)古蹟 

在古蹟部分，台灣最早的原住民建築由於其房舍多以自然資源作為建材，因

而無法永久的保存下來，而現今所謂的古蹟主要是以閩南及客家族群的建築為

主。然而，台灣所謂的古蹟多數並未有超過四百年，這乃是因為台灣為移民社會，

最早搬遷來台的漢人並不超過三百年，相較於多數國家而言，台灣的古蹟歷史蘊

含度稍嫌不足。然而，這樣的情形之下，被編列為國家古蹟得數量仍達到七百一

十二處。 

雖然這些古蹟歷史並不悠久，但是其承載的是道地台灣的歷史，對於台灣仍

舊有其不可忽視的地位。而台灣的強項之所以是創造力，除了前述所提到的社會

風氣自由之外，另一個原因或許也正是因為台灣自身的歷史並不長，這些移民潮

所生的新一代並不囿於過去的傳統，並承襲著先人冒險與挑戰的精神，在既有資

源不足的情況之下，更能促使民眾創造出屬於台灣特色的事物。 

                                                
32國立故宮博物院官方網站 http://www.npm.gov.tw/zh-tw/collection/selections_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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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節慶與習俗 

而台灣是由許多族群所組成，而現今佔台灣絕大多數人口的兩大族群閩、客，

皆從大陸而來，因此中華文化裡的重要節慶、習俗、思想、文化等，皆被移植到

台灣社會裡。重要的節日諸如過年、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等節日所蘊含的許

多符號或習俗也成為創作的元素，可以透過不同的形式轉化為各種令人驚艷的藝

術作品、商品、服務，但是台灣目前為止這方面的資源尚未完全發揮。除了這兩

大族群之外，原住民也有十三族以上的節慶與習俗所蘊含的文化與符號，而這是

尚未普遍被台灣本身社會所知道的部分，據此，台灣的豐厚資源為文化創意產業

提供了良好的條件。 

(4)傳統技藝、工藝 

也正因為台灣屬於移民社會，許多中國文化在台灣落地生根，當然也包括了

傳統民俗技藝與工藝，技藝包括了：國畫、剪影、畫扇、陶笛、同玩、陶藝、草

編、纸雕、中國結、捏麵人等；工藝包括了：陶瓷類、金工類、玻璃類、石工類、

漆器類、木器類等。除了上述這些技、工藝之外，尚有許多是含藏於民間而較不

為人所知的，他們所面臨的是傳承與轉型的問題，許多技、工藝因為時代背景的

關係以及資源的取得而發展或殞落，而轉型是否成功攸關著這個技藝是否能創造

出新生命，對於台灣而言，傳承與轉型實是這類產業所面臨的重大課題。 

現今台灣宜蘭有傳統藝術中心保存著這些節慶、習俗、技藝、工藝，這也是

政府專門保存這些傳統文化所成立的園區，此外還有保存原住民文化的九族文化

村，每年參觀的旅客為園區帶來不少收入，並成為台灣文化的傳承與傳播的平台。

但是這樣的平台對於追求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而言尚不足夠，其原因在於其無法

培育創造性的人才或傳承其技、工藝，而這也是台灣現有的文化政策未觸及到的

部分。我們看不到新的臉孔來承襲這類民俗技藝，而這些珍貴的資產在未被重視

或妥善處理之下，只會隨著時間而消失，而這消失的資產恰是台灣的特色，亦是

國際間最有辨識度的部分。 

2.多元宗教特色 

台灣的宗教由於受到《中華民國憲法》的保障，人民具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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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之台灣是移民社會，各個民族挾帶著各民族的信仰來到台灣並與其他民族交

流，讓社會呈現著多元信仰的特色，最為盛行的當屬於佛、道、儒三教，而且呈

現著互相融合的特徵。此外，社會的自由風氣，使得其它宗教也能夠在台灣發展，

諸如新教、基督教、天主教、一貫道、天德教、天帝教、軒轅教、伊斯蘭教、彌

勒大道等33，尤其在大陸受到打壓的法輪功也能夠在台灣傳教，證明台灣擁有相當

開放的信仰自由的環境。 

從過去歷史發展之軌跡來看，許多藝術皆結合宗教或民間信仰而獲得發展，

例如繪畫就是一例，敦煌石窟、莫高窟等即是過去先民因為宗教信仰之關係而創

造出來的繪畫藝術；偶戲類之表演也是在廟會活動中常見之項目，其後透過各種

創意而成為一門獨立藝術；而宗教所蘊含的寓言與歷史也常常成為各種創意發揮

之體裁，例如動畫、小說、電影、雕塑…，似這種例子不勝枚舉。而台灣近年來

更以媽祖繞境活動與三太子作為一種文化交流資產，到世界各地參與各種文創競

賽或是吸引相同信仰之信眾來台共襄盛舉，相信台灣在這方面還有相當多的發展

空間可供文創工作者加以發揮。 

4.2 從文化經濟學看文化產業發展政策 

本節將文化經經學分為五個層面來看，分別為：供給面(生產面)、需求面(消

費面)、周邊條件、文化發展策略與管理、文化投資。藉由這五個層面來評論台灣

現有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所提供的幫助有哪些，以及還有哪些是現有政策未

盡之處，這些將在本節做一詳細的說明與介紹。 

4.2.1  從供給面(生產面) 來看文創產業發展政策 

在探討經濟學時，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係是當中最為關鍵的部分。現今全球

都在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時，如何建立起健全的市場殊為最重要的課題，然而至今

各國卻都仍處在摸索的階段，尚無一個明確的模式可供各國所採用。因此，本研

究僅就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所提供的規範以及可加強或努力的地方做一

番介紹與評論。 

                                                
33參考自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5%8F%B0%E7%81%A3%E5%AE%97%E6%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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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立供給面上，政府為了建立文化經濟市場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裡，提

出人才培育、設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獎補助民間提供適當空間作為創作

者使用、協助塑造品牌形象、公有文化資產的出租授權、公有非公用不動產的出

租、設置文化創意聚落等措施。相對於工業產業而言，文化創意產業的人才素質

是極其重要的，而政府對此從教學與研究資源方面著手，中央協助地方政府、大

專院校及文化創意產業充實文化創意人才，鼓勵建置相關發展設施，開設相關課

程或進行創意開發、實驗、創作與展演。 

1.文化與商業之議題 

但是並未有相應的政策來界定哪些才是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所需要的人才。要

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需要將創作人才與商業人才串聯在一起，創作者所從事的是在

專業藝術涵養的培育，而商業人才則在於如何將藝術行銷給大眾。就前者而言，

從過去到現在不乏許多大專院校開設相關的系所以培育這類人才，而後者則因為

近年來全世界都在關注文化創藝產業而開始有相關課程的開設，但是在全世界都

還不清楚文化創藝產業的商業模式下，如何培養這類人才也就成為一大難題。 

有許多文化界人士擔憂若是將文化這件事當做產業來看，則不免因為市場機

制的關係而使得文化日益低俗化，文化的素養將無法根植於台灣的人民。張大春

在其部落格34曾提到藝文工作者與消費者間擔任橋樑角色的中介者會因為市場之

需求而影響創作者的創意，誠然若是以經濟的考量來看待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則確實有藝術創作屈就市場而迎合市場喜好的憂慮。文化創意商品確實有些商品

可以量化產出，但某些類型商品卻有超然的特性，並不能一視同仁的對待，在這

方面如何將文化創意產業裡的十五項產業的商品做區別且發展出一套對應策略方

面，很顯然的還未有妥善的規劃。 

為了鼓勵人才投入文化創意產業，文建會推出「文創產業創業圓夢計畫」，協

助有意願投入文創產業發展的個人及團體提高創業成功機率。這個計畫除了在創

業資金上給予資助外也給予輔導，使其能在企業創設初期做好短中長期發展策

略，為企業擘畫可執行的藍圖，以期奠定良好的基礎35。 

                                                
34林欣誼(民 99)，張大春：狗屁的文化創意產業 PO 文回應淡大生，中國時報，2010 年 11 月 17 日。 
35鄭秋霜(民 99)，文創創業 文建會幫你圓夢，經濟日報，2010 年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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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立市場之議題 

在 4.1.1 曾提到我國在國際設計競賽獲得傑出的表現，但是這些都還僅屬於零

星的單點發光，尚未形成產業規模經濟36。在其他文創產業方面也面臨如此的狀

況，電視人王偉忠說台灣文創產業都是「天才型」的人在做事，但台灣發展文創

產業不能只靠天才，而是要靠人才，人才才能成為產業鏈，也能持久37。其中原因

之一在於投入資金的匱乏，而未能形成具市場競爭力的產業經營模式；其二，則

是受制於台灣市場的大小，使得優秀的商品在產品化過程中無法或不敢投入資

金，導致無法提升品質，最後落入小成本製作、小市場經營的循環裡。 

好的創意或作品需要有市場的流通，但擁有創作端優勢的人與擁有行銷端優

勢的人，不一定有機會認識彼此；或者當創作端因為資源不足而無法持續進行更

大規模的創作時，就會減弱創意被擴大實踐的機會38。因此，政府必須在資金的投

入、通路的連結、品牌的建立、協助人才之間的合作等方面制定相關政策。 

前述我們提到資金的部分，民間成立許多創投公司，而政府以免稅的政策鼓

勵企業投資，並補貼及提供貸款方案供文創工作者申請；通路與品牌的建立則多

以參與國際競賽或展覽的方式進行；然而就創作端人才與行銷、管理、經紀等人

才的媒合卻沒有做出相關的規劃。跨領域的人才媒合有助於補足人才之間的不足

之處，為了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制定一套辦法或是提供平台是有其必要，然而政

府多半以提供諮詢或輔導的方式來解決，殊為不足。 

4.2.2  從需求面(消費面) 來看文創產業發展政策 

除了有創作者創作出文化商品或服務之外，還需要有消費者的消費才能夠構

成一個完整的市場。而這部分文創法從教育方面著手，規定高中以下學校辦理美

學及文化創意欣賞課程，並辦理相關的教學活動。另外以補助的方式促使學生參

與藝文活動，目前則優先以表演藝術產業為優先實施對象，未來是否繼續辦理則

還需視執行的成效。另外以價差補貼的方式鼓勵一般大眾對藝文產品進行消費，

使大眾能夠以較便宜的價格購買到文創商品或服務。 

                                                
36社論(民 99)，兩岸攜手共創文創產業生機與商機，工商時報，2010 年 9 月 23 日。 
37鄭秋霜(民 99)，宣明智、王偉忠相約「文創一號」，經濟日報，2010 年 9 月 27 日。 
38社論(民 99)，檢討文創產業但毋須全盤否定，中國時報，2010 年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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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需求面來看，台灣生活水準大致上來說還不錯，對於文化消費並非不是沒

有錢，需要改善的部分在於對藝文欣賞之能力。我們多半會因為自己過去之生命

經驗與週遭環境所影響，導致我們對於某一類活動較有興趣並願意消費以獲得其

經驗或商品，而對於遠離我們生活之活動則興趣缺缺，這正是目前大部分文創產

業所面臨之問題。尤其現今處於資訊發達之時代，民眾擁有許多休閒娛樂之管道，

對於文創產業發展是一種雙面刃，還需要文創業者與政府共同努力行銷文創產

業，並使之融入民眾的日常生活裡。 

1.社區大學辦理教學 

透過地方社區大學辦理各種藝術品欣賞理論課程，可以使民眾從學理部分了

解到藝術品所應該關注的哪幾個部分，創作技法與工序又各是怎麼進行，透過知

名作品的欣賞建立起理論與鑑賞之間的連結，並加入近代或現代作家之作品建立

起個人藝術品味，還可體驗式教學讓學員親身實作，將藝術與生命經驗串聯起來

以形成一種正向刺激，對於未來不論是創作端或是消費端都能有所幫助。這樣的

做法對於正規教育體系當然能夠運用，不過問題在於學校是否有時間完整且深入

地建立起這樣的教學課程，而礙於時間因素，要著重哪幾類藝術也是應該思考的

重點。 

2.鼓勵地方政府主、協辦文化活動 

舉辦活動通常是民眾最易於接納的一種形式，原因在於其沒有壓力與負擔，

同時也是親子、朋友、情侶、外籍人士等休閒的選擇。許多縣市居民並非沒有文

創消費之需求，而是在於地方政府或民間沒有辦理活動，這一部分則是政府應當

檢討的地方。中央政府應當擬定地方政府辦理藝文活動之情形作為績效指標，考

核舉辦活動之屬性以及其施行成效，尤其應當特別著重於質化部份，因為這才是

檢驗發展文創產業之根本，而一次性消費之數量並不足以代表政府是否達成最終

目的。並以年度預算的增加或是各種獎勵方式鼓勵地方政府積極辦理文創活動，

並搭配各種文化相關政策，相信能夠建立當地特色並吸引遊客前往旅遊。 

3.宣傳與行銷 

在《文創法》中雖然提到保障公共運輸系統之場站保留一定比例之廣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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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優惠價格提供使用，但是這樣的做法尚不足夠。政府可以將網路作為活動宣

傳之媒介，未來待數位匯流建置完備後，可以作為宣傳之管道也相當程度地拓展

開來。此外，在各個國家機關場域也可以開闢宣傳空間，使一般民眾前往機構能

夠接觸到這類訊息，而透過競賽並提供獎金吸引文創學子參與競賽，除了有效藉

由學子們之創意達到宣傳與行銷之效果之外，活動本身也能夠為學生帶來經驗與

獎金，不失為一種雙贏之策略。 

4.成立大型獎項 

大型獎項之頒發必須結合傳播產業才能夠達到所欲達到目標之綜效。大型獎

項的頒獎轉播能夠提供人們接觸之機會，觀賞過程當中能夠認識到這類領域裡的

優秀人才並學習到如何欣賞文創產品，而業主也可能找到其欲投資之對象而收媒

合之效，而創作者也能藉由獎項的頒發獲得口碑之建立並得到資金挹注之機會。

重要的是，消費者透過這樣獎項來認識該文創產業且獲得品味之培養，並可能藉

由得獎名單來認識文創工作者，從而因信賴獎項之口碑而進行消費，似這樣的做

法值得政府當局仔細評估並執行。 

5.兩岸文化 ECFA 

台灣市場本身並不大，即便全民都來消費，但要發展的文創產業那麼多且各

產業家數也不少，而一般民眾的薪水與時間卻是固定，並不能因此而使每個文創

團隊能夠健全發展。因此，我們尚需考慮與大陸簽訂文化 ECFA，使得兩岸文創能

夠彼此交流而獲得提升，對台灣文創團隊而言，此法的簽訂能夠為其帶來更多發

展之機會與舞台。而民眾能夠在國內外文創作品或服務進行比較，從中培養自己

對美的感受與喜好，對國內文創自然形成一種壓力，迫使其不斷突破與創新，對

於整體文創產業之發展能夠帶來正面之衝擊。 

4.2.3  從周邊條件來看文創產業發展政策 

建立文化創意產業研究院的目的則是仿效台灣科技產業的成功模式，將之視

同新竹科學園區的角色，負責進行市場研究、藝術與企業間的媒合、處理文化創

意產業相關事宜的一個專責機構。從管理學的角度來看，這樣的機構必須與設置

文化創意聚落一起來看待，將產業價值鏈前端的部分聚集起來發揮綜效，然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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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的文化政策卻未有與之配合的現象且有施行的困難。像是設立的地點尚未明

確，地點的選擇涉及到是否能夠有效整合附近的資源且應用其研究成果於產業界

上這些重要層面；而事權的範圍有哪些也尚未明確，目前僅知道未來由文建會晉

升，而其事權範圍攸關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專責機構能夠有多大的輔助，這些在

未來還需要密切的注意。 

1.群聚 

台北目前將以華山創意文化園區作為台灣文創產業旗艦基地，政府並委託由

遠流出版集團、永豐餘集團與友信投資等組成華山文創公司來經營。為配合此計

畫，文建會將華山區西側、目前刑事局借用酒類試驗所大樓位置所在基地納入整

體規劃，希望以此發揮群聚效應39。南部方面，文建會目前打算將台南定位為「創

意生活產業」的象徵性核心基地，文建會副主委洪慶峰表示，台南文化創意產業

園區預定於民國百年整建完成，未來將推動南台灣文創產業40。為達成此一目標，

第一階段辦理了「尋找南台灣文創 DNA」，並在台南市定古蹟「原台南知事官邸」

規劃「文化資本館」、「創意人才館」、「產業鏈結館」三大主題館41，期望透過此一

活動吸引南部文化創意工作者、企業家參與並作媒合。而就數位內容產業而言，

未來高雄軟體園區或許將成為台灣數位內容產業的群聚地。 

2.融、投資 

對於建立一個新興產業而言，由於其處於發展階段，需要政府的政策與資金

的輔助方可有發展的條件，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亦不例外。在民國九十九年九月九

日，台灣成立了「台灣文創一號基金」，目前此一基金將會針對電影、電視等影視

產業作投資，未來也許會投資有潛力的設計等文創產業
42。由於其基金會股東多由

國內科技產業人士所組成，未來將有可能導入企業管理經驗進入文化創意產業，

而此一基金乃先針對影視產業作投資，因此也請此一領域的翹楚王偉忠加入，將

基金投入有發展潛力的創意。不過全世界都還沒有一套明確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經

                                                
39鄭秋霜(民 99)，華山文創園區 BOT 案簽約，經濟日報，2010 年 8 月 12 日。 
40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民 100)，台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100 年度系列活動 3/3 正式啟動，中央社，

2011 年 3 月 4 日。 
41莊漢昌(民 100)，百年台南知市官邸揭幕，今日新聞網，2011 年 3 月 6 日。 
42鄭秋霜(民 99)，宣明智、王偉忠相約「文創一號」，經濟日報，2010 年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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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管理機制，未來台灣還需要投入更多努力來尋找屬於台灣的成功模式。 

而政府則從國發基金所提撥的一百億元文創資金裡，其中六十億交由文建會

負責搭配民間創投，參與此投標案的創投單位除了前述提到的「台灣文創一號基

金」之外，還有中影創投、柏合麗、CatchPlay 一號；而在金融機構的投資部門方

面，中國信託銀行投資處已增資二十億，有五億元設定投資文創項目；還有資鼎、

華陽等中小企業開發公司也加入投標行列43。不過據資料顯示，似乎主要以娛樂產

業較有希望得標，可能原因乃是因簽訂 ECFA 而保障台灣電影在大陸上映數量的

關係所致，但未來是否真由娛樂產業獲得較多青睞還有待觀察。 

就電影產業而言，北京電影學院管理系主任俞劍紅指出，好萊塢電影業的外

部融資數額愈來愈大，目前第三方融資的金額佔到製片或成本的 30％~50％，融資

的範圍包括發行 AAA 債券到股權融資，個人投資、保險公司、退休基金、私募基

金和避險基金都參與投資電影產業和有關項目，此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版權質

押」44。美國這樣的資金募集方式，使其擁有較為完善的營運機制提供其電影產業

發展之條件，然而就台灣而言，目前所提供的投、融資管道還尚不足，雖然也提

出「創意有價」之概念以作為版權質押的參考，但尚無具體案例可作為借鑒與評

論。 

目前就資金審議的規章來看，一億元以上的文創產業投資案是由國發基金負

責審議；一億元以下則交由文建會負責審議。但是就專業考量方面，文建會理應

比國發基金更熟稔文創產業的特性，而國發基金則有責任確保資金用於刀口上，

但就此規章來看，似乎以資金的規模來決定交由何種單位審議。研究者認為，兩

個單位應該是相輔相成的存在，應該共同審議資金的運用。再者，若欲發展文創

產業為下一波主力產業，有必要提升文建會在政府單位裡的層級，以獲得更多實

質主導權與資金。 

3.文建會之未來 

                                                
43

邱莉玲(民 100)，文建會：共同投資上限 15 家，工商時報，2011 年 3 月 7 日。 
44黃奕瀠(民 99)，專家建言 為文創業添資金活水 運用鼓勵銀行信貸、直接融資及保險等政策扶持

文化產業，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創意產業，2010 年 5 月 10 日，

http://ccindustry.pixnet.net/blog/post/2618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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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政府所公佈之訊息，未來文建會將升格成為文化部，其組織、執掌、人

員編組等格局未來都將獲得提升，而過去文建會由於被視為第三方之協調組織，

因此在推動文創業務等活動時常常面臨許多窒礙，諸如人員不足或是專業不夠、

政府編列預算之不足、組織層級較低而無法有效動員各局、部之負責人等。而如

今文建會將升格為文化部，對於過去推動文創產業發展所面臨之困難勢必獲得某

些程度之解決，而未來還須對該組織進行持續觀察。 

4.政府資源 

但若是回到《文創法》裡所界定出的十五項文創產業而言仍是過於廣泛，這

十五項產業面臨的是不一樣的發展困境，其產業之特性也大不相同，每個產業的

產業鏈都需要進行有計畫的扶植與建立，而政府卻將這十五項產業全都納入文化

創意產業之內，這樣的做法只會將政府所能運用的資源分散而已且未必能獲得功

效！縱使還有《六大旗艦計畫》作為優先發展之產業，但是從六大旗艦計畫裡的

規劃可以得知，每個計畫所要處理的面向都非常龐大，其花費也不是一筆小數目。

政府不能從討好選民的角度來制定法規並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應該審慎的從具有

發展優勢及潛能的產業作挑選，如此才不會賠了錢又失民心。 

5.其它 

對於有意加入文化創意產業的創業者，政府提供了《文化創意產業優惠貸款》

專案，且於民國一百年元月元日實施。此專案針對文創業者之有形及無形資產、

營運週轉金、新產品或新技術之開發或製造，及從事研究發展、培訓人才之計畫

等提供資金協助。其它配套措施則是成立文化創意產業投資服務辦公室，從財務、

技術等層面協助業者取得資金
45。 

而有關於輔導文人團體朝向產業化發展方面，民國九十九年九月二十三日工

商時報的社論46則建議，文建會可以參考經濟部組設中國生產力中心的成功經驗，

甚至讓文創產業專案辦公室與生產力中心合作，如此對於輔導協助文創團體的升

級轉型或有助益。 

4.2.4  從文化發展策略與管理來看文創產業發展政策 

                                                
45蘇東季(民 100)，經建會提供 250 億元 支應文建會「文創產業」，自立晚報，2011 年 1 月 4 日。 
46社論(民 99)，兩岸攜手共創文創產業生機與商機，工商時報，2010 年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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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路 

黃才駿提到政府應該擔任起連結創作人和投資者的角色，並建立起完整的產

業評估機制讓創投進入，而不是只用傳統方式提供資金的補貼；應該透過市場運

作，讓年輕創作者經由良好的循環在產業中站穩腳步47。 

文建會主辦的第一届「2010 年台灣國際文化創意博覽會」48於民國九十九年十

月十四日落幕，據其官方網站顯示開展四天入場參觀人數達六萬人，現場許多文

創業者獲得國際採購訂單，初步估計前三天約達七千萬元，現場文創投資媒合案

有十四件，四天展期現場零售金額約有兩千多萬，在兩岸展部分成交金額達新台

幣五百萬元、簽定合作意向書也達新台幣七百萬元。博覽會集結交易、展示、美

學傳遞與品牌形塑等功能，活動本身成為了一個文化創意產業平台，並以國家的

高度籌劃徵選台灣文創精品且協助赴國際參展，為台灣的中、小及微型文創業者

整合上下游產業共同行銷國際市場。 

以設計與工藝產業來看，目前政府大概是以辦理展覽會以及參與國際競賽的

方式，讓國內優秀的設計與工藝產業能夠建立品牌形象，因此協助台灣優良設計

參與國際競賽，諸如德國 iF、reddot、美國 IDEA 及日本 Good Design，並以此與

國際通路商或投資者進行媒合49。此外，於民國百年舉辦「世界設計大會」，預計

吸引十六國、四十八家企業、五十三家設計公司參展，並藉此展示台灣或國際知

名設計獎的一百五十件以上產品
50
，也是從這樣的國際活動來建立台灣品牌，並將

創作者、通路商、投資者作三方的媒合。 

2.產業鏈 

台灣電影過去以來，政府一直是以輔導金制度來作為對電影的支持，而未有

較積極的措施來培養幕後、台前、製作跟發行的創作人，尤其在這整個產業鏈中，

某些部分的從業人員是無法獲得足夠之利潤，像是音效、編劇、剪接等後製的部

分。而長期以來台灣電影的沒落，使得原先就已經沒有什麼人投入的產業鏈區段

                                                
47黃才駿(民 99)，台灣文創 也需要「社群網戰」，聯合報，2010 年 11 月 22 日。 
48台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 http://www.iccie.tw/index2.html。 
49黃泰豪(民 99)，兩岸文化創意產業發展，數位內容學習分享部落格， 2010 年 5 日 26 日，

http://tayhao.pixnet.net/blog/post/7303034。 
50邱莉玲、李麗滿(民 100)，台灣設計年砸 4 億辦活動，工商時報，2011 年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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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臨人才斷層的現象，這也成為台灣欲發展電影產業所需解決的議題，雖然在文

創產業的《六大旗艦計畫》的五大策略有提到人才培育部分，但研究者認為還是

未有明確詳盡的計畫來解決這問題。 

再者是廣播電視產業，大陸目前積極發展影視娛樂產業，不惜以重金聘請台

灣人才過去並參與所有流程，諸如創意的發想、製作的技術、拍攝剪接的知識等

等，未來將如過去台灣產業前進大陸般，待大陸該產業成熟後，台灣的產業優勢

也不復存在。台灣若是沒有一套產業保護政策，該市場的優勢不久也將不復存在，

因此業者希望政府能夠協助蒐集市場情報，建立一個半官方組織且有民間專業人

士參與
51。而文創院的設立似乎具有這方面的功能，但詳細具體的資料目前仍然不

足，因此還需要時間的觀察。 

3.文創院 

為了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政府將設立「文化創意產業研究院」(簡稱文創院)，

未來將有可能由文建會升格改組。其設立的功能包括：文化創意產業的創新研究

及發展、拓展及行銷市場、專業諮詢及輔導、培育專業人才、建立媒合機制、保

護智慧財產權及建立流通機制，及其他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有關事項。其創

立基金為三千萬元，由中央一次編列預算捐助，預計民國一百年開張，其角色如

工研院或資策會在台灣工業或資訊業發展中所扮演的促進角色52。 

不過對於將其定位如發展科技產業的工研院角色卻為人所抨擊。其理由是 ICT

產業上由源頭是智慧財產權的研發創新，在中游生產階段是品管要求的成本控

制，下游則是市場。從研發技術的源頭往市場移動，通常要經過一個育成(incubating)

的階段，一則測試技術穩定性，二則了解市場接受性，三則募集資金作初始階段

的市場攻堅。待運作情況成熟後，此育成團隊往往分生(spin-off)出去成為一家獨立

的公司。而育成的理由在於其技術研發是出自科學實驗室，在沒有現實環境檢測

其可行性，又沒有市場接受性與獲利能力的數據資料，因此需要育成此一階段，

然而文創產業的特性並非如此。 

文創產業裡的文化與創意原本就蘊含於台灣的社會中，而不是實驗室裡的抽

                                                
51台北市文化局副局長陳冠甫(民 99)，文創法加持 銜接產業鏈斷鏈，聯合報， 2010 年 1 月 11 日。 
52鄭秋霜(民 99)，文創院最晚明年開張，經濟日報，2010 年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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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歸納，若基於前述原因而成立文創院則實屬不必。台灣文創產業共同面臨的是

市場的銜接問題，而文創院的成立應該著眼於此。過去國科會曾推動多年的數位

典藏國家型計畫，論資源可說是不虞匱乏，但是十年下來卻未見「產業」，而國家

型計畫原本就有推向產業的任務。其原因在於參與計畫的人員皆是產業的門外

漢，只懂橫向統整學、研界，卻無法縱向的聯繫產業53。因此，未來文創院的人員

任用將決定文創院所能帶來的效益有多少，而針對各產業的創新研究及發展、拓

展及行銷市場、專業諮詢與輔導、人才培育及建立媒合機制、投、融資等議題又

能解決多少。 

4.「產業有家、家有產業」政策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劉憶如民國一百年二月七日指出，經建會正

在規劃「產業有家、家有產業」政策，預計八月底完成規劃。此政策將建構台灣

未來十年產業分部藍圖，不同區域主打不同產業，讓區域與區域間不會產生競爭

又能相互配套合作，希望找出台灣優勢產業，協助企業發展。劉憶如並且指出，

在民國九十九年台灣舉行的五場招商大會上，經建會曾做初步的產業投資調查，

發現兩千份問卷中有一千份都提到對台灣文創產業的興趣，其中又以數位產業最

受青睞54。 

從這個現象來看台灣的文創產業環境，確實具有吸引外資投入的條件，然而

如何引導這些外資進入文創產業，將之轉化為扶植台灣文創產業的資源，確實需

要政府再設想更多方案。而就文化創意產業裡各個產業的特性而言，政府認為文

創產業有必要在各縣市尋找合適的發展據點，譬如工藝產業設計到原料的取得，

因此該產業的個別類項都集中在全台不同縣市。但台灣幅員狹小，加上交通的便

利，群聚的概念不應該侷限在某幾個縣市裡，應該依產業所需適度分配到其他縣

市，以利各縣市提升文化水準與培養創意人才，如此才會對發展文創產業形成有

利的循環。 

4.2.5  從文化投資來看文創產業發展政策 

                                                
53社論(民 98)，文創研究院之議要三思，聯合報，2009 年 12 月 27 日。 
54江今葉(民 100)，台文創產業外資最興趣，中央社，2011 年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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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廣創意有價之觀念 

建立文化創意產業的金融體制並以優惠措施引導民間資金投入來幫助發展文

化創意產業各階段所需要的資金，並推廣創意有價的觀念來開發運用文化創意資

產，但是如何估量創意的價值卻存在著非常大的問題。由於文化創意產業的市場

具有不確定性以及變動性，往往造成投資人的投資無法獲得更多或相應回報，況

且某些文化創意產業的產品和服務是為了提升國民文化素養，其不具有經濟的價

值，政府應該主動無償的支持該產業而不該全部產業類項都放入金融體制來對

待。以長遠的眼光來看，這些無償的文化投資能夠深化國民的文化素養，對於將

來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甚至有非常大的影響。 

2.投入研發之資金得以減免稅 

為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創新，文創法規定公司投資於文化創意研究及人才

培訓支出金額可依相關稅法或其他法律而減免。這一規定也間接地影響到供給面

中人才培育的部分，由於投資而使得創作者能夠獲得資源來從事創作，其創作結

果經過消費者支付金額而獲得收益，繼而將其利潤投入創作之中，如此建立文化

創意產業的經濟循環是值得肯定的。 

3.建立文創品牌 

另外政府鼓勵文化創意事業建立自有品牌，並積極參與國際活動以開拓市

場，除了能夠讓消費者辨識商品並養成固定消費者的作用之外，尚且能夠建立起

明確的投資標的。當企業獲得辨識度以及取得一定的成功後，品牌能夠為其吸引

到更多投資者的投資以利於企業的持續發展。然而如何建立文化創意產業的品牌

在現有的政策中，僅提到參與國際展演、競賽、博覽會、文化藝術節慶等國際活

動，並沒有更深入的辦法來幫助藝文產業。對文化創意產業普遍以個人工作室或

中小型企業的存在型態來說，這部分尤為需要政府的幫助，這是政府可以加強的

部分。 

4.民間資金 

而近來這波文創產業潮流在台灣的興起，企業界的科技大老、創投鉅子都籌

組創投基金，其創投基金團隊幾乎都整合了企業界與文創界人士。文創工作者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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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都是小規模的個人或工作室型態，常受限於財務資金或商業經營知識的不足而

難以持續，如今政府提供超過三百三十億元的創投資金與企業自組的文創創投基

金可以解決文創產業的「金流」問題，而企業若是把部分 know-how 投入文創設計

商品項目，對這些文創商品拓展國際市場或建立品牌應是一大助力55。必須重視的

是未來文創產業的發展是否會因為企業掌握資金而限制了文化創意的自由，若是

文創工作者因此受限則可能導致文創產業的活力停滯進而衰退，這部分還值得持

續注意觀察。 

4.3 綜合發現與討論 

4.3.1  綜合發現 

1.政府已經規劃的制度與策略之評價 

觀看近年台灣與大陸所簽訂之《海峽兩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協議》以及新制定

之《著作權集體管理團體條例》，我們必須肯定政府在拓展大陸市場以及保護我國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努力。對於大陸瀰漫著山寨文化，國民對於著作財產權普遍

認知不足或是無視於存在之下，甚至出現黑心商品而對台灣本土產業造成許多的

損失，因此簽訂《海峽兩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協議》對於台灣發展文創產業具有正

面的積極作用。此外，對於跨國著作權的訴訟官司或是國內訴訟，集體著作權管

理組織比個人來得有效，透過組織與組織、機關與機關的平台關係，對於打擊盜

版或是智慧財產權的保護都有利於相關案件之解決。 

《文創法》當中，有兩條有關於孤兒著作權的條款列於其內，這是相當奇怪

的現象。兩條應當放置於著作財產權條例裡的條文居然出現在文創法的條文裡，

雖然可以看得出來政府為發展文創產業的用心，但是卻也隱約的顯示政府在制定

文創法時並未將之與其他相關政策做一統整性的增、修條文，甚至於整部法像是

由各種已執行與待執行的行動整合出來的法規，其缺乏遠見的法很難令人期待其

成效，致使此法帶給人宣示意味大於實際作用之印象。又比如藝文體驗券的發放，

需視當年政府的預算而決定執行與否，而未來是否持續執行還需視執行成效，兼

                                                
55鄭秋霜(民 99)，文創觀察員/產業大老要當文創先行者，經濟日報，2010 年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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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現行對象以表演藝術產業為優先，這樣的規範置於行政辦法或計畫裡即可，不

必放在法律位階裡混亂視聽。 

當前政府鼓勵文創業者創業提供部分經額之補助以及減、免稅之方式減輕創

業者創業之困難，加上與民間合資設立基金會與所得稅降至百分之十七以吸引外

資的投入。這當中的補助措施乃政府慣用之輔導產業的工具，但是這必須經由審

核的程序方可獲得政府之補助，對於多數文創業者而言，繁瑣的流程與計畫書的

撰寫只會徒增困擾，而且對於優秀或具發展潛力的創業者並未能以積極主動的方

式進行扶植，即便申請案通過，其所能獲得補助額仍不能涵蓋全部創作所需之花

費，創作者還需另外找尋資源，對於創作品的完成並未有所保障。究其所以乃是

因為政府制度此法時的自我保護的關係，因而延續政府過去的行政慣例來補助文

創產業，但是對於文創產業這樣高投資高風險的產業而言，政府的態度過於保守

是無助於文創產業之發展。 

2.現有政策的不足之處及文創法的評價 

在現有之文化相關政策之統合部分方面，我們很難看得出政府將如何針對各

個所欲發展提供必要之幫助。例如六大旗艦計畫裡面都是以五大策略為主：資金

的挹注、產業研發及輔導、市場流通及拓展、人才培育及媒合機制、產業群聚效

應，雖然對於新興產業而言這樣的策略並沒有錯，但是這六個產業卻有其各自的

產業特性與面臨之問題，這才是應該積極解決的部分。然而，在該計畫卻沒有深

入說明如何解決這些問題，更遑論文創法內所明定的十五項產業如何給予輔助。

政府應該思考如何針對各個產業之弱勢部份進行輔助，而不是籠統的統包式的作

業，畢竟不是每個產業都需要一樣的幫助。 

而對於政府為刺激消費所提出的藝文體驗券與價差補貼，對於消費端的建立

並不足夠。消費者之所願意消費文創商品乃是因為對於該消費對象有所認同或是

認知，因此重點在於將這些美學藝術深入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而不是僅藉著「低

價策略」或是「免費商品」的措施來幫助文創產業，長期而言，對於政府財政也

將造成困境或是拖累文創產業的發展。政府對於在學學生可以藉由美學教育來幫

助學生認識藝文的美感，搭配藝文體驗券的政策培養其藝文消費經驗；對於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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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則可以藉由在地的藝文的舉辦，從活動中教育民眾有關美學的知識，並從中

培養藝文消費之習慣與概念。而後者在具有指標性的《文創法》當中並沒有規範，

其思維仍停留在補助消費的觀念裡，並不能有效建立文創產業消費族群。 

對於打造創意群聚之議題，在研究過程當中發現政府提出許多的園區計畫，

諸如五大創意園區(台北、台中、嘉義、台南、花蓮)、高雄流行音樂中心、衛武營

藝術中心等，近來又推出「家有產業、產業有家」計畫，而民間則欲在高雄軟體

園區打造數位產業之研發基地。台灣地狹人稠且交通便捷，並不用細分出那麼多

的群聚地點來作為產業發展中心，況且產業會依照自身需求而尋找其適合發展之

地點，政府只需要為其發展所需提供必要之協助即可，並著力於城鄉差距之平衡。

而這些園區的建立似乎並未考量與地方學校與產業鏈密集程度等因素，僅著重於

閒置空間再利用的思維，多數目前仍處於停滯狀態。文創法的配套措施並未對此

提出辦法，現有計畫仍處於空間的建立，未來的運用卻仍屬未知數。 

《文創法》條文當中存在部分條文可以放置於專門的其它法律來規範，或者

行政辦法可以規範的部分卻放置於本法中，這些都將造成未來修法以及相關應用

者查詢之困擾。此外，包羅萬象的產業都涵蓋在文創法當中，而各個產業所需要

的幫助均有所差異，導致條文之間對於部分產業而言並不適用且有位階混亂的跡

象，如此使得整部文創法顯得從屬不分，這部分仍有待日後的解決。(法條與十五

項文創產業適用表請參照附錄二) 

4.3.2  討論 

1.文創產業發展政策與文化政策及其他政策的連結或搭配問題 

文化創意產業具有很強的跨領域之特性，因此在發展政策上也就需要各種文

化政策與之搭配。從市場建立方面，消費人口與創意從業人口是發展該產業市場

最重要的兩部分，而學校教育往往對學生起著相當大程度之作用，因此學校教育

政策如何與十二年國民教育做搭配就顯得重要。過去由於學生們必須較早的面臨

升學之壓力，加上社會瀰漫著升學主義的氛圍，許多美育的課程在與升學考試權

衡之下往往被犧牲，如今藉著國民義務教育之改制或可帶來新的機會來培養文創

人口。其次，文創人口還分為創作人才以及介於創作人才與消費者的中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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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行人才由於國內除了主要的三間國立藝術大學之外，尚有許多開設相關系、

所之大學，然而中介人才的部分則較為薄弱，其主要原因在於全世界尚未有固定

的文化經濟模式，加上不同產業有其不同交易模式無法一概而論，這類人才如何

培育也應是政府應該關注之重點。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其本質乃是針對文創產業的建立，講求的是如何運

用文化創意的力量成為獲利的工具，對於台灣整體文化創意水平的提升未必能有

積極面的幫助，這也使得許多文創工作者憂心此法最後將導致文創工作者將淪為

產業的附庸，並喪失藝術與文化的純粹性。這樣的擔心不無道理，由於目前並沒

有相應之文化政策的提出，而文創法的出現又太著重產業的發展，不禁令人憂心。

研究者認為，政府應該提出對於低利潤而高藝術性的文創產業應該提供無償的援

助，此種產業雖然自身未能產生能夠自足的收益，但其對國民文化水平的提升與

國際形象之建立具有不可以產值計算的幫助，應該制定文化政策來對這些產業進

行推廣、輔導、資金的投入等規範。 

台灣人口結構資料顯示，台灣人口未來老化速度將比鄰國日本還要快速，而

文化創意產業也勢必面臨巨大的震盪，如何延續文化創意產業的活力還需要仰賴

未來的人口政策。台灣近年來積極的推動生育政策，但是成果往往不彰，這乃是

由於大環境之因素所造成，應此台灣不得不面臨以移民或引進外籍配偶來解決此

一問題，因此移民政策與輔導外籍配偶及其子女適應台灣環境成為重要問題，而

如何將他們的文化融入台灣的生活環境並創造出友善的生活環境，則有賴於文化

政策、教育政策、治安維護等措施。但是從目前政策來看，文化產業政策並未與

此議題做連結，而文化政策不足以支撐文創產業政策，似此，顯現出政府的佈局

並未做全盤之考量而有許多掛漏之處。 

2.十五種文創產業同時發展之議題 

台灣乃一個地狹人稠的小島，人口數量僅兩千三百萬人，在這樣的條件下要

發展一個完整的產業是相當困難，而內需市場的狹小問題一直以來也都是台灣各

個產業的共同問題。從商業管理的角度來說，一個國際企業的產生必須先經由國

內市場的競爭淬煉之後方有進軍全球的能力。從這兩點來說，台灣現今發展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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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的策略似乎存在著很大的缺失。 

當我們頻頻以英國、法國、日本、韓國、泰國、美國等國家的發展經驗作為

借鏡時，而這些國家的人口數量全部都是台灣的好幾倍。在人們所得不變的條件

之下，人民可以自由的選擇其所欲消費之休閒娛樂，而每個人都有其嗜好與興趣，

消費的種類越多將會分食掉國內的大餅，因此人口數量的多寡成為國內產業之健

全發展與否的關鍵。此外，政府的資金來源是由國民所繳納的稅收而來，以台灣

的人口數量條件來說，政府所能夠擁有的資源十分有限，對於發展一個產業而言，

政府的扶植與資金的投入是相當重要且不可少的援助。然而在整個文化創意產業

政策裡，政府所欲發展的產業項目卻多達十五項，縱然有六大旗艦計畫，但其所

包含內容似乎意欲建立每個產業的產業鏈，在政府有限的資源條件下，這樣的策

略研究者認為太過不切實際，而有討好文創界人士之嫌。 

縱然近年來我國與大陸關係良好，也與大陸建立起緊密的貿易與合作關係，

甚至將大陸視為解決台灣內需市場小的問題。但是，台灣的產業部份是需要與大

陸合作，例如電影與電視產業，近年來台灣電影與電視的中多從業人員相繼到大

陸發展或合作拍攝，我們面臨到的是台灣人才與技術的流失並反銷到台灣的現

象，對於台灣的文創產業發展並未帶來助益反而是有害。所以，政府汲汲營營於

大陸的市場開發對於文創產業的發展未必有利，反不如著重於鄰近國家的市場，

諸如日本、韓國、泰國、菲律賓等國家。 

綜合以上的討論，研究者認為政府應該在政策的定位上做一番檢視，在有限

的資源應將其投入台灣極具優勢或發展潛能之文創產業。當前來看，設計產業近

年來的成績表現亮眼，或可專就此產業來做發展；另外，或可針對台灣在各產業

鏈中具有優勢或具產值之部分做加強，比如文創內容的發想創作並保留其智財權

以供日後版權之應用。以台灣的規模而言，想以大國之格局來發展台灣文創產業

乃不切實際，執政當局應審慎！ 

3.除了法規所訂以外政府的努力重點：兼論文化 ECFA 的簽訂問題及其他 

當政府積極的將文化創意產業化的同時，應該思考如何增進國人之文化生活

水平。當前的文創產業政策並沒有足夠的文化政策與之搭配，而我們都知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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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產業需要擁有大量優秀的文化創意之發想者，以及具有生活品味之消費者來

共同建立起這個市場，然而，文創法所著重的皆是市場建立的相關措施，而非深

度的培養文化創意。政府的角色不應該影響文化創意的走向，但是可以提供國民

擁有多元的管道來接觸文化創意，而政府最終的目標是將文化創意產業完全交由

市場機制來運作，在此之前如何建立起完善的循環機制是政府之施政重點。 

對於拓展市場而言，研究者認為還是必須回歸至產業特性來決定，畢竟某些

文創產業具有強烈之民族特色，並不容易為國際所接受。比方設計產業、工藝產

業、流行音樂產業、數位內容產業等較不會因為文化之差異性而受到排斥；而電

影產業、電視產業則較具有該國文化特色而較難進入國際市場，即便與我國同文

同種的大陸，依然存在著許多的差異性而難以獲得消費者之共鳴。至於政府積極

拓展大陸市場的作為(欲簽訂文化 ECFA)，則是太強調大陸市場的重要性而忽略與

我國近年來緊密關聯的東南亞市場，許多東南亞僑民甚至於其子女未來將可能增

加台灣文化的多元性，對於文創產業的發展具有助益，政府應該早期為東南亞市

場做佈局。 

4.建立數位匯流 

在文化創意產業的產業類目中包括了發展數位內容產業，於六大旗艦計畫中

亦為發展之重點，因此我們有必要關注與數位內容產業密切相關的數位匯流建置

議題。近年來，廣播電視、電信與網路有逐漸整合起來的趨勢，尤其當蘋果推出

智慧型手機出現的時候，正是對於全世界宣告數位匯流時代的來臨。台灣雖然因

為為國際科技大廠代工而擁有先進的技術，卻一直苦於無自己的品牌來獲取高附

加價值，如今數位匯流的趨勢對於台灣所代表的是一個新機會的來臨，未來是否

能夠創造台灣的新興產業還需要靠政府與民間對此之努力。 

從許多相關資料顯示，台灣有線電視的普及率與寬頻普及率在全球佔有領先

角色，但是數位化程度卻落後於日本、南韓、新加坡等國家。即便是大陸，其有

線電視數位化普及率也已達到百分之四十七，香港則達到百分之百，而台灣卻僅

僅只有百分之六，這對於渴望發展數位內容且擁有足夠條件的台灣而言，這樣的

成績確實令人不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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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解決台灣數位化落後之問題，首當之務乃是對於法規的放鬆。依據民國

九十九年七月八日行政院通過的「數位匯流方案」顯示，未來將修法分為兩階段

進行，預計先放寬電信、廣播及網際網路跨業經營之限制，並於民國一百零三年

完成數位匯流架構。計畫中六大主軸分別為：整備高速寬頻網路、推動電信匯流

服務、加速電視數位化進程、建構新興視訊服務、促進通訊傳播產業升級、調和

匯流法規環境，並希望於民國一百零四年達成：提供百分之八十家戶可接取

100Mbps 有線寬頻網路、光纖用戶達六百萬戶、無線寬頻用戶數達兩百萬戶、數

位有線電視普及率達百分之五十全國總家戶數、新興視訊服務用戶普及率可達百

分之五十的目標
56。然而，其法規架構預計於民國一百零三年完成，並於隔年達到

所有目標，似乎有點不太可能。

                                                
56行政院官方網站 http://www.ey.gov.tw/ct.asp?xItem=53821&ctNode=2922&mp=1，數位匯流發展方案

(2010-201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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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5.1 研究結論 

5.1.1  台灣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之條件 

台灣創意能量相當豐富，在近年來國際級設計獎項之獲獎情形約略可看見其

端倪，而關鍵點在於政府能否善用並建立起完善之產業環境。從各項資本指標檢

驗台灣之條件，發現結構/制度資本方面，政府在智慧財產權部份與大陸簽訂《海

峽兩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協議》以及增訂《著作權集體管理團體條例》，對於作者之

權力以及貿易提供良好保障。但是孤兒著作權法之部分置於《文創法》內卻顯得

突兀，應將其置於《著作權法》將更適合，也可避免日後法條運用以及增、修訂

條款等問題。 

政府提出計畫協助文創工作者創業，並以文創有價之概念與民間基金會、銀

行、郵局共同撥款資助。但是依照金額規模分屬國發基金與文建會負責審查似乎

會造成投資偏頗，而與民間共同成立之基金會則還有待觀察未來哪幾類產業為主

要投資對象，畢竟十五項產業並非都具有發展潛力。而政府在資源有限之下更應

該思考如何將有限資源最大化之利用，從發展情形來看，設計產業極具發展優勢，

政府應該列為優先發展之重點產業。政府雖然提出公有文創資產利用之辦法協助

創作端，不過對於多數文創產業而言，這樣的辦法實際效用並不高，應該將這些

資源結合教育方有更為積極之助益。 

人才部分來看，文創專科學生和經營管理專科學生應彼此相互學習其內容，

了解不同領域之間的差異以成為複合性人才，而發展文創產業目前缺乏的就是這

類人才。而十二年國教的推行之下，學校有必要思考如何安排美育之課程，以培

養供、需兩端人口。從長遠來看人口迅速老化將會嚴重影響文創產業之發展，台

灣需思考從其他國家吸引人才移居台灣，否則這將成為不利於文創產業發展之因

素；另外，過去語言政策的關係，對於人數本來就不多的原住民影響更大，雖然

近年來有政府開始尊重民族之多樣性，但對於原住民而言卻來得太晚，而喪失的



 

 101

是台灣最富特色的文創資源。 

就社會風氣而言，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過去的歷史造就台灣社會有積極的

創新精神與較為開放接受新事物之態度。對於外來民族之態度，普遍呈現熱情與

好客，但是對於東南亞之工作者或新移民則可能因其處於社會較中、低階層之緣

故，而略有輕視之現象，不過東南亞國家將是台灣未來解決人口問題之道，政府

應努力透過辦理活動或教育等方式將其文化推介給台灣大眾，並成立專則研究機

構或進行人才交流來增進彼此的認識，對於文創產業長遠之發展也有莫大助益。 

國家資源部分，台灣小國寡民而擁有眾多之古蹟、博物館、圖書館、藝文中

心、表演場所、地方文化館…，對於文創產業之發展擁有不錯的條件。但是要思

考的是部份設施隨著時代推移或其他因素而使用率日漸低下，政府應該以複合式

經營或者是轉型等方式使這些場館得以延續生命週期，透過若干策略鼓勵地方政

府經營管理並與當地居民之日常生活做連結。至於我國雖然邦交國並不多，不過

在已發展國家卻有眾多辦事處，政府應藉這些單位來推廣台灣文創產業，並積極

參與國際文創活動並傳達訊息，將我國與世界各國做密切之連結。 

文化資源還有因為移民社會之關係，台灣的節慶與習俗與傳統技藝、工藝都

成為發展文創產業之資源。不過部份技藝或工藝隨著社會變遷或各種不可逆因素

而需面臨失傳之命運，這部分是政府政策未作規劃的部分，政府將這些資產做評

估以決定其是否繼續輔助其存續，而不能獲得發展的部分則可藉由其他形式以保

存，例如數位典藏的方式。至於多元宗教的信仰特色也是我國國際交流之資源與

文創資源，而許多文創藝術與宗教有密切依存關係，而這些資源是尚未被開發運

用，對於未來之發展有巨大潛力。 

5.1.2  文創法之不足之處 

發展文創產業必須與其他文化政策或計畫密切搭配，然而，從研究結果發現

到《文創法》本身像是從現有之做法拼湊出來，行政作業的規範意味濃厚而缺少

整體性之方向，這導致與其他相關文化政策無法形成緊密之結合。而《文創法》

從本質而言，是一部專為文創產業設立的法，目的在於建立市場，但與之相應的

文化政策卻寥寥無幾，台灣還需要更具前瞻性的文化政策與《文創法》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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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政府必須再思考的部分。 

台灣不乏有許多有創意且具潛力之文創人才，但是若要發展成產業則需要思

考如何串聯起產業鏈，不過在計畫及政策當中只看到培養人才之部分而未見如何

串聯各區段之人才。此外，各類文創產業並非都需要培育創意人才，而其更需要

的是將創意轉化成具產值之技術性或支援性人才，這部分需要政府再依個別產業

情況另訂輔助策略。 

消費部分政府提出藝文減免稅、價差補貼、藝文體驗券等辦法，但是藝文體

驗券卻尚屬於試驗階段且還需視年度預算來決定執行與否，這些措施都並不能夠

從根本解決問題。應該可以從培育人民美學之素養、鼓勵地方政府舉辦活動、運

用各種宣傳與行銷工具等方面建立消費族群，而成立大型獎項則可以從中培養民

眾的鑑賞力、使投資者找到心目中之投資標的、建立文創工作者或團體之品牌等，

是一種極為有效之做法。最後，還必須審慎思考是否與對岸簽訂文化 ECFA 來拓

展市場，但近年來我國與東南亞國家往來越趨密切，應該把焦點適度轉移而非一

味的著眼於大陸之開發。 

從政策當中不難發現政府期望以群聚的方式作為文創產業發展基地，甚至提

出「家有產業，產業有家」計畫。不過台灣地狹人稠加上交通便捷，並不需要那

麼多的群聚園區，況且產業本身會依照其需求而匯集於有利於自身發展之地區，

政府應在這當中提供必要之協助即可。而真正需要政府處理的是城鄉之間的文化

失衡問題，如何使得中南部居民以及較鄉下民眾也能夠參與文化活動，這才是政

府應當解決的部分。 

5.1.3  研究發現之重要議題 

有部分人士認為文化與商業兩者不應該放在一起討論，而所持的論點恰似阿

多諾學派認為將藝術作為工業般經營只會使文化日益庸俗化。不過研究者認為，

藝術可分為純然的藝術與可被商業化的藝術，純然的藝術指的是比較難以商業化

之藝術而言；而可被商業化之藝術則指的是能夠被消費並創造出產值之藝術。而

政府目前僅對於後者提出《文創法》，並未對前者制定相關文化政策作規範，而產

業政策與文化政策彼此之間應當相互配合才能兼顧文化與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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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產業分類來說，十五項產業相當的廣泛，各個產業之間之特性以及面臨之

困境差異頗大，依照台灣人口數量以及資源而言，並沒有必要全都發展之必要與

條件，應該找出幾個具有發展潛能之產業進行輔導才是上策。而眾多產業放在一

起處理也造成政策制定之混亂，許多法條具有強烈針對某幾個產業有助益，而對

其他產業也許並沒有幫助或幫助不大之現象。 

數位內容產業是台灣科技產業轉型的重點項目，其涉及到有關數位匯流之基

礎建設是否完善，但是研究發現到台灣雖然有線電視及寬頻普及率在全球佔有領

先地位，但是發展程度卻是遠遠不及我們周邊國家。從改革計畫來看，政府將分

階段來改善此一現象，不過計畫中提到在 2014 年完成數位匯流架構立法並於 2015

年達到所有預期目標，對於政策品質以及可達性存在著許多疑問。 

政府欲依循過去科技產業發展成功模式或是韓國發展文創產業之成功例子，

打算設立「文化創意產業研究院」，其功能將如工研院班負責研發、拓展及行銷市

場、專業諮詢與輔導、培育專業人才、建立媒合機制、保護智慧財產權及建立流

通機制等。不過文創產業的產業生態與科技產業有所不同，因而複製科技產業成

功模式本身具有問題，其次，過去十年國科會也曾推動多年數位典藏計畫，但由

於組成人員多為門外漢而導致無法形成產業，文創院的人員編組未來勢必影響文

創產業之發展。而目前文創院尚未成立，未來還必須密切關注。 

5.2 後續研究建議 

由於本篇研究在第四章已隨著研究發現問題並給予許多建議，因此本節不再

獨立出一小節來談實務應用之建議。而在本研究進行過程之中，研究者發現當中

還有許多議題可以單獨成為一篇研究來討論，而衍生之問題也相當多，這部分還

有賴諸多學者共同來補足。其中，有關人才培育部分，國民教育課程之美學教育

課程是如何安排以啟蒙學子們的藝文品味；而大專院校對於藝術與經營管理人才

分別對培養為複合型人才所進行之內容。人才是發展文創產業最重要的一環，因

此學校教育如何安排客課程培育學生之議題就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資金部分則可以探討針對藝文投資之基金會如何評估投資標的物並予以投

資，對於創意有價這個概念都還不清楚之下，這些投資者以哪些標準衡量投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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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值得吾輩關注。而降稅與抵稅這些措施對於吸引投資以及消費又各有什麼樣的

影響？而對於降稅與免稅來吸引投資者投資文創產業有什麼樣的成效，還有對於

消費者而言，會因為減免稅或是價差補貼政策而去消費嗎？這些內在動機可以去

探討並作為政府未來擬定政策之方向。至於哪些類別產業無法因此獲得發展以及

哪些類別產業因而獲得成長，則可以找出哪些類別文創產業需要政府另外提出政

策工具以協助其發展。 

從目前的政策方向來看，政府積極的成立五大園區以及各個藝文特區也可以

分別深入了解其執行成效為何？從群聚之角度來探討這些特區與鄰近的學校、企

業、藝文團體、輔助產業等團體之間是否密切的串連在一起成為一條完整之價值

鏈？從而評估施政成效以及找出問題之所在。而閒置空間以藝文為主的再利用以

及社區營造等之研究，也能夠從個別案例或比較之中找出關鍵成功因素，並從中

整理出台灣之文化資本。另外，藉由探討文創院之組織結構、業務範圍、組織角

色、運作模式、人員組成…等議題，由於文創院在本研究進行之時尚未成立，而

其所預期之功能從市場研發、資金之籌備、藝術與企業媒合等功能，並寄望成為

如工研院或韓國的文化產業振興學院之角色，因此有必要此機構進行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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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57  

 

中華民國 99 年 2 月 3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900022451 號總統令制定公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建構具有豐富文化及創意內涵之社會

環境，運用科技與 

      創新研發，健全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培育，並積極開發國內外市場，

特制定本法。  

      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依本法之規定。其他法律規定較本法更有利

者，從其規定。  

 

第二條   政府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應加強藝術創作及文化保存、文化與科

技結合，注重城鄉及區域均衡發展，並重視地方特色，提升國民文化素養及促進

文化藝術普及，以符合國際潮流。 

 

第三條   本法所稱文化創意產業，指源自創意或文化積累，透過智慧財產之

形成及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之潛力，並促進全民美學素養，使國民生

活環境提升之下列產業：  

      一、視覺藝術產業。  

      二、音樂及表演藝術產業。  

      三、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  

      四、工藝產業。  

      五、電影產業。  

      六、廣播電視產業。  

                                                
57文建會官方網站 http://www.cca.gov.tw/artnews.do?method=findById&id=122285253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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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出版產業。  

      八、廣告產業。  

      九、產品設計產業。  

      十、視覺傳達設計產業。  

      十一、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十二、建築設計產業。  

      十三、數位內容產業。  

      十四、創意生活產業。  

      十五、流行音樂及文化內容產業。  

      十六、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產業。  

      前項各款產業內容及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定之。  

 

第四條   本法所稱文化創意事業，指從事文化創意產業之法人、合夥、獨資

或個人。 

 

第五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六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擬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並每四年檢討修正，

報請行政院核定，作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政策依據。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立文化創意產業統

計，並每年出版文化創意產業年報。  

 

第七條   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政府應捐助設立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研究院；其設置條例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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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政府應致力於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並保障其發展所需之經費。 

 

第九條   國家發展基金應提撥一定比例投資文化創意產業。  

      前項投資之審核、撥款機制與績效指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條   政府應推廣文化創意有價之觀念，充分開發、運用文化創意資產，

並落實於相關政策。  

      政府用於有形或無形之文化創意資產支出，經濟效用年限達二年以

上者，應劃編為資本門經費預算。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訂定各項獎勵或輔導措施，以協助公民

營企業及文化創意事業，將創意成果及文化創意資產，轉化為實際之生產或運用。  

 

第十一條  為培育文化創意事業人才，政府應充分開發、運用文化創意人力資

源，整合各種教學與研究資源，鼓勵文化創意產業進行產官學合作研究及人才培

訓。  

      政府得協助地方政府、大專校院及文化創意事業充實文化創意人

才，並鼓勵其建置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發展設施，開設相關課程，或進行創意開發、

實驗、創作與展演。  

 

第二章   協助及獎補助機制 

 

第十二條  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就下列事項，對文化創意事業

給予適當之協助、獎勵或補助：  

      一、法人化及相關稅籍登記。  

      二、產品或服務之創作或研究發展。  

      三、創業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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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健全經紀人制度。  

      五、無形資產流通運用。  

      六、提升經營管理能力。  

      七、運用資訊科技。  

      八、培訓專業人才及招攬國際人才。  

      九、促進投資招商。  

      十、事業互助合作。  

      十一、市場拓展。  

      十二、國際合作及交流。  

      十三、參與國內外競賽。  

      十四、產業群聚。  

      十五、運用公有不動產。  

      十六、蒐集產業及市場資訊。  

      十七、推廣宣導優良文化創意產品或服務。  

      十八、智慧財產權保護及運用。  

      十九、協助活化文化創意事業產品及服務。  

      二十、其他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事項。  

      前項協助、獎勵或補助之對象、條件、適用範圍、申請程序、審查

基準、撤銷、廢止補助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為提升國民美學素養及培養文化創意活動人口，政府應於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提供美學及文化創意欣賞課程，並辦理相關教學活動。 

 

第十四條  為培養藝文消費習慣，並振興文化創意產業，中央主管機關得編列

預算補助學生觀賞藝文展演，並得發放藝文體驗券。  

      前項補助、發放對象與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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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為發展本國文化創意產業，政府應鼓勵文化創意事業以優惠之價格

提供原創產品或服務；其價差由中央主管機關補助之。  

      前項原創產品或服務範圍之認定與補助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十六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獎勵或補助民間提供適當空間，設置各類

型創作、育成、展演等設施，以提供文化創意事業使用。  

      前項獎勵或補助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政府機關辦理文化創意產品或服務之採購，其採公開評選方式者，

得將文化創意產品或服務之創意、美學列為評選項目。  

 

第十八條  公有公共運輸系統之場站或相關設施之主管機關，應保留該場站或

相關設施一定比率之廣告空間，優先提供予文化創意產品或服務，以優惠價格使

用；其比率及使用費率，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協調相關政府機關（構）、金融機構、信用保證機

構，建立文化創意事業投資、融資與信用保證機制，並提供優惠措施引導民間資

金投入，以協助各經營階段之文化創意事業取得所需資金。  

      政府應鼓勵企業投資文化創意產業，促成跨領域經營策略與管理經

驗之交流。  

 

第二十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鼓勵文化創意事業建立自有品牌，並積極

開拓國際市場，得協調各駐外機構，協助文化創意事業塑造國際品牌形象，參加

知名國際展演、競賽、博覽會、文化藝術節慶等活動，並提供相關國際市場拓展

及推廣銷售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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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政府得以出租、授權或其他方式，提

供其管理之圖書、史料、典藏文物或影音資料等公有文化創意資產。但不得違反

智慧財產權相關法令規定。  

      依前項規定提供公有文化創意資產之管理機關，應將對外提供之公

有文化創意資產造冊，並以適當之方式對外公開。  

      管理機關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收益，得保留部分作為管理維護、技

術研發與人才培育之費用，不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及地方政府公有財產管理法令

規定之限制。  

      利用人係為非營利目的而使用公有文化創意資產時，管理機關得採

優惠計價方式辦理。  

      公有文化創意資產之出租、授權、收益保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或自治法規，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條 政府機關為協助文化創意事業設置藝文創作者培育、輔助及展演場

所所需公有非公用不動產，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者，不動產管理機關得逕予

出租，不受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二條及地方政府公有財產管理法令相關出租方式之

限制。  

 

第二十三條 以文化創意產業產生之著作財產權為標的之質權，其設定、讓與、

變更、消滅或處分之限制，得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登記；未經登記者，不得對抗善

意第三人。但因混同、著作財產權或擔保債權之消滅而質權消滅者，不在此限。  

      前項登記內容，任何人均得申請查閱。  

      第一項登記及前項查閱之辦法，由著作權法主管機關定之。  

      著作權專責機關得將第一項及第二項業務委託民間機構或團體辦

理。  

 

第二十四條 利用人為製作文化創意產品，已盡一切努力，就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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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作財產權人不明或其所在不明致無法取得授權時，經向著作權專責機關釋明

無法取得授權之情形，且經著作權專責機關再查證後，經許可授權並提存使用報

酬者，得於許可範圍內利用該著作。  

      著作權專責機關對於前項授權許可，應以適當之方式公告，並刊登

政府公報。  

      第一項使用報酬之金額應與一般著作經自由磋商所應支付合理之使

用報酬相當。  

      依第一項規定獲得授權許可完成之文化創意產品重製物，應註明著

作權專責機關之許可日期、文號及許可利用之條件與範圍。  

      第一項申請許可、使用報酬之詳細計算方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

法，由著作權法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取得許可授權後，發現其申請有不實情事者，著作

權專責機關應撤銷其許可。  

      依第一項規定，取得許可授權後，未依著作權專責機關許可之方式

利用著作者，著作權專責機關應廢止其許可。  

 

第二十五條 政府應協助設置文化創意聚落，並優先輔導核心創作及獨立工作者

進駐，透過群聚效益促進文化創意事業發展。  

 

第三章   租稅優惠  

 

第二十六條 營利事業之下列捐贈，其捐贈總額在新臺幣一千萬元或所得額百分

之十之額度內，得列為當年度費用或損失，不受所得稅法第三十六條第二款限制：  

      一、購買由國內文化創意事業原創之產品或服務，並經由學校、機

關、團體捐贈學生或弱勢團體。  

      二、偏遠地區舉辦之文化創意活動。  

      三、捐贈文化創意事業成立育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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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事項。  

      前項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七條 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創新，公司投資於文化創意研究與發展及人才

培訓支出金額，得依有關稅法或其他法律規定減免稅捐。  

 

第二十八條 文化創意事業自國外輸入自用之機器、設備，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證明屬實，並經經濟部專案認定國內尚未製造者，免徵進口稅捐。  

 

第四章   附則  

 

第二十九條 本法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條  本法施行日期，由行政院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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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文創法法條與十五項文創產業適用表58 

法條 與產業間的適用關係 

第七條    為 促 進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之 發

展，政府應捐助設立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研究院；其設置條例另定之。 

 主要適用產業：全部 

 局部適用產業：無 

 完全不適用產業：無 

第十條   政府應推廣文化創意有價之

觀念，充分開發、運用文化創意資產，並

落實於相關政策。  

政府用於有形或無形之文化創意資產支

出，經濟效用年限達二年以上者，應劃編

為資本門經費預算。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訂定各項獎勵

或輔導措施，以協助公民營企業及文化創

意事業，將創意成果及文化創意資產，轉

化為實際之生產或運用。 

 主要適用產業：全部 

 局部適用產業：無 

 完全不適用產業：無 

的十一條  為培育文化創意事業人才，

政府應充分開發、運用文化創意人力資

源，整合各種教學與研究資源，鼓勵文化

創意產業進行產官學合作研究及人才培

訓。  

政府得協助地方政府、大專校院及文化創

意事業充實文化創意人才，並鼓勵其建置

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發展設施，開設相關課

程，或進行創意開發、實驗、創作與展演。

 主要適用產業：全部 

 局部適用產業：無 

 完全不適用產業：無 

第十三條  為提升國民美學素養及培養

文化創意活動人口，政府應於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提供美學及文化創意欣賞課程，並

辦理相關教學活動。 

 主要適用產業：全部 

 局部適用產業：無 

 完全不適用產業：無 

第十四條  為培養藝文消費習慣，並振

興文化創意產業，中央主管機關得編列預

算補助學生觀賞藝文展演，並得發放藝文

體驗券。前項補助、發放對象與實施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要適用產業：音樂及表演藝術產

業、電影產業、創意生活產業 

 局部適用產業：視覺藝術產業、工

藝產業、數位內容產業、流行音樂

及文化內容產業 

 完全不適用產業：文化資產應用及

                                                
58 此表由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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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設施、廣播電視產業、出版產

業、廣告產業、產品設計產業、視

覺傳達設計產業、設計品牌時尚產

業、建築設計產業 

第十五條  為發展本國文化創意產業，

政府應鼓勵文化創意事業以優惠之價格提

供原創產品或服務；其價差由中央主管機

關補助之。 前項原創產品或服務範圍之認

定與補助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要適用產業：音樂及表演藝術產

業、電影產業、創意生活產業 

 局部適用產業：視覺藝術產業、工

藝產業、數位內容產業、流行音樂

及文化內容產業 

 完全不適用產業：文化資產應用及

展演設施、廣播電視產業、出版產

業、廣告產業、產品設計產業、視

覺傳達設計產業、設計品牌時尚產

業、建築設計產業 

第十六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獎

勵或補助民間提供適當空間，設置各類型

創作、育成、展演等設施，以提供文化創

意事業使用。前項獎勵或補助辦法，由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主要適用產業：全部 

 局部適用產業：無 

 完全不適用產業：無 

第十七條  政府機關辦理文化創意產品

或服務之採購，其採公開評選方式者，得

將文化創意產品或服務之創意、美學列為

評選項目。 

 主要適用產業：全部 

 局部適用產業：無 

 完全不適用產業：無 

第十八條  公有公共運輸系統之場站或

相關設施之主管機關，應保留該場站或相

關設施一定比率之廣告空間，優先提供予

文化創意產品或服務，以優惠價格使用；

其比率及使用費率，由主管機關定之。 

 主要適用產業：全部 

 局部適用產業：無 

 完全不適用產業：無 

第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協調相關政

府機關（構）、金融機構、信用保證機構，

建立文化創意事業投資、融資與信用保證

機制，並提供優惠措施引導民間資金投

入，以協助各經營階段之文化創意事業取

得所需資金。  

政府應鼓勵企業投資文化創意產業，促成

跨領域經營策略與管理經驗之交流。 

 主要適用產業：全部 

 局部適用產業：無 

 完全不適用產業：無 

第二十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鼓  主要適用產業：視覺藝術產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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勵文化創意事業建立自有品牌，並積極開

拓國際市場，得協調各駐外機構，協助文

化創意事業塑造國際品牌形象，參加知名

國際展演、競賽、博覽會、文化藝術節慶

等活動，並提供相關國際市場拓展及推廣

銷售之協助。 

樂及藝術表演產業、工藝產業、電

影產業、產品設計產業、視覺傳達

設計產業、設計品牌時尚產業、數

位內容產業、流行音樂及文化內容

產業 

 局部適用產業：廣播電視產業、出

版產業、建築設計產業 

 完全不適用產業：文化資產應用及

展演設施產業、廣告產業 

第二十一條 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之發

展，政府得以出租、授權或其他方式，提

供其管理之圖書、史料、典藏文物或影音

資料等公有文化創意資產。但不得違反智

慧財產權相關法令規定。  

依前項規定提供公有文化創意資產之管理

機關，應將對外提供之公有文化創意資產

造冊，並以適當之方式對外公開。  

管理機關依第一項規定取得之收益，得保

留部分作為管理維護、技術研發與人才培

育之費用，不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及地方

政府公有財產管理法令規定之限制。  

利用人係為非營利目的而使用公有文化創

意資產時，管理機關得採優惠計價方式辦

理。  

公有文化創意資產之出租、授權、收益保

留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或自治法規，由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定之。 

 主要適用產業：視覺藝術產業、電

影產業、廣播電視產業、出版產業

 局部適用產業：音樂及表演藝術產

業、工藝產業、廣告產業、產品設

計產業、視覺傳達設計產業、設計

品牌時尚產業、建築設計產業、創

意生活產業、流行音樂及文化內容

產業 

 完全不適用產業：文化資產應用及

展演設施產業 

第二十二條 政府機關為協助文化創意事

業設置藝文創作者培育、輔助及展演場所

所需公有非公用不動產，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定者，不動產管理機關得逕予出

租，不受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二條及地方政

府公有財產管理法令相關出租方式之限

制。 

 主要適用產業：視覺藝術產業、音

樂及表演藝術產業、電影產業、廣

告產業、產品設計產業、視覺傳達

設計產業、設計品牌時尚產業、數

位內容產業 

 局部適用產業：工藝產業、廣播電

視產業、出版產業、建築設計產業、

流行音樂及文化內容產業 

 完全不適用產業：文化資產應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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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設施產業、創意生活產業 

第二十三條 以文化創意產業產生之著作

財產權為標的之質權，其設定、讓與、變

更、消滅或處分之限制，得向著作權專責

機關登記；未經登記者，不得對抗善意第

三人。但因混同、著作財產權或擔保債權

之消滅而質權消滅者，不在此限。  

前項登記內容，任何人均得申請查閱。  

第一項登記及前項查閱之辦法，由著作權

法主管機關定之。  

著作權專責機關得將第一項及第二項業務

委託民間機構或團體辦理。 

 主要適用產業：出版產業、數位內

容產業、流行音樂及文化內容產業

 局部適用產業：無 

 完全不適用產業：視覺藝術產業、

音樂及表演藝術產業、文化資產應

用及展演設施產業、工藝產業、電

影產業、廣播電視產業、廣告產業、

產品設計產業、視覺傳達設計產

業、設計品牌時尚產業、建築設計

產業、創意生活產業 

第二十四條 利用人為製作文化創意產

品，已盡一切努力，就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因著作財產權人不明或其所在不明致無法

取得授權時，經向著作權專責機關釋明無

法取得授權之情形，且經著作權專責機關

再查證後，經許可授權並提存使用報酬

者，得於許可範圍內利用該著作。  

著作權專責機關對於前項授權許可，應以

適當之方式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第一項使用報酬之金額應與一般著作經自

由磋商所應支付合理之使用報酬相當。  

依第一項規定獲得授權許可完成之文化創

意產品重製物，應註明著作權專責機關之

許可日期、文號及許可利用之條件與範圍。

第一項申請許可、使用報酬之詳細計算方

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著作權法

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一項規定，取得許可授權後，發現其

申請有不實情事者，著作權專責機關應撤

銷其許可。  

依第一項規定，取得許可授權後，未依著

作權專責機關許可之方式利用著作者，著

作權專責機關應廢止其許可。 

 主要適用產業：出版產業、數位內

容產業、流行音樂及文化內容產業

 局部適用產業：無 

 完全不適用產業：視覺藝術產業、

音樂及表演藝術產業、文化資產應

用及展演設施產業、工藝產業、電

影產業、廣播電視產業、廣告產業、

產品設計產業、視覺傳達設計產

業、設計品牌時尚產業、建築設計

產業、創意生活產業 

第二十五條 政府應協助設置文化創意聚

落，並優先輔導核心創作及獨立工作者進

 主要適用產業：視覺藝術產業、音

樂及表演藝術產業、工藝產業、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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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透過群聚效益促進文化創意事業發展。 影產業、出版產業、廣告產業、產

品設計產業、視覺傳達設計產業、

設計品牌時尚產業、建築設計產

業、數位內容產業、創意生活產業、

流行音樂及文化內容產業 

 局部適用產業：廣播電視產業 

 完全不適用產業：文化資產應用及

展演設施產業 

第二十六條 營利事業之下列捐贈，其捐

贈總額在新臺幣一千萬元或所得額百分之

十之額度內，得列為當年度費用或損失，

不受所得稅法第三十六條第二款限制：  

一、購買由國內文化創意事業原創之產品

或服務，並經由學校、機關、團體捐贈學

生或弱勢團體。  

二、偏遠地區舉辦之文化創意活動。  

三、捐贈文化創意事業成立育成中心。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事項。  

前項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主要適用產業：全部 

 局部適用產業：無 

 完全不適用產業：無 

第二十七條 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創新，

公司投資於文化創意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

訓支出金額，得依有關稅法或其他法律規

定減免稅捐。 

 主要適用產業：全部 

 局部適用產業：無 

 完全不適用產業：無 

第二十八條 文化創意事業自國外輸入自

用之機器、設備，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證明屬實，並經經濟部專案認定國內尚

未製造者，免徵進口稅捐。 

 主要適用產業：視覺藝術產業、電

影產業、廣播電視產業、廣告產業、

產品設計產業、視覺傳達設計產

業、數位內容產業、流行音樂及文

化內容產業 

 局部適用產業：音樂及表演藝術產

業、工藝產業 、出版產業、設計品

牌時尚產業、建築設計產業 

 完全不適用產業：文化資產應用及

展演設施產業、創意生活產業 

 


